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294號

114年7月1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翁肇喜             

訴訟代理人  高佩辰律師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陳柏宇             

            李玟瑾             

            郭宣妤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退休金條例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

4年2月3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8355號、第1130018469號、第1

13002164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經過：

㈠、原告經營人身保險業，附表甲編號1至24所示勞工詹友和等2

4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一）、附表甲編號25至34所示勞工陳

映錚等10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二）、附表甲編號35至78所示

勞工王偉玲等44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三。編號45所示顏語締

原名顏彙穎，編號65所示陳守澤原名陳永棋。附表甲編號1

至24所示勞工，即附表乙編號1至24所示勞工。附表甲編號2

及25、3及26、5及27、6及28、8及29、9及30、12及31、17

及32、18及33、21及34為同一勞工。附表甲編號35至7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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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即附表乙編號24至68所示勞工。系爭業務員一、二及

三，下合稱系爭業務員）均為原告之保險業務員。

㈡、被告查得原告所屬勞工即系爭業務員一民國94年4月份至113

年3月份期間工資已有變動（工資總額包含承攬報酬、僱傭

薪資、續年度服務報酬，以下同），惟原告未覈實申報及調

整其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

勞退條例）第15條第3項規定，以113年8月21日保退二字第1

1360108861號函（下稱原處分一）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業務

員一之月提繳工資，短計之勞工退休金於原告近期月份之勞

工退休金內補收。

㈢、被告查得原告所屬勞工即系爭業務員二112年11月份至113年

1月份期間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於113年2月底前覈實申

報及調整其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乃依勞退條例第52條

及第53條之1規定，以113年8月21日保退二字第11360108862

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二）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萬

5,000元，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等資訊。

㈣、被告查得原告所屬勞工即系爭業務員三94年4月份至113年3

月份期間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覈實申報及調整其等勞工

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乃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3項規定，以113

年10月9日保退二字第11360147931號函（下稱原處分三。原

處分一、二及三，下合稱原處分）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業務

員三之月提繳工資，短計之勞工退休金於原告近期月份之勞

工退休金內補收。　　

㈤、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分經勞動部以114年2月3日勞

動法訴一字第1130018355號（下稱訴願決定一）、第113001

8469號（下稱訴願決定二）、第1130021643號（下稱訴願決

定三。訴願決定一、二及三，下合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訴

願。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認定原告與系爭業務員簽訂之承攬契約書（承攬契約書

99年7月版，下稱系爭契約99年7月版。承攬契約書10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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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下稱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承攬契約書110年12月版，

下稱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系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

版及110年12月版，下合稱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認事用

法均有違誤：

　⒈訴願決定泛稱系爭業務員受原告之指揮監督、有從屬性即認

定系爭契約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6款之勞動

契約，顯屬率斷：

　⑴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並

不足以作為勞動契約之類型特徵，是否為勞動契約之判斷，

於人格從屬性上，著重於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在人格自由發展

上之意義，於經濟從屬性上，則以企業風險負擔為論據，而

不應片面置重於勞務之指揮監督。訴願決定僅泛言原告對系

爭業務員具有指揮監督關係云云，即認定系爭契約屬勞動契

約，顯然與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233號判決所揭示之

不應片面置重於勞務之指揮監督之旨有悖。

　⑵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於未具體指明系爭業務員何一實際履約行

為合致其所認定之勞動契約要件前，即逕以與本案無關之法

院判決之認定結果而稱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無疑以行政機

關之解釋形成契約類型，違反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

07號判決旨趣。

　⑶原告另與系爭業務員簽訂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下稱系爭聘

僱契約），系爭聘僱契約中，將勞務內容及業務員之資格要

求（第二條）、出勤及考核（第三條）、業務員之義務（第

五條）等攸關勞動契約判定之核心特別列於契約之本文中，

顯見該等約定為系爭聘僱契約重要之點，然該等約定並未見

於系爭契約，既然系爭契約對於勞動契約之主給付義務，亦

即未就工作時間、休息、休假有所限制，且業務員報酬之有

無繫諸於業務員經營之成敗（即保單招攬是否成功）而非業

務員提供勞務之成果，因此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

　⑷原告另有純屬僱傭關係之電銷人員，比對電銷人員勞動契約

與系爭契約，可知系爭契約根本缺乏前述電銷人員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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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之點，蓋系爭契約未指定工作內容、未限定工作地點及

時間，連休假都無約定、也未約定智慧財產權之歸屬及保密

義務，當非勞動契約無疑。

　⒉被告指稱之指揮監督關係，係原告及業務員均履行公法上義

務之行為：

　⑴原告為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高度監管之保

險業，為維持保險共同團體健全發展，金管會自行或透過自

律團體對於保險業有諸多綿密規範之要求，如保險業務員管

理規則（下稱系爭管理規則）、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

則，及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下稱公平待客原則）等，

原告為履行公法上之義務，將若干規範重申或落實於系爭契

約中，被告將原告履行公法上義務之行為結果認定為勞動契

約，與釋字第740號之解釋意旨有違。

　⑵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無視系爭契約內並無約定工作時間地點、

任憑業務員自行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且領取多少報酬完全

取決於業務員招攬保單所收受之保險費為計算等情，僅以原

告履行系爭管理規則對於業務員管理監督之要求，即認定系

爭契約為勞動契約，顯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及第9條之違

誤。且依該規則第3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

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4項、第16條第1項等規定，業務員

也因此負有公法上之義務，如依被告邏輯，業務員所負之公

法上義務該如何用以解釋系爭契約之性質？

　⑶依照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9條第1項規定，原告於

設計每一個保險商品時，必須於說明書中計算包括附加費用

率在內之事項，且「費率符合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並

應反映各項成本及合理利潤，不得以不合理之定價招攬或承

作保險業務。」因此，被告用以認定為勞動契約依據之原告

101年7月1日（101）三業（三）字第00001號公告（下稱系

爭101年7月1日公告）說明一保險承攬報酬、說明二服務獎

金中之給付比例，實為原告遵從前述規範而訂定的佣金給付

標準，之所以約定原告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係為符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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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會所要求之風險胃納，以免危及保險共同團體。再者，原

告適用公平待客原則之規範，是訴願決定所稱原告得片面修

改承攬報酬給付方式云云，係原告對公平待客原則第六大項

酬金衡平原則之具體展現。原告須因應各種風險調整不同險

種之成本，以免危及保險共同團體，其中包括給付予業務員

之佣金率在內，故於系爭契約始約定原告得視經營狀況需要

修改報酬之計算及給付方式，一方面係落實前述保險商品銷

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公平待客原則所揭櫫之酬金衡平原則之

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健全保險共同團體，訴願決定並未考量

保險業之特殊性如對於風險之管控等即逕自為機械化之認

定，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有利與不利均須注意之原則。

㈡、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非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

報酬，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對工資之認定亦屬違誤：

　⒈觀諸系爭契約第三條第（一）項約定內容，並非該等業務員

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原告後，其等即可取

得承攬報酬，尚須經原告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所規

定之核保程序評估各項要素均具備、同意承保，且所招攬的

保單經過十天之撤銷期間未被要保人撤銷，亦即契約效力確

定後，該等業務員始得依照原告於受前述保險商品銷售前程

序作業準則及酬金衡平原則拘束下之報酬領取辦法領取報

酬；換言之，並非該等業務員一完成招攬行為不論保單有無

成立均可領取承攬報酬，尚繫諸原告核保過程、要保人之行

為而定，尚非「員工一己之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報

酬」，要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甚明。至於續年度服務

獎金，除該等業務員持續為原告所屬之業務員外、仍須保戶

持續繳交保費始得領取，並非業務員勞務之對價、亦非業務

員可當然取得者，同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甚明。

　⒉抑有進者，如該等業務員因自身因素該月份未招攬或無有效

保單、或已成立之保單要保人未繳納續期保費或經要保人減

額繳清等，該等業務員無從領取承攬報酬或續年度服務獎

金，是於受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酬金衡平原則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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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下，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說明第五項、第八項尚分別約

定：「保單因繳費期滿或任何原因致豁免保費，不予發放承

攬報酬或服務獎金。」、「保單因故取消、或經要保人撤

銷、或自始無效時，各項已發之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應返還

予原告」，可知，不論承攬報酬或續年度服務獎金均無經常

性可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就上開內容視而不見，顯係恣

意，違反有利不利一併注意原則。

㈢、被告對從屬性之認定多所謬誤：

　⒈原告信賴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3年8月5日（83）台勞保

二字第50919號函（下稱前勞委會83年8月5日函）所揭示之

認定標準，而與本件業務員分別簽署系爭契約及系爭聘僱契

約，然就系爭契約部分卻被被告認定為勞動契約，顯有違反

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又原告並未要求業務員固定之工作

時間、地點，然被告卻又認定屬勞動契約，即違反前揭函釋

旨趣，從而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⒉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定系爭契約具有從屬性而為勞動契約，

悖於「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下稱指導原則），違反行

政自我拘束原則：

　⑴系爭契約關係不具備人格從屬性：

　①原告未要求業務員須至固定地點打卡上班；亦從未要求業務

員工作時間。原告係就業務員招攬成果負給付義務，至於業

務員未從事招攬，或招攬無成果而「做白工」，均無承攬報

酬可得領取，此實乃承攬契約之性質所使然。因此，原告並

無指揮或管制約束系爭業務員工作時間、給付勞務方法甚且

未指定勞務地點，抑有進者，是否從事、向誰招攬保單均依

業務員自由意志為之，原告無指派工作可言，與指導原則三

㈠之判斷要素不符，難據此認定具有從屬性。

　②如前所述因原告為受金管會高度監管之行業，依照系爭管理

規則第15條及第18條之規定，原告對於業務員保險招攬之行

為雖須予以管理、於業務員不當招攬時雖須予以處置懲戒，

然同規則第3條第2項明文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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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金管會102年3月22日金管

保壽字第10202543170號函（下稱金管會102年3月22日函）

更揭示系爭管理規則之規範目的，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

關。顯見金管會係有意就業務員招攬保險之部分為異於一般

勞工之措置。

　③試以律師法要求全國律師公會須制定律師倫理規範來規制執

業律師之言行，並對違反律師法者依法進行懲戒為例，倘以

被告之論點，則全國律師聯合會因具備懲戒之權利、與律師

間即有從屬性，因此，全國律師聯合會或各地方律師公會應

立於僱主之地位，為律師投保勞工保險等僱主應負擔之責

任？此等推論當屬荒謬。

　④綜上，以指導原則三㈠之要素檢驗系爭契約，並無所謂人格

從屬性甚明。

　⑵系爭契約關係不具備經濟從屬性：

  ①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一）項約定，業務員並非只要一提供

勞務即可獲取報酬，仍須視工作成果是否完成，此與前揭指

導原則三（二）所稱「勞工不論工作有無成果，事業單位都

會計給報酬」之要素迥異。

  ②又從指導原則三（二）「勞工無須負擔營業風險」此要素來

判斷，縱使保單成立，然事後保單如因各種原因自始無效或

撤銷，則業務員不得保有原先所領取之承攬報酬，須返還予

原告，此即業務員應行負擔之營業風險。

  ③另就「勞工不須自行備置勞務設備」此要素以觀，原告於全

國之通訊處實際上是為方便業務員遞送所招攬之保單或為保

戶辦理契約變更等保戶服務事項等而設置，且原告並未提供

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腦、車輛等。

  ④至被告認為「勞工僅能依事業單位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獲

取報酬」即具從屬性屬勞動契約，此係原告受保險商品銷售

前程序作業準則及酬金衡平原則拘束之結果，因此，被告以

此認定系爭契約具有勞動契約之要素，顯係未慮及保險業之

特性，淪為行政機關之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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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雖系爭管理規則第14條第1項規定「業務員經登錄後，應專

為其所屬公司從事保險之招攬」，惟此係為金管會以法令賦

予業務員行政法上義務，以免造成業務員招攬保險之亂象，

自無從證明兩造就招攬保險等工作有指揮監督關係。法令未

限定業務員除保險業務外不得從事其他行業，因此，於不符

合前揭指導原則三（二）「勞工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

務，不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要素之情況下，被告仍認定系

爭契約為勞動契約，違背其所制定指導原則至明。

　⑶系爭契約關係不具備組織從屬性：

　①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時，本即依個人能力單獨作業，非必須

透過與他人分工才能完成。委任經理人如公司之總經理，須

公司其他員工如副總經理等人之協助，始能促使企業正常運

作，倘若被告認為委任經理人屬委任關係，無組織上之從屬

性，為何無組織上從屬性之承攬性質業務員卻被認定為具僱

傭關係？

　②指導原則三（三）以是否有勞工保險、薪資扣繳等情為具有

組織從屬性之認定要素，然按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三類

係規定可知薪資扣繳者並非僅限於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工，則

被告以此認定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亦屬違誤。

　③再以勞動部頒布之「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逐一檢

視，系爭業務員勉強符合之項目僅佔該表25項內容之9項，

再依檢核表之說明，從屬性並非全有或全無，而是高低之比

較，故縱本件存有若干從屬性，其強度亦屬極低，並不具備

高度從屬性。

㈣、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之其他違誤：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等規定，

應予撤銷：

　　原處分所附之罰鍰明細表，雖有臚列「月薪資總額」、「原

申報月投保薪資」、「應申報月投保薪資」等欄位，惟全無

具體敘明所憑事實及計算基礎，從而使原告亦無從知悉、理

解所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有何短報之處。原處分違反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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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5條行政行為明確性、第96條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實

理由等規定。

　⒉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等規定，

應予撤銷：

　　就系爭業務員依系爭契約約定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及「續

年度服務獎金」係以保險契約之簽訂、首期及續期保費之繳

交等為條件，尚非繫於員工一己之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

致之報酬，殊無勞務對價性可言，迺被告未見及此一有利原

告事項，逕自作成不利原告之原處分，則原處分即有違反行

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之規定。

　⒊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違反行

政程序法第102條之規定，應予撤銷：

　　被告於各原處分作成以前，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

亦未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規定詳為調查，未確實釐清給付明

細所載內容究為承攬報酬、獎金或工資，即逕予認定原告有

未覈實申報月投保薪資之情，已於法不合。況且，「承攬報

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是否合於勞基法相關規定關於工

資要件，亦非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是原處分前已然違反行

政程序法第102條關於正當行政程序之規定等語。

㈤、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業別為人身保險業，為適用勞基法之行業，原告與系爭

業務員分別簽訂僱傭契約及承攬契約，並將薪資拆分為僱傭

薪資（項目含每月津貼、業績獎金、單位輔導獎金、最低薪

資等）、承攬報酬（=首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及續年度服

務報酬（=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有關「承攬報酬」及

「續年度服務報酬」究係是否屬於工資？依本院近期相同基

礎事實之111年度訴字第27號等判決，已認定原告與所屬業

務員間有關從事保險招攬業務部分為勞動契約關係，業務員

就此部分所受領之報酬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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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不服上開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3

71號判決駁回，原告復為相同主張，顯非可採。

㈡、依系爭契約及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內容，顯示系爭業務員

從事保險招攬業務部分，係受原告指揮監督而具有從屬性，

成立勞動契約關係：

　⒈依系爭契約第2條規定顯示系爭業務員履行與原告間之保險

招攬勞務契約，須依原告指示方式對第三人提供該條所列舉

之4種服務，無法自由決定其勞務提供之方式，況系爭管理

規則，更要求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可見

上開招攬行為須由業務員親自為之，不得委由他人履行，原

告明顯對業務員具有相當程度之指揮監督，具有人格上從屬

性。

　⒉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規定，明白揭示系爭業務員須遵守保

險相關法規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並須接受原告對

其業績之評量。系爭契約附件之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

就考核期間、標準及計算方式訂有詳細規定，業務員如有違

反或未達原告所訂標準，原告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上

開懲處辦法為雇主懲戒權之明文化，按雇主懲戒權之行使，

足以對勞工之意向等內心活動過程達到某種程度之干涉與強

制，即為雇主指揮監督權之具體表徵，而為從屬性之判斷依

據，況且上開內部規範悉由原告片面制訂及調整，系爭業務

員幾無商議之權限，其人格上及組織上從屬性至為明確。

　⒊再依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說明第1點、第2點、第4點、第11

點及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規定，可知原告以事先預定之定型

化契約，規範所屬業務員僅能按其所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

獲取報酬，業務員全無協商或拒絕之空間。系爭業務員僅能

依契約書規定，以原告名義招攬保險，無法自其他第三人獲

取報酬，並被迫接受原告事先預定保有片面調整渠等勞務報

酬之權力，足認有經濟上從屬性。

　⒋就系爭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業務部分，雖與原告簽訂「承攬

契約」，然核其實質內容，渠等均已納入原告組織體系，並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0



須依原告指示方式提供勞務（招攬保險及持續為保戶服

務），從而使業務員成為原告整體營業活動之一環，縱其工

作時間及地點較為彈性，然此係工作性質使然，不能僅憑此

一特徵，即否定系爭業務員與原告間勞動契約關係之本質。

又系爭業務員提供勞務達到原告公告之承攬報酬（即招攬保

險的首期報酬）與服務獎金（即繼續為保戶提供服務而受領

之給付）給付條件時，即能獲取原告給付之勞務對價，而無

須自行負擔業務風險，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

應認渠等與原告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㈢、有關原告主張原告對系爭業務員之指揮監督關係，實係履行

金融監理機關「系爭管理規則」、「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

業準則」、「公平待客原則」等規範所顯現之結果，被告逕

予認定為勞動契約，有違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等語，顯屬

誤解：

　⒈雇主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乃是人格上從屬性之核心，勞務

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乃是勞

動契約之類型必要特徵。是原告主張勞務之指揮監督不足作

為勞動契約之判斷標準，顯不可採。

　⒉釋字第740號解釋所稱「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

定依據」，係重申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

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契約，必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

約而定之旨。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從屬性之判斷，不能排除

契約約定之檢視。換言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既已轉化為保

險業務員及保險公司間契約上權利義務規範，該契約內容仍

應列為勞動從屬性的判斷因素之一，而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

約內容綜合判斷之。金管會102年3月22日函末段尚有「是以

雙方之勞務契約屬性仍應依個案客觀事實予以認定」等語，

可見該函釋仍強調業務員之契約關係應依個案事實認定。

　⒊原告主張之「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9條第1項規

定，並未限制保險公司與業務員就招攬保險之報酬為磋商議

定，保險業務員之報酬為保險公司營運成本之一環，保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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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仍得本於自身營運上的考量，為適當之成本配置與利潤設

定；又公平待客原則第4點第6項之「酬金與業績衡平原則」

同樣並未明文保險公司得片面決定報酬費率。況倘若主管機

關對保險公司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轉化為保險業務員及保

險公司間契約上權利義務規範，仍應列為勞動從屬性之判斷

因素。

㈣、原告訴稱系爭契約不具從屬性，悖於指導原則所揭示之標準

等語，亦有誤解：

　⒈原告援引系爭管理規則第19條之1規定，僅係主管機關考量

保險從業人員工作權益之周全保障，而設之救濟程序機制，

非屬保險業務員之一般勞工當無該規定之適用，原告自不得

據此逕謂保險業務員與保險公司間之勞務關係並非屬勞動契

約。另律師公會與其會員間並無勞務給付關係存在，自無探

討人格從屬性之空間。

　⒉查系爭聘僱契約乃保險業務員接受原告聘僱，為原告從事招

募、訓練及輔導其所屬各級保險業務人員，督促所轄各級業

務人員達成各項考核標準，並參與原告所舉辦之業務會議，

以及配合原告完成各項業務檢查及原告所指定之工作或授權

範圍內各項業務等工作；而電銷人員之工作範圍則為原告依

公司業務需要及受僱人之專長，指定受僱人應予提供勞務之

內容，況且其工作內容並非具體固定，悉依原告之指示為

之，乃勞動契約之典型特徵，是兩者工作內容與保險業務員

所從事之保險招攬工作，全然不同，系爭聘僱契約或電銷人

員勞動契約所顯現之勞動契約之特徵，縱然未顯現於系爭契

約，亦不得反推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

　⒊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可知，勞動契約並不排除勞務提供

者「依勞務成果」計算報酬，如僅因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及

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即認定不

成立勞動契約，將使勞基法規定之按件計酬無適用之餘地。

依據原告公告業務員按件領取報酬所應備具的要件，乃是報

酬給付方式約定的結果，自無足據此否定原告與系爭業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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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勞動契約關係。至原告訴稱其並未提供系爭業務員所需

之勞務設備，現代經濟活動中，因生產模式之不同，亦存有

勞工自備生產工具提供勞務之情形，原告所訴，尚難可採。

　⒋查指導原則係分別從「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及

「組織從屬性」等構面，逐一舉出具體判斷要素，並指出須

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具有上開判斷要素之全部或一

部，予以綜合判斷。是以，若勞務提供者對於所屬事業已顯

現相當程度之勞雇關係特徵者，雖未具足上開從屬性之全部

內涵，仍應定性雙方間之契約關係為勞動契約。此外，與本

案相同基礎事實之案件業經各級行政法院判決認定為勞動契

約關係，顯見法院已肯認原告所屬業務員所具備之從屬性特

徵，已達須認定為勞動契約關係而予以勞動法令保護之程

度，是縱有其他非從屬性之特徵存在，亦無礙其整體歸屬勞

動契約之判斷。

　⒌系爭業務員所受領之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均屬勞基法第2

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應列入月工資總額申報月提繳工資：

　⑴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之定義，並未排除按「件」計酬

之情形，故不能逕以勞工係按招攬業務之績效核給報酬，即

謂該報酬非屬工資。是以，保險業務員倘不具有獨立工作之

性質，其取自所屬公司之所得即與執行業務所得有別，所領

給付名目上雖為承攬報酬，惟實際上係以業務員招攬保險業

務計算給與之報酬或獎金，應屬行使招攬保險業務之勞務對

價，即屬工資性質。

　⑵系爭業務員獲取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與勞

務給付有密切關聯，且非雇主基於激勵、恩惠或照顧等目的

所為之福利措施，當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

性。且據原告提供之系爭業務員94年4月至113年3月等月份

之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業務人員續

年度報酬，顯示渠等每月均有領取上開報酬，可見該報酬在

一般情形下經常可領取、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應認

屬經常性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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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系爭業務員所受領之「承攬報酬」與「續年度服務獎金」係

基於保戶所繳付之保險費計算而來，足認該報酬在給付原

因、目的及要件上與業務員所提供之勞務間有密切關聯，顯

係業務員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基於保護勞工權益之立場，

不應再以法律未規定之要件限制工資範圍。此外，原告對於

「承攬報酬」與「續年度服務獎金」之計給已明訂規範標

準，形成制度性及常態性措施，業務員符合原告所設支領報

酬標準，即可領得報酬，在制度上具有經常性，業務員可預

期其付出之勞務達成一定成果時，原告即負有給付報酬之義

務，此為勞雇雙方已合致之勞動報酬，並無任意給與之自主

性，自非恩惠性之給與，其性質顯屬工資，原告所執理由，

核無足採。

　⒍查原處分已於說明三記載工資總額包含承攬報酬、僱傭薪

資、續年度服務報酬，並於原處分一及三之說明二、原處分

二之說明四援引勞退條例第3條、第14條、第15條及其施行

細則第15條等規定，所附月提繳工資明細表亦詳細載明系爭

業務員94年4月至113年3月等月份期間之工資總額、前3個月

平均工資、原申報月提繳工資及應申報月提繳工資等，並註

記各該月份逕予更正及調整之情形，可認原處分業已明確記

載處分主旨、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且足使原告知悉被告

認定系爭業務員之工資數額及原告未覈實申報調整之構成要

件事實等，應與行政程序法第5條及第96條規定相符。

　⒎被告依系爭契約及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等內容，認原告未

依規定覈實申報調整系爭業務員月提繳工資之事實明確，未

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核屬有據等語。

　⒏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說明：

　⒈勞退條例第1條規定：「（第1項）為增進勞工退休生活保

障，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及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條例。

（第2項）勞工退休金事項，優先適用本條例。本條例未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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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

勞工、雇主、事業單位、勞動契約、工資及平均工資之定

義，依勞基法第2條規定。」第6條第1項規定：「雇主應為

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第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條例

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基法之下列人員，但依私立學校法之規

定提撥退休準備金者，不適用之：一、本國籍勞工。

……。」第14條第1項規定：「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

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

6。」第15條規定：「（第1項）於同一雇主或依第7條第2

項、前條第3項自願提繳者，1年內調整勞工退休金之提繳

率，以2次為限。調整時，雇主應於調整當月底前，填具提

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並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其提

繳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第1位為限。（第2項）勞工之工資

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

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

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

日起生效。（第3項）雇主為第7條第1項所定勞工申報月提

繳工資不實或未依前項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者，勞保局查證

後得逕行更正或調整之之並通知雇主，且溯自提繳日或應調

整之次月1日起生效。」又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

第2項規定：「（第1項）依本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

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

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第2項）勞工每月

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準此，

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自其到職之日起按月提繳不

低於每月工資百分之6之退休金，勞工之工資如有調整，雇

主應依規定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雇主為勞工

申報月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時，勞保局

得於查證後逕行更正或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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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勞基法第1條規定：「（第1項）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

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

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2項）

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

準。」第2條第1款、第3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

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

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

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

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六、勞動契約：指

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

第2款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

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二、獎金：指年終獎金、

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

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可知，勞基法上所稱

之「工資」，乃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

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

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且須藉由其是否具

「勞務對價性」及是否屬「經常性給與」而為觀察，並應就

雇主給付予勞工金錢之實質內涵，即給付之原因、目的及要

件等具體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以為判斷，而非僅以雇主給

付時所使用之「名目」為準。其中所謂「經常性給與」，係

因通常情形，工資係由雇主於特定期間，按特定標準發給，

在時間或制度上，具有經常發給之特性，然為防止雇主巧立

名目，將應屬於勞務對價性質之給付，改用他種名義發給，

藉以規避資遣費、退休金或職業災害補償等支付，乃特別明

定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亦屬工資，並非增設限制工

資範圍之條件。又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之定義，並未

排除按「件」計酬之情形，故不能逕以員工係按招攬業務之

績效核給報酬，即謂該報酬非屬工資。

　⒊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

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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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

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

（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

為斷，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依據。」解釋理

由書亦指出：「……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

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

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

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

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

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系爭規定一（即勞基法第2

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

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

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

任、承攬或居間，……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

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

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

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

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

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

雖僅能販售該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惟如業務員就其實質上

從事招攬保險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以自由決定，其報酬

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係自行負擔業務之風

險，則其與所屬保險公司間之從屬性程度不高，尚難認屬系

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由上開解釋可知，當事人所

訂立之契約類型究為何者，主要應由當事人間之主給付義

務、權利等觀之，非單純以契約名稱論斷。而關於保險業務

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

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

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

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

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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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判斷之，判斷因素包括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

的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

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但不以此為

限。

　⒋關於勞動契約之認定，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長期穩定之實

務見解，是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包

括：⑴人格上之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

雇主的指揮、命令、調度等，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

能，因為雇主懲戒權的行使，足以對勞工意向等內心活動達

到相當程度的干涉及強制，屬於雇主指揮監督權的具體表

徵，而為人格從屬性的判斷因素。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

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不是為自己之營業而勞

動，而是依附於他人之生產資料，為他人之目的而勞動，薪

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

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受團隊、組

織的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是以，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

之現行勞基法第2條第6款亦明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

約。」

㈡、如本件經過欄所載事實，有系爭業務員一系爭契約（本院卷

二第47至102頁）、系爭業務員二系爭契約（本院卷二第49

至52頁、第55至58頁、第61至64頁、第73至74頁、第83至86

頁、第91至92頁）、系爭業務員三系爭契約（本院卷二第10

3至202頁）、原告系爭聘僱契約（本院卷二第271至532頁）

及系爭業務員94年4月至113年3月等月份之業務人員承攬/續

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及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原處分卷

第427至780頁）、原處分一（原處分卷第5至6頁、訴願決定

一可閱覽卷第25至26頁、本院卷一第377至378頁）、原處分

一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7至112頁、訴願決定一

可閱覽卷第27至132頁、本院卷一第379至484頁）、原處分

二（原處分卷第317至319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23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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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本院卷一第485至487頁）、原處分二之未覈實申報調整

明細表（原處分卷第320至321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26

至27頁、本院卷一第488至489頁）、原處分三（原處分卷第

113至114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25至26頁、本院卷一第

491至492頁）、原處分三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

115至316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27至228頁、本院卷一

第493至694頁）、訴願決定一（原處分卷第353至366頁、訴

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1至13頁、本院卷二第3至16頁）、訴願

決定二（原處分卷第381至394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1

至12頁、本院卷二第17至30頁）、訴願決定三（原處分卷第

367至380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1至13頁、本院卷二第3

1至45頁）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㈢、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關於招攬保險部分所簽訂之「承攬契約

書」（即系爭契約），其法律性質為勞動契約：

　⒈原告與附表乙編號2至28、30至68所示業務員（其中附表乙

編號46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契約110年7月版；附表乙編

號11、22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簽訂

之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甲方（即原

告）之公告或規定，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如有

附件，亦同。」等語，該契約之附件包括「保險承攬報酬及

年終業績獎金」、「系爭管理規則」、「業務員違規懲處辦

法」、「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有系爭契約99年7月

版（本院卷二第49、51、53、55、57、59、61、63、65、7

1、73、75、77、79、81、83、85、87、89、91、97、99、1

01、103、105、107、109至110、115、117、119、121、12

3、125、127、129、131、133、135、137、139、141、14

3、145、147、149、151、153、157、159、161、163、16

5、167、169、171、173、175、177、179、181、183、18

5、187、189、191、193、195、197、199、201頁）及系爭

契約附件99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50、52、54、56、58、6

0、62、64、66、72、74、76、78、80、82、84、86、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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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98、100、102、104、106、108、111、116、118、1

20、122、124、126、128、130、132、134、136、138、14

0、142、144、146、148、150、152、154、158、160、16

2、164、166、168、170、172、174、176、178、180、18

2、184、186、188、190、192、194、196、198、200、202

頁）、104年9月版（本院卷二第140頁）在卷可佐；原告與

附表乙編號1、29所示業務員簽訂之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1

0條第1項前段約定：「甲方（即原告）之公告或規定，亦構

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如有附件，亦同。」等語，該

契約之附件包括「保險承攬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系爭

管理規則」、「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業務員定期考核

作業辦法」，有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47、113

頁）及系爭契約附件105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48、114頁）

在卷可佐；原告與附表乙編號46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

契約99年7月版）簽訂之系爭契約110年7月版第10條第1項約

定：「……甲方（即原告）之規定、規章制度、亦構成本契

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之附件，亦同。……」等語，該契約

之附件包括「保險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年終業績獎

金」、「系爭管理規則」、「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

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法(下稱業務人員懲處辦法)」、

「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業務員招攬管理辦法」、

「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電子公文通知作業辦

法」、「蒐集、處理即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業務人事專

用）」、「業務人員行為自律守則」，有系爭契約110年7月

版（本院卷二第155至156頁）及系爭契約附件110年7月版

（本院卷二第156頁）在卷可佐；原告與附表乙編號11、22

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簽訂之系爭契

約110年12月版第10條第1項約定：「……甲方（即原告）之

規定、規章制度、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之附

件，亦同。……」等語，該契約之附件包括「保險承攬報

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系爭管理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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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業務人員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

範」、「業務員招攬管理辦法」、「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

法」、「電子公文通知作業辦法」、「蒐集、處理即利用個

人資料告知書（業務人事專用）」、「業務人員行為自律守

則」、「業務員智慧財產暨保密承諾書」，有系爭契約110

年12月版（本院卷二第67至70、93至96頁）及系爭契約附件

112年9月版（本院卷二第68、70、94、96頁）在卷可佐，足

見該等公告、規定或附件亦均為系爭系爭契約內容之一部。

　⒉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一）不經預告逕

行終止：乙方（即系爭業務員，下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甲方（即原告，下同）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1.違反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或甲方『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

規定。2.註銷登錄資格或撤銷登錄。3.未達業績最低標準。

4.違反甲方之公告或規定。5.重大損害甲方利益之行為。」

等語，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一）不經

預告逕行終止：乙方（即系爭業務員，下同）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甲方（即原告，下同）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1.

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或甲方『業務員違規懲處辦

法』之規定。2.註銷登錄資格或撤銷登錄。3.未達業績最低

標準。4.違反甲方之公告或規定。5.重大損害甲方利益之行

為。」等語，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

「（一）乙方（即系爭業務員，下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甲方（即原告，下同）得隨時終止本契約。1.違反法令或本

公司所訂招攬行為紀律規範，情節重大。2.註銷登錄資格或

受撤銷登錄處分者。3.違反本契約約定，情節重大者。4.涉

有不誠信或其他不正當之活動顯示其有不適合擔任業務員之

情形，或有其他損害公司或客戶利益之行為者。」等語，有

上開系爭契約存卷可稽，足徵系爭業務員須遵守保險相關法

規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並須接受原告對其業績之

評量，如有違反或未達原告所訂標準，原告得不經預告逕行

終止契約。又系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版第5條第1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1



第1款所約定之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第4款所稱之公告或規

定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5條第1項第1款所約定之原告所訂

招攬行為紀錄規範、第3款所約定之契約約定（包括契約附

件之「系爭管理規則」、「業務人員懲處辦法」）等禁止規

範之內容，均得由原告片面訂定及調整，系爭業務員幾無商

議之權限。參以原告於99年6月8日自訂之業務員違規懲處辦

法（下稱99年6月8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規定：「一、作

業目的：為遵循保險法規相關規範，對業務主管行政管理及

對業務員承攬約定授權辦理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二、違規

行為態樣：1.違反行為態樣（如附件一）且無正當理由（不

可抗力原因）者，依本辦法處分。倘屬情節重大且有確切犯

罪嫌疑之事證者，另將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罪嫌疑裁量移

送參考表』規定移送法辦（如附件二）。2.業務員違規倘有

行為態樣發生競合時，應優先以第1款至第20款加重懲處，

以確遵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統一懲處標準。3.各行為態樣違

反規定時依表列懲處範圍處分，以不低於各行為態樣處分為

原則。三、懲處類別：業務員有違反本規定態樣情事者，依

情節輕重予以行政記點處分、停止招攬處分、撤銷登錄處

分。該處分均以書面方式送達本人及其主管。1.行政記點處

分：申誡1次、申誡2次、申誡3次（申誡3次以違紀1點計

算），違紀1點〜違紀6點。⑴違紀累計1點以上者，一併取

消業務員優良免體檢資格授權。⑵違紀累計1〜2點者，3個

月內不得晉陞。⑶違紀累計3點者，3個月內不得晉陞及1年

內不得參加公司與區部所舉辦之各項競賽及表揚。⑷違紀累

計4〜5點者，1年內不得晉陞及1年內不得參加公司與區部所

舉辦之各項競賽及表揚。⑸違紀累計6點者，終止所有合約

關係。⒉停止招攬處分：分為停止招攬登錄3個月、6個月、

1年處分並通報壽險公會。⑴停止招攬處分期間仍須接受考

核，並不得晉陞及參加受獎排名。⑵停止招攬登錄每3個月

處分將換算成違紀2點備註記錄，做為終止合約關係累計點

數之計算。⑶若2年內停止招攬登錄處分累計達9個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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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或換算違紀點數達6點者（含），將終止所有合約關

係。⑷登錄有效期間內受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期間達24個月

者，應予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撤銷其業務員登錄。……五、

其他事項：1.業務員在職期間內（合併考核期間）重複違反

規定者，則依原懲處酌予加重處分。……。2.業務員違反相

關規定，其主管未善盡督導之責者，其主管應負連帶行政處

分。3.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訂本辦法。」（本院卷

二第557頁），原告於104年9月16日修訂之業務員違規懲處

辦法（下稱104年9月16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規定：

「一、作業目的：為使業務同仁建立良好的紀律觀念及工作

習慣，以達專業、優質服務的企業形象，特訂定本辦法。

……三、違規行為態樣1.違反行為態樣（如附件一）且無正

當理由（不可抗力原因者）者，依本辦法處分。倘屬情節重

大且有確切犯罪嫌疑之事證者，另將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

罪嫌疑裁量移送參考表』規定移送法辦。（如附件二）2.業

務員違規倘有行為態樣發生競合時，應優先以第一款至第二

十款加重懲處，以確遵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參考懲處標準。

3.各行為態樣違反規定時依表列懲處範圍處分，以不低於各

行為態樣處分為原則。四、懲處類別：業務員有違反本規定

態樣情事者，依情節輕重予以行政記點處分、停止招攬處

分、撤銷登錄處分。該處分均以書面方式送達本人及其主

管。1.行政記點處分：⑴申誡1次〜申誡3次（申誡3次以違

紀1點計算）。⑵違紀1點〜違紀6點，違紀累計6點者，終止

所有合約關係。2.停止招攬處分：分為停止招攬登錄3個

月、6個月、一年處分並通報壽險公會。⑴停止招攬處分期

間仍須接受考核，但不得予以晉陞。⑵停止招攬登錄每3個

月處分將換算為違紀2點備註記錄，做為終止合約關係累計

點數之計算。⑶若二年內停止招攬登錄處分累計達9個月者

（含）或換算違紀點數達6點者（含），將終止所有合約關

係。⑷登錄有效期間內受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期間達24個月

者。應予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撤銷其業務員登錄資格。3.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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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登錄處分：受撤銷登錄處分者，將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通

報壽險公會予以撤銷登錄三年。五、業務主管連帶責任所屬

業務員違反規定經公司查處，主管有未善盡監督之責，應負

連帶行政處分。倘主管主動舉報，得視情節免除或減輕處

分。……七、其他事項：1.業務員在職期間內（合併考核期

間）有再違反規定者，得依懲處範圍加重處分。2.每一懲處

紀錄自發文日期保留24個月，屆滿存檔備查，重新計算違規

點數。3.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訂本辦法。」（本院

卷二第613頁），原告於105年6月30日修訂之業務員違規懲

處辦法（下稱105年6月30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規定：

「一、作業目的：為使業務同仁建立良好的紀律觀念及工作

習慣，以達專業、優質服務的企業形象，特訂定本辦法。

……三、違規行為態樣：1.違反行為態樣（如附件一）且無

正當理由（不可抗力原因）者，依本辦法處分。倘屬情節重

大且有確切犯罪嫌疑之事證者，另將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

罪嫌疑裁量移送參考表』規定移送法辦（如附件二）。2.業

務員違規倘有行為態樣發生競合時，應優先以第一款至第十

九款懲處，以確遵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參考懲處標準。3.各

行為態樣違反規定時依表列懲處範圍處分，以不低於各行為

態樣處分為原則。四、懲處類別：業務員有違反本規定態樣

情事者，依情節輕重予以行政記點處分、停止招攬處分、撤

銷登錄處分。該處分均以書面方式送達本人及其主管。1.行

政記點處分：⑴申誡1次〜申誡3次（申誡3次以違紀1點計

算）。⑵違紀1點〜違紀6點，違紀累計6點者，終止所有合

約關係。2.停止招攬處分：分為停止招攬登錄3個月、6個

月、一年處分並通報壽險公會。⑴停止招攬處分期間仍須接

受考核，但不得予以晉陞。⑵停止招攬登錄每3個月處分將

換算為違紀2點計算。⑶若二年內停止招攬登錄處分累計達9

個月者（含）或換算違紀點數達6點者（含），將終止所有

合約關係。⑷登錄有效期間內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期間達24個

月者。應予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撤銷其業務員登錄資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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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登錄處分：受撤銷登錄處分者，將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

通報壽險公會予以撤銷登錄。五、業務主管連帶責任：所屬

業務員違反規定經公司查處，主管有未善盡督導之責，則應

負連帶行政處分。倘主管主動舉報，得視情節免除或減輕處

分。……七、其他事項：1.業務員在職期間內（合併考核期

間）有再違反規定者，得依懲處範圍加重處分。……3.公司

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訂本辦法。」（本院卷二第547

頁），原告自110年7月30日修訂實施之業務人員懲處辦法

（下稱110年7月30日業務人員懲處辦法）規定：「第六條、

懲處：一、業務員違規行為核屬系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一

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予以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

處分，本公司依附表一『業務員所屬公司依系爭管理規則第

19條第1項懲處登錄之參考標準』所列各行為態樣之最低懲

處標準予以懲處。二、業務員違規行為如有涉及犯罪嫌疑，

本公司將依個案犯罪嫌疑之事證情節並參酌業務員事後態度

及所致損害程度等，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罪嫌疑裁量移送

參考表』規定《如附件二》，或其他相關法令移送偵辦或提

起告發。三、最近五年內受停止招攬處分期間累計達二年

者，本公司應予撤銷業務員登錄資格處分。……。」（本院

卷二第575至576頁），可知依99年6月8日、104年9月16日、

105年6月30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110年7月30日業務人員

懲處辦法規定之內容，系爭業務員負有應遵循保險法規相關

規範及契約約定之義務，違反時，將遭受原告之行政記點

（110年7月30日業務人員懲處辦法規定無行政記點之懲

處）、停止招攬及撤銷登錄等影響權益事項之懲戒處分，足

見系爭業務員在原告之企業組織內，受組織之內部規範、程

序等制約，有服從之義務，並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之可

能，堪認渠等間具有人格與組織從屬性無訛。

　⒊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3條約定：「（一）乙方交付保戶簽妥

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

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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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獎金』領取報酬。（二）甲方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報

酬之計算及給付方式，乙方同意依修改內容領取報酬。」；

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3條約定：「（一）乙方交付保戶簽

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

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

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二）甲方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

報酬之計算及給付方式，乙方同意依修改內容領取報

酬。」；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3條約定：「（一）甲方收

訖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

生效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相關規定及給付方式領取保

險承攬報酬。（二）乙方需向前項保戶提供保單服務（包括

但不限於理賠、契約變更、保單借款等申請或諮詢事項

等），且保戶持續繳納保險費後，始得依甲方規定或公告領

取續年度服務報酬。……。（三）本條約定之保險承攬報酬

及續年度服務報酬等各項不同性質之給付，均應依甲方規定

或公告計算、領取。甲方並得視需要以公告方式修改計算及

給付方式，乙方同意依修改後之公告內容領取各項不同性質

之給付項目。……。」有上開系爭契約在卷可稽，益徵系爭

業務員為原告之保險業務員，為原告之經濟利益進行招攬保

險業務，原告對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數額計算暨發放方式

具有決定權，並得以片面調整，系爭業務員對該報酬無決定

及議價空間，堪認系爭業務員與原告間之報酬計算與支領方

式具有經濟上從屬性。

　⒋參酌系爭契約99年7月版附件99年7月版之99年2月4日修正發

布系爭管理規則（下稱99年2月4日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第

4項前段規定：「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

名。」（本院卷二第555頁），系爭契約99年7月版附件104

年9月版之99年9月14日修正發布系爭管理規則（下稱99年9

月14日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前段規定：「業務員應

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本院卷二第611頁），

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附件105年7月版之105年4月6日修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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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系爭管理規則（下稱105年4月6日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

第5項前段規定：「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

並記載其登錄字號。」（本院卷二第538頁），系爭契約110

年12月版附件112年9月版之110年1月8日修正發布系爭管理

規則（下稱110年1月18日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第5項前段

規定：「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其登

錄字號。」（本院卷二第571頁），足認系爭業務員就其保

險招攬之行為亦須親自履行。至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所簽訂

之系爭契約雖以承攬為名，並約定該契約為承攬契約，雙方

不適用其他勞務契約之相關法令，該契約更約定系爭業務員

明瞭第3條約定之報酬，並非勞基法所規定之工資（系爭契

約110年12月版第1條、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1條參照），

然實質內容仍為勞動契約之本質，並不因系爭契約99年7月

版第1條、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1條之記載，即影響其法律

性質之定性。從而，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簽訂之系爭契約係

屬勞基法上之勞動契約無訛。

　⒌至原告雖主張系爭業務員得自由決定招攬保險之工作時間、

地點及對象，且招攬保險之報酬，係依保戶繳費年限、人壽

保險商品險種類型等作為計算之基礎。保戶與原告簽訂保險

契約後，須要保人已繳交或持續繳交保險費，而無契約撤

銷、支票屆期未兌現、解除契約、契約內容變更或其他原因

退費，致首年度業務津貼為負值者，方得領取，足見系爭契

約並非勞動契約，被告之認定悖於指導原則，違反行政自我

拘束原則。且系爭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之監督管理暨懲戒，

均係依照系爭管理規則之要求而訂定，尚難因此即遽認系爭

契約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之勞動契約。況且，相同案情

之民事判決業已肯認系爭契約為承攬契約，而非勞動契約云

云。惟：

　⑴依前揭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之主要理由可知，以有償方

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是否為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動契約，仍應就

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予以觀察，探求勞務債務人與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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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以為斷；而從屬性之高低，仍

應整體觀察勞務給付過程，並不限於解釋文所稱「勞務債務

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

時間）」、「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

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2項指標。

　⑵雇主對於工作時間、地點之管制或報酬計算方式，固可為從

屬性判斷之參考要素，然究非為唯一或具有關鍵性之標準。

蓋隨著時代環境之變遷與科技發展，勞務供給模式複雜多

樣，欠缺工作地點拘束性之職務，並非保險業務員職務所獨

有之特徵，其他勞動契約之外勤工作者，亦因其職務性質而

無固定之工作地點；而保險商品種類繁多，相關產品資訊復

具有相當之專業性，除客戶因自身需求而主動要保外，保險

業務員勤於主動探訪及從事專業解說，以取得客戶信任並對

保險商品產生需求，方能提升成功招攬之機會，又因拜訪客

戶必須配合客戶時間，故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工作之時間自

然需要相當彈性，此與其他勞動契約之外勤工作者，因其職

務性質而無固定之工作時間，並無不同。是以，保險業務員

縱可自行決定工作地點及時間，因與一般勞動契約下外勤工

作者（例如業務員、記者）給付勞務的方式極為類似，而非

承攬契約或保險業務員履行職務所獨有的特徵。再者，保險

業務員招攬保險之報酬，雖然主要是依保戶繳費年限、人壽

保險商品險種類型等作為計算之基礎，且日後亦有可能因保

險契約撤銷、解除等事由而遭追回，然如保險公司對承攬報

酬及服務獎金之數額計算及發放方式具有決定權，並得以片

面調整，保險業務員對該報酬完全無決定及議價之空間，就

與一般承攬契約是承攬人與定作人立於契約對等之地位顯不

相同。本件原告對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數額計算暨發放方

式具有決定權，並得以片面調整，系爭業務員對該報酬均無

決定及議價空間，核與一般承攬契約係承攬人與定作人立於

契約對等之地位不同。復徵諸前揭說明，勞基法第2條第3款

定義勞動關係下之「工資」，亦包括依「計件」等方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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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可見「按件計酬制」亦屬於勞動

契約之一種報酬給付方式。是以，縱按業務員所招攬保險而

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亦與勞動契約下之勞工因

工作而獲得「按件」給付報酬之方式幾乎相同，顯見此亦非

承攬契約或保險業務員獨有之報酬給付方式。從而，當保險

業務員勞務契約之屬性，無法僅由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

所例示之上述2項指標予以區辨或認定時，即有必要進一步

依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並輔以前述學說、實務針對勞動契

約具有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所表示之見解加以判

斷。尤其雇主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權，為人格上從屬性之核

心要素，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提供勞

務，甚至是不定量之勞務，屬於勞動契約之必要特徵。且提

供勞務之內容，有時會兼具從屬性與獨立性之特徵，此時應

自整體勞務供給關係具有重要性（如主給付義務）之部分加

以觀察，只要當事人間勞務契約之法律關係中，具有相當重

要之從屬性特徵，即使有部分給付內容具有若干獨立性，仍

應認屬勞基法規範之勞雇關係。是以，原告尚難以系爭業務

員得自由決定招攬保險之工作時間、地點、對象及招攬保險

報酬之計算方式為據，逕自主張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

　⑶金管會依保險法第177條規定授權所訂定之系爭管理規則，

係為強化對保險業務員從事招攬保險行為之行政管理，而非

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

係，該規則既係保險法主管機關為盡其管理、規範保險業務

員職責所訂定之法規命令，與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

間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定性無必然關係，故不得直

接以系爭管理規則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

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理由書

參照）。然保險公司為履行系爭管理規則所課予之公法上義

務，如已將相關規範納入契約內容（包含工作規則），甚至

藉由履行上述公法上義務，在契約中更進一步納入具有高度

從屬性特徵之條款，以強化其對於所屬保險業務員指揮、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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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及制約之權利，則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從屬性之判斷，自

不能排除檢視該契約之約定內容，否則無異於鼓勵保險公司

得藉由履行系爭管理規則之名，以行其逃避基於勞動契約所

生各項保障勞工權益的法定義務之實。同理，雇主藉由金管

會就保險業務員高度監理之要求，同時在勞務給付關係中，

透過契約條款、工作規則，甚至是懲戒、制裁權利及具體指

令之強度與密度，亦會實質影響保險業務員從屬性程度之高

低。故雇主為遵守各種管制性之公法規範，所訂定之契約內

容、工作規則及實際指揮監督之結果，均可能會影響勞務契

約性質之判斷。簡言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如已內化甚至

強化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保險業務員間勞務契約上權利義務

之一部分，則該契約內容即應列為是否具有勞動契約從屬性

之判斷因素之一，而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綜合予以判

斷（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參照）。故其性

質仍應視契約內容所表彰之人格、經濟及組織等面向之從屬

性高低而定，此與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認為不得無任何

依據，即直接以系爭管理規則之內容作為判斷保險業務員招

攬勞務契約之屬性，而可能形成契約類型強制之情形，顯不

相同，應予辨明。本件揆諸原告自訂之99年6月8日業務員違

規懲處辦法第3條至第5條規定（本院卷二第557頁）、104年

9月16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第4條至第7條規定（本院卷二

第613頁）、105年6月30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第4條至第7

條規定（本院卷二第547頁），原告訂定之懲處類別，除有

與系爭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規定之停止招攬及撤銷登錄處

分外，另尚訂有行政記點處分，且該記點尚會影響能否晉陞

及能否參與競賽。而業務員對於所受之懲處結果有疑義，得

於收到懲處通知日起30天內提出申復，申復以1次為限。倘

業務員「在職期間」內（合併考核期間）重複違反規定者，

則依原懲處酌予加重處分。業務員違反相關規定，其主管未

善盡督導之責者，其主管應負連帶行政處分。復觀諸上開違

規記點處分之違規行為態樣，尚且包括態度不佳、與公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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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客戶、公司業務合作之人發生衝突；無故延誤或不配合

公司或政府機關業務檢查或爭議案件調查，致使保戶或公司

權益明顯受損；業務員自己、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投保契撤

等等（本院卷二第543、561、617頁），由此可見原告就系

爭業務員招攬保險行為之指揮監督之強度與密度，原告尚難

僅以該規範係為執行遵循保險監理法令之義務一語，而否定

其與系爭業務員間之勞務給付關係具有人格從屬性及組織從

屬性之特徵。

　⑷99年2月4日、99年9月14日、105年4月6日、110年1月8日系

爭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規定：「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

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金管會102年3月22

日函意旨略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訂定目的在於強化

對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

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爰本會94年2月2日修

正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時，增列第3條第2項……之規定，以

釐清該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旨在規範業務員之招攬行為，與

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避免勞工主管機關及司法機關逕

為引用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規定，作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

業務員具有僱傭關係之佐證依據，是以雙方之勞務契約屬性

仍應依個案客觀事實予以認定。」等語（本院卷一第367至3

68），可見上開規定及函文意旨，乃在強調保險公司與保險

業務員的契約關係應依個案事實予以認定，非謂保險公司對

於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均不得作為定性契約關係之

依據。是原告主張被告將其為履行公法上義務之行為結果認

定為勞動契約，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規定云云，自無足

取。

　⑸於現代經濟活動中，因生產模式的不同，可能產生勞工持續

依賴雇主之生產資料而勞動，亦可能存有勞工自備全部或部

分生產工具提供勞務之情形（例如外送員使用自己的交通工

具往來商家與顧客間，以完成送餐之工作）。保險業務員縱

使自備生產工具從事保險招攬工作，仍非得逕予否定從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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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之可能性。又個別勞務供給契約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

質，應綜合事證予以評價，是保險業務員縱然另有兼職，亦

與保險業務員、保險公司間就招攬保險之契約關係的定性，

無必然關係，是原告主張其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

如電腦、車輛等，係由業務員依其自身招攬需要自行購置，

且系爭契約並未約定業務員不得從事其他工作之主張，亦無

從據為其與系爭業務員間不具從屬性之有利認定。

　⑹綜觀前勞委會83年8月5日函全文內容係謂：有關保險業務員

招攬保險，其與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

等，是否有僱傭關係問題，應依雙方勞動關係之具體內容認

定之。即僱傭關係存在與否應視勞動關係之內容及實質情形

予以認定，報酬給付方式（有底薪制或佣金制） 非為唯一

考量之因素。故佣金制之保險業務員，如與受有底薪之業務

員，同樣接受公司之管理、監督，並從事一定種類之勞務給

付，似應視為有僱傭關係之存在。惟如雖實際從事保險業務

招攬工作，按業績多寡支領報酬，但毋需接受公司之管理監

督 （公司亦無要求任何出勤打卡） 則應視為承攬關係等

語。由是可知，該函仍係強調從事保險招攬之業務員與保險

業者間之契約法律關係，應依雙方勞動關係之具體內容認定

之，報酬給付方式只是其中的考量因素「之一」；且縱使所

從事之保險業務招攬工作係按業績多寡支領報酬，亦非當然

應認定為承攬關係，尚必須符合「毋需接受公司之管理監督

（公司亦無要求任何出勤打卡） 」之情，此與前述本院所

認定原告所屬之保險業務員，應受原告之監督、考核、管理

及懲處等情，有所不同，是上開函文內容，尚非能使原告產

生信賴之基礎而使其認為系爭契約非屬勞動契約。原告主張

信賴前勞委會83年8月5日函，而與系爭業務員簽訂系爭契

約，卻遭被告認定為勞動契約，被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6、8

條規定云云，並非可採。

　⑺至原告有關主張民事判決已審認系爭契約為承攬契約確定在

案云云，並提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98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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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一第369至370頁）為憑。然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各

自有其審判權限，原無從屬關係，各自獨立行使。行政訴訟

是採取職權調查主義，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及事實關

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證據聲明、自認及認諾之拘束

（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第134條、第202條

等規定參照）；與民事訴訟是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及辯論主

義，民事法院應以當事人聲明之範圍及所提供之訴訟資料，

以為裁判之基礎，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及證據，不得予以

斟酌，當事人自認或不爭執之事實，無待於心證，法院即得

直接作為裁判基礎之情形（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28

0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及最高法院前71年台上字第2808號判例

參照），顯不相同。行政法院審理撤銷訴訟，固可參考民事

法院審理確認法律關係存否訴訟所認定之事實，惟二者之當

事人、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均不相同，既判力之客觀範圍及

主觀範圍亦不相同，尤其原處分機關非民事訴訟之當事人，

無法於民事訴訟中主張事實、聲明證據及提出攻擊防禦方

法，則行政法院自無受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所拘束之理。是

以，原告援引上開民事判決及裁定，主張依民事判決之結

果，系爭契約為承攬契約，洵無足取。

㈣、原告自94年4月起至113年3月止給付系爭業務員之「承攬報

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均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

「工資」：　　

　⒈觀諸系爭業務員94年4月份至113年3月之業務人員承攬/續年

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明細（原處分

卷第427至780頁）暨原處分一所檢附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

（原處分卷第7至112頁，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27至132

頁，本院卷一第379至484頁）、原處分三所檢附之月提繳工

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115至316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

27至228頁，本院卷一第493至694頁），被告係將原告未列

入系爭業務員工資總額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

酬」部分，計入渠等之工資總額，並逕予更正或調整月提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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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是本件所爭執者為上開薪資明細所列之承攬及續年度

服務報酬是否應計入工資總額。

　⒉依上所述，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謂「工資」乃指勞工因

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

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

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又立法原旨在於防止雇主對勞工

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以工資之名而改用其他名義，故特於

該法明定應屬工資，以資保護。查系爭業務員之業務範圍除

招攬、促成保險契約之締結外，尚包括契約締結後，為維繫

保險契約持續有效所提供客戶之相關服務、聯繫、諮詢等，

其獲取之報酬當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只要實質上是勞工

因提供勞務，而自雇主獲得之對價，即為工資，不問其給付

項目之名義，究稱為獎金、佣金、承攬報酬或其他名目而有

不同。

　⒊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3條約定：「（一）乙方交付保戶簽妥

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

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

業績獎金』領取報酬。……」，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3條

約定：「（一）乙方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

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

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

……」，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3條約定：「（一）甲方收

訖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

生效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相關規定及給付方式領取保

險承攬報酬。（二）乙方需向前項保戶提供保單服務（包括

但不限於理賠、契約變更、保單借款等申請或諮詢事項

等），且保戶持續繳納保險費後，始得依甲方規定或公告領

取續年度服務報酬。……。（三）本條約定之保險承攬報酬

及續年度服務報酬等各項不同性質之給付，均應依甲方規定

或公告計算、領取。甲方並得視需要以公告方式修改計算及

給付方式，乙方同意依修改後之公告內容領取各項不同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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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給付項目。……。」而原告所為之99年6月22日（99）三

業（三）字第00004號公告（下稱系爭99年6月22日公告）則

記載略以：「主旨：重申保險承攬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如

說明……。說明：一、保險承攬報酬：（一）業務津貼（包

含首年度業務津貼及續年度服務津貼），以險種實繳保費計

算，公式如下：業務津貼＝實繳保費×給付比率。……。」

（本院卷二第552頁），原告所為之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則

記載略以：「主旨：重申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及年終業

績獎金，如說明……。說明：一、保險承攬報酬：首年度承

攬報酬（稱承攬報酬），以首年險種實繳保費計算：承攬報

酬＝首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二、服務獎金：續年度服務

獎金（稱服務獎金），以續年險種實繳保費計算：服務獎金

＝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

第137、139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31、33頁，訴願決定

三可閱覽卷第233、235頁，本院卷二第205、534、608

頁），原告所為之112年5月30日（112）三業（三）字第000

22號公告（下稱系爭112年5月30日公告）則記載略以：「主

旨：保險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如說

明……。說明：一、保險承攬報酬：首年承攬報酬（稱承攬

報酬），以險種首年實繳保費計算：承攬報酬＝首年實繳保

費×給付比率。二、續年度服務報酬：承攬契約有效之業務

員向所屬保戶提供保戶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理賠、契約變

更、保單借款等申請或諮詢事項等），且保戶繳納續期保險

費後，公司始給付之報酬，以險種續年實繳保費計算：續年

度服務報酬＝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本院卷二第566

頁），據此可知，系爭業務員依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領取之

承攬報酬（即系爭99年6月22日公告之業務津貼、系爭101年

7月1日公告之首年度保費佣金、系爭112年5月30日公告之首

年承攬報酬）、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之續年度服務獎金、

系爭112年5月30日公告之續年度服務報酬，均屬業務員招攬

保險業務之對價，揆諸前開說明，其性質應屬工資。縱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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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承攬報酬」或「續年度服務獎金」或「續年度服務報

酬」稱之，僅係原告自行所為之名目，並不影響其為工資之

本質。是以，原告主張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之發給，

係以要保人持續繳納保費為條件，無勞務對價性云云，於法

無據，尚難採認。

　⒋又系爭契約是否屬於勞動契約，與個別保險業務員從事保險

招攬工作所獲得報酬之多寡無涉，尤以業務員之報酬既為業

績導向，則其每月收入浮動不居，乃屬正常，無從以個別月

份收入豐厚，即遽謂無受勞基法保護之必要，並進而否定系

爭契約係屬勞動契約之性質。是原告主張系爭業務員每月工

資超過10萬元以上者所在多有，均超過當年度之全年薪資總

和中位數，依一般經驗法則，顯非單純勞動契約即能獲得如

此高額之工資云云，而質疑系爭業務員受勞基法保障之必要

性，恐失諸偏狹，洵無足採。

㈤、至原告主張比較系爭契約與系爭聘僱契約、電銷人員勞動契

約書，主張系爭聘僱契約將勞務內容及業務員之資格要求、

出勤及考核、業務員之義務等攸關勞動契約判定之核心，特

別列於契約之本文中，然該等約定並未見於系爭契約；系爭

契約亦缺乏電銷人員勞動契約必要之點，如指定工作內容、

限定工作地點及時間、約定休假、智慧財產權之歸屬及保密

義務等，故系爭契約非勞動契約云云。惟查系爭聘僱契約乃

保險業務員接受原告聘僱，為原告從事招募、訓練及輔導其

所屬各級保險業務人員，督促所轄各級業務人員達成各項考

核標準，並參與原告所舉辦之業務會議，以及配合原告完成

各項業務檢查及原告所指定之工作或授權範圍內各項業務等

工作（本院卷二第271至532頁）；而電銷人員之工作範圍則

為原告依公司業務需要及受僱人之專長，指定受僱人應予提

供勞務之內容（本院卷二第207頁），是兩者工作內容（尤

其是電銷人員的工作內容並非具體固定，悉依原告之指示為

之，乃勞動契約之典型特徵）與保險業務員所從事之保險招

攬工作，全然不同，於系爭聘僱契約或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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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勞動契約之特徵，縱然未見系爭契約，亦不得反推系爭

契約並非勞動契約。原告以業務內容迥異之前開契約所為之

前述主張，自無可採。

㈥、至原告主張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

會云云。惟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

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

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

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要求行政程序中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其目

的在於保障相對人之基本程序權利，以及防止行政機關之專

斷。故如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無礙此等目的之

達成，或基於行政程序之經濟、效率以及其他要求，得不給

予相對人陳述機會者，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設有除外規

定。又同法第11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第1項）

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除依第111條規定而無效

者外，因下列情形而補正︰……。三、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

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第2項）前項第2款至第

5款之補正行為，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則

賦予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在訴願程序終結前，

得以補正瑕疵之機會。查原告就原處分提起訴願時，即已表

明包括業務員領取之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非屬勞基法

上之工資等在內之不服原處分之理由（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

第15至22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15至22頁，訴願決定三

可閱覽卷第15至24頁），經被告審酌後，未依訴願人（原

告）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而提出訴願答辯書予以說明

在案（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240至248頁，訴願決定二可閱

覽卷第134至142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336至342頁），

　　並經訴願機關綜合雙方事證論據予以審議後，作成駁回訴願

之決定，可認本件縱認原處分作成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

機會，事後亦已於訴願程序中予以補正此部分之程序瑕疵，

是原告據此主張原處分違法而應予撤銷等語，尚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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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至原告主張原處分就如何計算原告應補提之差額，付之闕

如，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規定云云。然查原處分

所附「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已詳細列明系爭業務員之「月

工資總額」、「前3個月平均工資」、「原申報月提繳工

資」、「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及於「備註」欄說明審查結

果；復明確敘及系爭業務員之工資總額包含「承攬報酬」、

「僱傭薪資」、「續年度服務報酬」及載明法令依據（包括

勞退條例第3條、第14條、第15條、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

條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等），堪認原告由原處分當可

知悉其原申報月提繳工資與被告所認定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差

異之所在，以及被告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業務員月提繳工資

之法令依據，是原處分自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

條、第96條規定之情。

㈧、綜上所述，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簽訂之系爭契約，係屬勞基

法上之勞動契約，系爭業務員基於此契約所獲得之報酬均屬

工資，自有勞基法及勞退條例之適用。被告依原告所提供系

爭業務員自94年4月份至113年3月止之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

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明細，審酌系爭

業務員之每月工資數額均非固定，依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

條第2項規定，以其3個月之平均薪資計算，參照勞工退休金

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所定級距，計算如原處分一及三所附之月

提繳工資明細表所示應申報之月提繳工資，因原告實際申報

之月提繳工資不足，被告就原告未申報系爭業務員一及三經

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以原處分一及三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

業務員一及三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就短計部分予以補

收，被告以系爭業務員二112年11月份至113年1月份期間工

資已有變動，原告未於113年2月底前覈實申報及調整其等勞

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以原處分二裁處原告罰鍰並公布原告

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等資訊，並無違誤，復無違反行政程序法

第9條、第36條規定之情事。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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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原告猶執前詞，請求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尚無可採。原處分認事用法俱無

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

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案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1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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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1　　日

                                    書記官  王月伶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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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294號
114年7月1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翁肇喜              
訴訟代理人  高佩辰律師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陳柏宇              
            李玟瑾              
            郭宣妤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退休金條例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2月3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8355號、第1130018469號、第113002164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經過：
㈠、原告經營人身保險業，附表甲編號1至24所示勞工詹友和等24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一）、附表甲編號25至34所示勞工陳映錚等10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二）、附表甲編號35至78所示勞工王偉玲等44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三。編號45所示顏語締原名顏彙穎，編號65所示陳守澤原名陳永棋。附表甲編號1至24所示勞工，即附表乙編號1至24所示勞工。附表甲編號2及25、3及26、5及27、6及28、8及29、9及30、12及31、17及32、18及33、21及34為同一勞工。附表甲編號35至78所示勞工，即附表乙編號24至68所示勞工。系爭業務員一、二及三，下合稱系爭業務員）均為原告之保險業務員。
㈡、被告查得原告所屬勞工即系爭業務員一民國94年4月份至113年3月份期間工資已有變動（工資總額包含承攬報酬、僱傭薪資、續年度服務報酬，以下同），惟原告未覈實申報及調整其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5條第3項規定，以113年8月21日保退二字第11360108861號函（下稱原處分一）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業務員一之月提繳工資，短計之勞工退休金於原告近期月份之勞工退休金內補收。
㈢、被告查得原告所屬勞工即系爭業務員二112年11月份至113年1月份期間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於113年2月底前覈實申報及調整其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乃依勞退條例第52條及第53條之1規定，以113年8月21日保退二字第11360108862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二）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萬5,000元，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等資訊。
㈣、被告查得原告所屬勞工即系爭業務員三94年4月份至113年3月份期間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覈實申報及調整其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乃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3項規定，以113年10月9日保退二字第11360147931號函（下稱原處分三。原處分一、二及三，下合稱原處分）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業務員三之月提繳工資，短計之勞工退休金於原告近期月份之勞工退休金內補收。　　
㈤、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分經勞動部以114年2月3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8355號（下稱訴願決定一）、第1130018469號（下稱訴願決定二）、第1130021643號（下稱訴願決定三。訴願決定一、二及三，下合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訴願。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認定原告與系爭業務員簽訂之承攬契約書（承攬契約書99年7月版，下稱系爭契約99年7月版。承攬契約書105年7月版，下稱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承攬契約書110年12月版，下稱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系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版及110年12月版，下合稱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認事用法均有違誤：
　⒈訴願決定泛稱系爭業務員受原告之指揮監督、有從屬性即認定系爭契約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6款之勞動契約，顯屬率斷：
　⑴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並不足以作為勞動契約之類型特徵，是否為勞動契約之判斷，於人格從屬性上，著重於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在人格自由發展上之意義，於經濟從屬性上，則以企業風險負擔為論據，而不應片面置重於勞務之指揮監督。訴願決定僅泛言原告對系爭業務員具有指揮監督關係云云，即認定系爭契約屬勞動契約，顯然與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233號判決所揭示之不應片面置重於勞務之指揮監督之旨有悖。
　⑵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於未具體指明系爭業務員何一實際履約行為合致其所認定之勞動契約要件前，即逕以與本案無關之法院判決之認定結果而稱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無疑以行政機關之解釋形成契約類型，違反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07號判決旨趣。
　⑶原告另與系爭業務員簽訂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下稱系爭聘僱契約），系爭聘僱契約中，將勞務內容及業務員之資格要求（第二條）、出勤及考核（第三條）、業務員之義務（第五條）等攸關勞動契約判定之核心特別列於契約之本文中，顯見該等約定為系爭聘僱契約重要之點，然該等約定並未見於系爭契約，既然系爭契約對於勞動契約之主給付義務，亦即未就工作時間、休息、休假有所限制，且業務員報酬之有無繫諸於業務員經營之成敗（即保單招攬是否成功）而非業務員提供勞務之成果，因此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
　⑷原告另有純屬僱傭關係之電銷人員，比對電銷人員勞動契約與系爭契約，可知系爭契約根本缺乏前述電銷人員勞動契約必要之點，蓋系爭契約未指定工作內容、未限定工作地點及時間，連休假都無約定、也未約定智慧財產權之歸屬及保密義務，當非勞動契約無疑。
　⒉被告指稱之指揮監督關係，係原告及業務員均履行公法上義務之行為：
　⑴原告為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高度監管之保險業，為維持保險共同團體健全發展，金管會自行或透過自律團體對於保險業有諸多綿密規範之要求，如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下稱系爭管理規則）、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下稱公平待客原則）等，原告為履行公法上之義務，將若干規範重申或落實於系爭契約中，被告將原告履行公法上義務之行為結果認定為勞動契約，與釋字第740號之解釋意旨有違。
　⑵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無視系爭契約內並無約定工作時間地點、任憑業務員自行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且領取多少報酬完全取決於業務員招攬保單所收受之保險費為計算等情，僅以原告履行系爭管理規則對於業務員管理監督之要求，即認定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顯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及第9條之違誤。且依該規則第3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4項、第16條第1項等規定，業務員也因此負有公法上之義務，如依被告邏輯，業務員所負之公法上義務該如何用以解釋系爭契約之性質？
　⑶依照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9條第1項規定，原告於設計每一個保險商品時，必須於說明書中計算包括附加費用率在內之事項，且「費率符合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並應反映各項成本及合理利潤，不得以不合理之定價招攬或承作保險業務。」因此，被告用以認定為勞動契約依據之原告101年7月1日（101）三業（三）字第00001號公告（下稱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說明一保險承攬報酬、說明二服務獎金中之給付比例，實為原告遵從前述規範而訂定的佣金給付標準，之所以約定原告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係為符合金管會所要求之風險胃納，以免危及保險共同團體。再者，原告適用公平待客原則之規範，是訴願決定所稱原告得片面修改承攬報酬給付方式云云，係原告對公平待客原則第六大項酬金衡平原則之具體展現。原告須因應各種風險調整不同險種之成本，以免危及保險共同團體，其中包括給付予業務員之佣金率在內，故於系爭契約始約定原告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報酬之計算及給付方式，一方面係落實前述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公平待客原則所揭櫫之酬金衡平原則之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健全保險共同團體，訴願決定並未考量保險業之特殊性如對於風險之管控等即逕自為機械化之認定，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有利與不利均須注意之原則。
㈡、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非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報酬，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對工資之認定亦屬違誤：
　⒈觀諸系爭契約第三條第（一）項約定內容，並非該等業務員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原告後，其等即可取得承攬報酬，尚須經原告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所規定之核保程序評估各項要素均具備、同意承保，且所招攬的保單經過十天之撤銷期間未被要保人撤銷，亦即契約效力確定後，該等業務員始得依照原告於受前述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酬金衡平原則拘束下之報酬領取辦法領取報酬；換言之，並非該等業務員一完成招攬行為不論保單有無成立均可領取承攬報酬，尚繫諸原告核保過程、要保人之行為而定，尚非「員工一己之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報酬」，要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甚明。至於續年度服務獎金，除該等業務員持續為原告所屬之業務員外、仍須保戶持續繳交保費始得領取，並非業務員勞務之對價、亦非業務員可當然取得者，同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甚明。
　⒉抑有進者，如該等業務員因自身因素該月份未招攬或無有效保單、或已成立之保單要保人未繳納續期保費或經要保人減額繳清等，該等業務員無從領取承攬報酬或續年度服務獎金，是於受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酬金衡平原則拘束下，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說明第五項、第八項尚分別約定：「保單因繳費期滿或任何原因致豁免保費，不予發放承攬報酬或服務獎金。」、「保單因故取消、或經要保人撤銷、或自始無效時，各項已發之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應返還予原告」，可知，不論承攬報酬或續年度服務獎金均無經常性可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就上開內容視而不見，顯係恣意，違反有利不利一併注意原則。
㈢、被告對從屬性之認定多所謬誤：
　⒈原告信賴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3年8月5日（83）台勞保二字第50919號函（下稱前勞委會83年8月5日函）所揭示之認定標準，而與本件業務員分別簽署系爭契約及系爭聘僱契約，然就系爭契約部分卻被被告認定為勞動契約，顯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又原告並未要求業務員固定之工作時間、地點，然被告卻又認定屬勞動契約，即違反前揭函釋旨趣，從而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⒉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定系爭契約具有從屬性而為勞動契約，悖於「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下稱指導原則），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⑴系爭契約關係不具備人格從屬性：
　①原告未要求業務員須至固定地點打卡上班；亦從未要求業務員工作時間。原告係就業務員招攬成果負給付義務，至於業務員未從事招攬，或招攬無成果而「做白工」，均無承攬報酬可得領取，此實乃承攬契約之性質所使然。因此，原告並無指揮或管制約束系爭業務員工作時間、給付勞務方法甚且未指定勞務地點，抑有進者，是否從事、向誰招攬保單均依業務員自由意志為之，原告無指派工作可言，與指導原則三㈠之判斷要素不符，難據此認定具有從屬性。
　②如前所述因原告為受金管會高度監管之行業，依照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及第18條之規定，原告對於業務員保險招攬之行為雖須予以管理、於業務員不當招攬時雖須予以處置懲戒，然同規則第3條第2項明文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金管會102年3月22日金管保壽字第10202543170號函（下稱金管會102年3月22日函）更揭示系爭管理規則之規範目的，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顯見金管會係有意就業務員招攬保險之部分為異於一般勞工之措置。
　③試以律師法要求全國律師公會須制定律師倫理規範來規制執業律師之言行，並對違反律師法者依法進行懲戒為例，倘以被告之論點，則全國律師聯合會因具備懲戒之權利、與律師間即有從屬性，因此，全國律師聯合會或各地方律師公會應立於僱主之地位，為律師投保勞工保險等僱主應負擔之責任？此等推論當屬荒謬。
　④綜上，以指導原則三㈠之要素檢驗系爭契約，並無所謂人格從屬性甚明。
　⑵系爭契約關係不具備經濟從屬性：
  ①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一）項約定，業務員並非只要一提供勞務即可獲取報酬，仍須視工作成果是否完成，此與前揭指導原則三（二）所稱「勞工不論工作有無成果，事業單位都會計給報酬」之要素迥異。
  ②又從指導原則三（二）「勞工無須負擔營業風險」此要素來判斷，縱使保單成立，然事後保單如因各種原因自始無效或撤銷，則業務員不得保有原先所領取之承攬報酬，須返還予原告，此即業務員應行負擔之營業風險。
  ③另就「勞工不須自行備置勞務設備」此要素以觀，原告於全國之通訊處實際上是為方便業務員遞送所招攬之保單或為保戶辦理契約變更等保戶服務事項等而設置，且原告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腦、車輛等。
  ④至被告認為「勞工僅能依事業單位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獲取報酬」即具從屬性屬勞動契約，此係原告受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酬金衡平原則拘束之結果，因此，被告以此認定系爭契約具有勞動契約之要素，顯係未慮及保險業之特性，淪為行政機關之恣意。
  ⑤雖系爭管理規則第14條第1項規定「業務員經登錄後，應專為其所屬公司從事保險之招攬」，惟此係為金管會以法令賦予業務員行政法上義務，以免造成業務員招攬保險之亂象，自無從證明兩造就招攬保險等工作有指揮監督關係。法令未限定業務員除保險業務外不得從事其他行業，因此，於不符合前揭指導原則三（二）「勞工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要素之情況下，被告仍認定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違背其所制定指導原則至明。
　⑶系爭契約關係不具備組織從屬性：
　①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時，本即依個人能力單獨作業，非必須透過與他人分工才能完成。委任經理人如公司之總經理，須公司其他員工如副總經理等人之協助，始能促使企業正常運作，倘若被告認為委任經理人屬委任關係，無組織上之從屬性，為何無組織上從屬性之承攬性質業務員卻被認定為具僱傭關係？
　②指導原則三（三）以是否有勞工保險、薪資扣繳等情為具有組織從屬性之認定要素，然按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三類係規定可知薪資扣繳者並非僅限於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工，則被告以此認定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亦屬違誤。
　③再以勞動部頒布之「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逐一檢視，系爭業務員勉強符合之項目僅佔該表25項內容之9項，再依檢核表之說明，從屬性並非全有或全無，而是高低之比較，故縱本件存有若干從屬性，其強度亦屬極低，並不具備高度從屬性。
㈣、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之其他違誤：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等規定，應予撤銷：
　　原處分所附之罰鍰明細表，雖有臚列「月薪資總額」、「原申報月投保薪資」、「應申報月投保薪資」等欄位，惟全無具體敘明所憑事實及計算基礎，從而使原告亦無從知悉、理解所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有何短報之處。原處分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行政行為明確性、第96條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實理由等規定。
　⒉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等規定，應予撤銷：
　　就系爭業務員依系爭契約約定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係以保險契約之簽訂、首期及續期保費之繳交等為條件，尚非繫於員工一己之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報酬，殊無勞務對價性可言，迺被告未見及此一有利原告事項，逕自作成不利原告之原處分，則原處分即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之規定。
　⒊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之規定，應予撤銷：
　　被告於各原處分作成以前，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亦未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規定詳為調查，未確實釐清給付明細所載內容究為承攬報酬、獎金或工資，即逕予認定原告有未覈實申報月投保薪資之情，已於法不合。況且，「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是否合於勞基法相關規定關於工資要件，亦非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是原處分前已然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關於正當行政程序之規定等語。
㈤、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業別為人身保險業，為適用勞基法之行業，原告與系爭業務員分別簽訂僱傭契約及承攬契約，並將薪資拆分為僱傭薪資（項目含每月津貼、業績獎金、單位輔導獎金、最低薪資等）、承攬報酬（=首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及續年度服務報酬（=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有關「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究係是否屬於工資？依本院近期相同基礎事實之111年度訴字第27號等判決，已認定原告與所屬業務員間有關從事保險招攬業務部分為勞動契約關係，業務員就此部分所受領之報酬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原告不服上開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371號判決駁回，原告復為相同主張，顯非可採。
㈡、依系爭契約及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內容，顯示系爭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業務部分，係受原告指揮監督而具有從屬性，成立勞動契約關係：
　⒈依系爭契約第2條規定顯示系爭業務員履行與原告間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須依原告指示方式對第三人提供該條所列舉之4種服務，無法自由決定其勞務提供之方式，況系爭管理規則，更要求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可見上開招攬行為須由業務員親自為之，不得委由他人履行，原告明顯對業務員具有相當程度之指揮監督，具有人格上從屬性。
　⒉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規定，明白揭示系爭業務員須遵守保險相關法規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並須接受原告對其業績之評量。系爭契約附件之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就考核期間、標準及計算方式訂有詳細規定，業務員如有違反或未達原告所訂標準，原告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上開懲處辦法為雇主懲戒權之明文化，按雇主懲戒權之行使，足以對勞工之意向等內心活動過程達到某種程度之干涉與強制，即為雇主指揮監督權之具體表徵，而為從屬性之判斷依據，況且上開內部規範悉由原告片面制訂及調整，系爭業務員幾無商議之權限，其人格上及組織上從屬性至為明確。
　⒊再依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說明第1點、第2點、第4點、第11點及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規定，可知原告以事先預定之定型化契約，規範所屬業務員僅能按其所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獲取報酬，業務員全無協商或拒絕之空間。系爭業務員僅能依契約書規定，以原告名義招攬保險，無法自其他第三人獲取報酬，並被迫接受原告事先預定保有片面調整渠等勞務報酬之權力，足認有經濟上從屬性。
　⒋就系爭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業務部分，雖與原告簽訂「承攬契約」，然核其實質內容，渠等均已納入原告組織體系，並須依原告指示方式提供勞務（招攬保險及持續為保戶服務），從而使業務員成為原告整體營業活動之一環，縱其工作時間及地點較為彈性，然此係工作性質使然，不能僅憑此一特徵，即否定系爭業務員與原告間勞動契約關係之本質。又系爭業務員提供勞務達到原告公告之承攬報酬（即招攬保險的首期報酬）與服務獎金（即繼續為保戶提供服務而受領之給付）給付條件時，即能獲取原告給付之勞務對價，而無須自行負擔業務風險，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應認渠等與原告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㈢、有關原告主張原告對系爭業務員之指揮監督關係，實係履行金融監理機關「系爭管理規則」、「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公平待客原則」等規範所顯現之結果，被告逕予認定為勞動契約，有違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等語，顯屬誤解：
　⒈雇主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乃是人格上從屬性之核心，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乃是勞動契約之類型必要特徵。是原告主張勞務之指揮監督不足作為勞動契約之判斷標準，顯不可採。
　⒉釋字第740號解釋所稱「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依據」，係重申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契約，必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而定之旨。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從屬性之判斷，不能排除契約約定之檢視。換言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既已轉化為保險業務員及保險公司間契約上權利義務規範，該契約內容仍應列為勞動從屬性的判斷因素之一，而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綜合判斷之。金管會102年3月22日函末段尚有「是以雙方之勞務契約屬性仍應依個案客觀事實予以認定」等語，可見該函釋仍強調業務員之契約關係應依個案事實認定。
　⒊原告主張之「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9條第1項規定，並未限制保險公司與業務員就招攬保險之報酬為磋商議定，保險業務員之報酬為保險公司營運成本之一環，保險公司仍得本於自身營運上的考量，為適當之成本配置與利潤設定；又公平待客原則第4點第6項之「酬金與業績衡平原則」同樣並未明文保險公司得片面決定報酬費率。況倘若主管機關對保險公司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轉化為保險業務員及保險公司間契約上權利義務規範，仍應列為勞動從屬性之判斷因素。
㈣、原告訴稱系爭契約不具從屬性，悖於指導原則所揭示之標準等語，亦有誤解：
　⒈原告援引系爭管理規則第19條之1規定，僅係主管機關考量保險從業人員工作權益之周全保障，而設之救濟程序機制，非屬保險業務員之一般勞工當無該規定之適用，原告自不得據此逕謂保險業務員與保險公司間之勞務關係並非屬勞動契約。另律師公會與其會員間並無勞務給付關係存在，自無探討人格從屬性之空間。
　⒉查系爭聘僱契約乃保險業務員接受原告聘僱，為原告從事招募、訓練及輔導其所屬各級保險業務人員，督促所轄各級業務人員達成各項考核標準，並參與原告所舉辦之業務會議，以及配合原告完成各項業務檢查及原告所指定之工作或授權範圍內各項業務等工作；而電銷人員之工作範圍則為原告依公司業務需要及受僱人之專長，指定受僱人應予提供勞務之內容，況且其工作內容並非具體固定，悉依原告之指示為之，乃勞動契約之典型特徵，是兩者工作內容與保險業務員所從事之保險招攬工作，全然不同，系爭聘僱契約或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所顯現之勞動契約之特徵，縱然未顯現於系爭契約，亦不得反推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
　⒊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可知，勞動契約並不排除勞務提供者「依勞務成果」計算報酬，如僅因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及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即認定不成立勞動契約，將使勞基法規定之按件計酬無適用之餘地。依據原告公告業務員按件領取報酬所應備具的要件，乃是報酬給付方式約定的結果，自無足據此否定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之勞動契約關係。至原告訴稱其並未提供系爭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現代經濟活動中，因生產模式之不同，亦存有勞工自備生產工具提供勞務之情形，原告所訴，尚難可採。
　⒋查指導原則係分別從「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等構面，逐一舉出具體判斷要素，並指出須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具有上開判斷要素之全部或一部，予以綜合判斷。是以，若勞務提供者對於所屬事業已顯現相當程度之勞雇關係特徵者，雖未具足上開從屬性之全部內涵，仍應定性雙方間之契約關係為勞動契約。此外，與本案相同基礎事實之案件業經各級行政法院判決認定為勞動契約關係，顯見法院已肯認原告所屬業務員所具備之從屬性特徵，已達須認定為勞動契約關係而予以勞動法令保護之程度，是縱有其他非從屬性之特徵存在，亦無礙其整體歸屬勞動契約之判斷。
　⒌系爭業務員所受領之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均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應列入月工資總額申報月提繳工資：
　⑴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之定義，並未排除按「件」計酬之情形，故不能逕以勞工係按招攬業務之績效核給報酬，即謂該報酬非屬工資。是以，保險業務員倘不具有獨立工作之性質，其取自所屬公司之所得即與執行業務所得有別，所領給付名目上雖為承攬報酬，惟實際上係以業務員招攬保險業務計算給與之報酬或獎金，應屬行使招攬保險業務之勞務對價，即屬工資性質。
　⑵系爭業務員獲取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與勞務給付有密切關聯，且非雇主基於激勵、恩惠或照顧等目的所為之福利措施，當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性。且據原告提供之系爭業務員94年4月至113年3月等月份之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顯示渠等每月均有領取上開報酬，可見該報酬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領取、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應認屬經常性給與。
　⑶系爭業務員所受領之「承攬報酬」與「續年度服務獎金」係基於保戶所繳付之保險費計算而來，足認該報酬在給付原因、目的及要件上與業務員所提供之勞務間有密切關聯，顯係業務員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基於保護勞工權益之立場，不應再以法律未規定之要件限制工資範圍。此外，原告對於「承攬報酬」與「續年度服務獎金」之計給已明訂規範標準，形成制度性及常態性措施，業務員符合原告所設支領報酬標準，即可領得報酬，在制度上具有經常性，業務員可預期其付出之勞務達成一定成果時，原告即負有給付報酬之義務，此為勞雇雙方已合致之勞動報酬，並無任意給與之自主性，自非恩惠性之給與，其性質顯屬工資，原告所執理由，核無足採。
　⒍查原處分已於說明三記載工資總額包含承攬報酬、僱傭薪資、續年度服務報酬，並於原處分一及三之說明二、原處分二之說明四援引勞退條例第3條、第14條、第15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5條等規定，所附月提繳工資明細表亦詳細載明系爭業務員94年4月至113年3月等月份期間之工資總額、前3個月平均工資、原申報月提繳工資及應申報月提繳工資等，並註記各該月份逕予更正及調整之情形，可認原處分業已明確記載處分主旨、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且足使原告知悉被告認定系爭業務員之工資數額及原告未覈實申報調整之構成要件事實等，應與行政程序法第5條及第96條規定相符。
　⒎被告依系爭契約及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等內容，認原告未依規定覈實申報調整系爭業務員月提繳工資之事實明確，未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核屬有據等語。
　⒏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說明：
　⒈勞退條例第1條規定：「（第1項）為增進勞工退休生活保障，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及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條例。（第2項）勞工退休金事項，優先適用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勞工、雇主、事業單位、勞動契約、工資及平均工資之定義，依勞基法第2條規定。」第6條第1項規定：「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第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基法之下列人員，但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提撥退休準備金者，不適用之：一、本國籍勞工。……。」第14條第1項規定：「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第15條規定：「（第1項）於同一雇主或依第7條第2項、前條第3項自願提繳者，1年內調整勞工退休金之提繳率，以2次為限。調整時，雇主應於調整當月底前，填具提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並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其提繳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第1位為限。（第2項）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第3項）雇主為第7條第1項所定勞工申報月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前項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者，勞保局查證後得逕行更正或調整之之並通知雇主，且溯自提繳日或應調整之次月1日起生效。」又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依本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第2項）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準此，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自其到職之日起按月提繳不低於每月工資百分之6之退休金，勞工之工資如有調整，雇主應依規定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雇主為勞工申報月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時，勞保局得於查證後逕行更正或調整之。
  ⒉勞基法第1條規定：「（第1項）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2項）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第2條第1款、第3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可知，勞基法上所稱之「工資」，乃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且須藉由其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是否屬「經常性給與」而為觀察，並應就雇主給付予勞工金錢之實質內涵，即給付之原因、目的及要件等具體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以為判斷，而非僅以雇主給付時所使用之「名目」為準。其中所謂「經常性給與」，係因通常情形，工資係由雇主於特定期間，按特定標準發給，在時間或制度上，具有經常發給之特性，然為防止雇主巧立名目，將應屬於勞務對價性質之給付，改用他種名義發給，藉以規避資遣費、退休金或職業災害補償等支付，乃特別明定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亦屬工資，並非增設限制工資範圍之條件。又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之定義，並未排除按「件」計酬之情形，故不能逕以員工係按招攬業務之績效核給報酬，即謂該報酬非屬工資。
　⒊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依據。」解釋理由書亦指出：「……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系爭規定一（即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雖僅能販售該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惟如業務員就其實質上從事招攬保險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以自由決定，其報酬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係自行負擔業務之風險，則其與所屬保險公司間之從屬性程度不高，尚難認屬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由上開解釋可知，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類型究為何者，主要應由當事人間之主給付義務、權利等觀之，非單純以契約名稱論斷。而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判斷因素包括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的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但不以此為限。
　⒋關於勞動契約之認定，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長期穩定之實務見解，是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包括：⑴人格上之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的指揮、命令、調度等，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能，因為雇主懲戒權的行使，足以對勞工意向等內心活動達到相當程度的干涉及強制，屬於雇主指揮監督權的具體表徵，而為人格從屬性的判斷因素。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不是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而是依附於他人之生產資料，為他人之目的而勞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受團隊、組織的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是以，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之現行勞基法第2條第6款亦明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
㈡、如本件經過欄所載事實，有系爭業務員一系爭契約（本院卷二第47至102頁）、系爭業務員二系爭契約（本院卷二第49至52頁、第55至58頁、第61至64頁、第73至74頁、第83至86頁、第91至92頁）、系爭業務員三系爭契約（本院卷二第103至202頁）、原告系爭聘僱契約（本院卷二第271至532頁）及系爭業務員94年4月至113年3月等月份之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及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原處分卷第427至780頁）、原處分一（原處分卷第5至6頁、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25至26頁、本院卷一第377至378頁）、原處分一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7至112頁、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27至132頁、本院卷一第379至484頁）、原處分二（原處分卷第317至319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23至25頁、本院卷一第485至487頁）、原處分二之未覈實申報調整明細表（原處分卷第320至321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26至27頁、本院卷一第488至489頁）、原處分三（原處分卷第113至114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25至26頁、本院卷一第491至492頁）、原處分三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115至316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27至228頁、本院卷一第493至694頁）、訴願決定一（原處分卷第353至366頁、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1至13頁、本院卷二第3至16頁）、訴願決定二（原處分卷第381至394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1至12頁、本院卷二第17至30頁）、訴願決定三（原處分卷第367至380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1至13頁、本院卷二第31至45頁）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㈢、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關於招攬保險部分所簽訂之「承攬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其法律性質為勞動契約：
　⒈原告與附表乙編號2至28、30至68所示業務員（其中附表乙編號46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契約110年7月版；附表乙編號11、22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簽訂之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甲方（即原告）之公告或規定，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如有附件，亦同。」等語，該契約之附件包括「保險承攬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系爭管理規則」、「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有系爭契約99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49、51、53、55、57、59、61、63、65、71、73、75、77、79、81、83、85、87、89、91、97、99、101、103、105、107、109至110、115、117、119、121、123、125、127、129、131、133、135、137、139、141、143、145、147、149、151、153、157、159、161、163、165、167、169、171、173、175、177、179、181、183、185、187、189、191、193、195、197、199、201頁）及系爭契約附件99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50、52、54、56、58、60、62、64、66、72、74、76、78、80、82、84、86、88、90、92、98、100、102、104、106、108、111、116、118、120、122、124、126、128、130、132、134、136、138、140、142、144、146、148、150、152、154、158、160、162、164、166、168、170、172、174、176、178、180、182、184、186、188、190、192、194、196、198、200、202頁）、104年9月版（本院卷二第140頁）在卷可佐；原告與附表乙編號1、29所示業務員簽訂之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甲方（即原告）之公告或規定，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如有附件，亦同。」等語，該契約之附件包括「保險承攬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系爭管理規則」、「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有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47、113頁）及系爭契約附件105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48、114頁）在卷可佐；原告與附表乙編號46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簽訂之系爭契約110年7月版第10條第1項約定：「……甲方（即原告）之規定、規章制度、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之附件，亦同。……」等語，該契約之附件包括「保險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系爭管理規則」、「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法(下稱業務人員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業務員招攬管理辦法」、「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電子公文通知作業辦法」、「蒐集、處理即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業務人事專用）」、「業務人員行為自律守則」，有系爭契約110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155至156頁）及系爭契約附件110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156頁）在卷可佐；原告與附表乙編號11、22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簽訂之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10條第1項約定：「……甲方（即原告）之規定、規章制度、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之附件，亦同。……」等語，該契約之附件包括「保險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系爭管理規則」、「業務人員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業務員招攬管理辦法」、「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電子公文通知作業辦法」、「蒐集、處理即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業務人事專用）」、「業務人員行為自律守則」、「業務員智慧財產暨保密承諾書」，有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本院卷二第67至70、93至96頁）及系爭契約附件112年9月版（本院卷二第68、70、94、96頁）在卷可佐，足見該等公告、規定或附件亦均為系爭系爭契約內容之一部。
　⒉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一）不經預告逕行終止：乙方（即系爭業務員，下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即原告，下同）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1.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或甲方『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2.註銷登錄資格或撤銷登錄。3.未達業績最低標準。4.違反甲方之公告或規定。5.重大損害甲方利益之行為。」等語，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一）不經預告逕行終止：乙方（即系爭業務員，下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即原告，下同）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1.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或甲方『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2.註銷登錄資格或撤銷登錄。3.未達業績最低標準。4.違反甲方之公告或規定。5.重大損害甲方利益之行為。」等語，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一）乙方（即系爭業務員，下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即原告，下同）得隨時終止本契約。1.違反法令或本公司所訂招攬行為紀律規範，情節重大。2.註銷登錄資格或受撤銷登錄處分者。3.違反本契約約定，情節重大者。4.涉有不誠信或其他不正當之活動顯示其有不適合擔任業務員之情形，或有其他損害公司或客戶利益之行為者。」等語，有上開系爭契約存卷可稽，足徵系爭業務員須遵守保險相關法規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並須接受原告對其業績之評量，如有違反或未達原告所訂標準，原告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又系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版第5條第1項第1款所約定之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第4款所稱之公告或規定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5條第1項第1款所約定之原告所訂招攬行為紀錄規範、第3款所約定之契約約定（包括契約附件之「系爭管理規則」、「業務人員懲處辦法」）等禁止規範之內容，均得由原告片面訂定及調整，系爭業務員幾無商議之權限。參以原告於99年6月8日自訂之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99年6月8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規定：「一、作業目的：為遵循保險法規相關規範，對業務主管行政管理及對業務員承攬約定授權辦理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二、違規行為態樣：1.違反行為態樣（如附件一）且無正當理由（不可抗力原因）者，依本辦法處分。倘屬情節重大且有確切犯罪嫌疑之事證者，另將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罪嫌疑裁量移送參考表』規定移送法辦（如附件二）。2.業務員違規倘有行為態樣發生競合時，應優先以第1款至第20款加重懲處，以確遵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統一懲處標準。3.各行為態樣違反規定時依表列懲處範圍處分，以不低於各行為態樣處分為原則。三、懲處類別：業務員有違反本規定態樣情事者，依情節輕重予以行政記點處分、停止招攬處分、撤銷登錄處分。該處分均以書面方式送達本人及其主管。1.行政記點處分：申誡1次、申誡2次、申誡3次（申誡3次以違紀1點計算），違紀1點～違紀6點。⑴違紀累計1點以上者，一併取消業務員優良免體檢資格授權。⑵違紀累計1～2點者，3個月內不得晉陞。⑶違紀累計3點者，3個月內不得晉陞及1年內不得參加公司與區部所舉辦之各項競賽及表揚。⑷違紀累計4～5點者，1年內不得晉陞及1年內不得參加公司與區部所舉辦之各項競賽及表揚。⑸違紀累計6點者，終止所有合約關係。⒉停止招攬處分：分為停止招攬登錄3個月、6個月、1年處分並通報壽險公會。⑴停止招攬處分期間仍須接受考核，並不得晉陞及參加受獎排名。⑵停止招攬登錄每3個月處分將換算成違紀2點備註記錄，做為終止合約關係累計點數之計算。⑶若2年內停止招攬登錄處分累計達9個月者（含）或換算違紀點數達6點者（含），將終止所有合約關係。⑷登錄有效期間內受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期間達24個月者，應予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撤銷其業務員登錄。……五、其他事項：1.業務員在職期間內（合併考核期間）重複違反規定者，則依原懲處酌予加重處分。……。2.業務員違反相關規定，其主管未善盡督導之責者，其主管應負連帶行政處分。3.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訂本辦法。」（本院卷二第557頁），原告於104年9月16日修訂之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104年9月16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規定：「一、作業目的：為使業務同仁建立良好的紀律觀念及工作習慣，以達專業、優質服務的企業形象，特訂定本辦法。……三、違規行為態樣1.違反行為態樣（如附件一）且無正當理由（不可抗力原因者）者，依本辦法處分。倘屬情節重大且有確切犯罪嫌疑之事證者，另將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罪嫌疑裁量移送參考表』規定移送法辦。（如附件二）2.業務員違規倘有行為態樣發生競合時，應優先以第一款至第二十款加重懲處，以確遵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參考懲處標準。3.各行為態樣違反規定時依表列懲處範圍處分，以不低於各行為態樣處分為原則。四、懲處類別：業務員有違反本規定態樣情事者，依情節輕重予以行政記點處分、停止招攬處分、撤銷登錄處分。該處分均以書面方式送達本人及其主管。1.行政記點處分：⑴申誡1次～申誡3次（申誡3次以違紀1點計算）。⑵違紀1點～違紀6點，違紀累計6點者，終止所有合約關係。2.停止招攬處分：分為停止招攬登錄3個月、6個月、一年處分並通報壽險公會。⑴停止招攬處分期間仍須接受考核，但不得予以晉陞。⑵停止招攬登錄每3個月處分將換算為違紀2點備註記錄，做為終止合約關係累計點數之計算。⑶若二年內停止招攬登錄處分累計達9個月者（含）或換算違紀點數達6點者（含），將終止所有合約關係。⑷登錄有效期間內受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期間達24個月者。應予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撤銷其業務員登錄資格。3.撤銷登錄處分：受撤銷登錄處分者，將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通報壽險公會予以撤銷登錄三年。五、業務主管連帶責任所屬業務員違反規定經公司查處，主管有未善盡監督之責，應負連帶行政處分。倘主管主動舉報，得視情節免除或減輕處分。……七、其他事項：1.業務員在職期間內（合併考核期間）有再違反規定者，得依懲處範圍加重處分。2.每一懲處紀錄自發文日期保留24個月，屆滿存檔備查，重新計算違規點數。3.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訂本辦法。」（本院卷二第613頁），原告於105年6月30日修訂之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105年6月30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規定：「一、作業目的：為使業務同仁建立良好的紀律觀念及工作習慣，以達專業、優質服務的企業形象，特訂定本辦法。……三、違規行為態樣：1.違反行為態樣（如附件一）且無正當理由（不可抗力原因）者，依本辦法處分。倘屬情節重大且有確切犯罪嫌疑之事證者，另將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罪嫌疑裁量移送參考表』規定移送法辦（如附件二）。2.業務員違規倘有行為態樣發生競合時，應優先以第一款至第十九款懲處，以確遵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參考懲處標準。3.各行為態樣違反規定時依表列懲處範圍處分，以不低於各行為態樣處分為原則。四、懲處類別：業務員有違反本規定態樣情事者，依情節輕重予以行政記點處分、停止招攬處分、撤銷登錄處分。該處分均以書面方式送達本人及其主管。1.行政記點處分：⑴申誡1次～申誡3次（申誡3次以違紀1點計算）。⑵違紀1點～違紀6點，違紀累計6點者，終止所有合約關係。2.停止招攬處分：分為停止招攬登錄3個月、6個月、一年處分並通報壽險公會。⑴停止招攬處分期間仍須接受考核，但不得予以晉陞。⑵停止招攬登錄每3個月處分將換算為違紀2點計算。⑶若二年內停止招攬登錄處分累計達9個月者（含）或換算違紀點數達6點者（含），將終止所有合約關係。⑷登錄有效期間內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期間達24個月者。應予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撤銷其業務員登錄資格。3.撤銷登錄處分：受撤銷登錄處分者，將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通報壽險公會予以撤銷登錄。五、業務主管連帶責任：所屬業務員違反規定經公司查處，主管有未善盡督導之責，則應負連帶行政處分。倘主管主動舉報，得視情節免除或減輕處分。……七、其他事項：1.業務員在職期間內（合併考核期間）有再違反規定者，得依懲處範圍加重處分。……3.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訂本辦法。」（本院卷二第547頁），原告自110年7月30日修訂實施之業務人員懲處辦法（下稱110年7月30日業務人員懲處辦法）規定：「第六條、懲處：一、業務員違規行為核屬系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予以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本公司依附表一『業務員所屬公司依系爭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登錄之參考標準』所列各行為態樣之最低懲處標準予以懲處。二、業務員違規行為如有涉及犯罪嫌疑，本公司將依個案犯罪嫌疑之事證情節並參酌業務員事後態度及所致損害程度等，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罪嫌疑裁量移送參考表』規定《如附件二》，或其他相關法令移送偵辦或提起告發。三、最近五年內受停止招攬處分期間累計達二年者，本公司應予撤銷業務員登錄資格處分。……。」（本院卷二第575至576頁），可知依99年6月8日、104年9月16日、105年6月30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110年7月30日業務人員懲處辦法規定之內容，系爭業務員負有應遵循保險法規相關規範及契約約定之義務，違反時，將遭受原告之行政記點（110年7月30日業務人員懲處辦法規定無行政記點之懲處）、停止招攬及撤銷登錄等影響權益事項之懲戒處分，足見系爭業務員在原告之企業組織內，受組織之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有服從之義務，並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之可能，堪認渠等間具有人格與組織從屬性無訛。
　⒊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3條約定：「（一）乙方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二）甲方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報酬之計算及給付方式，乙方同意依修改內容領取報酬。」；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3條約定：「（一）乙方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二）甲方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報酬之計算及給付方式，乙方同意依修改內容領取報酬。」；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3條約定：「（一）甲方收訖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生效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相關規定及給付方式領取保險承攬報酬。（二）乙方需向前項保戶提供保單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理賠、契約變更、保單借款等申請或諮詢事項等），且保戶持續繳納保險費後，始得依甲方規定或公告領取續年度服務報酬。……。（三）本條約定之保險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等各項不同性質之給付，均應依甲方規定或公告計算、領取。甲方並得視需要以公告方式修改計算及給付方式，乙方同意依修改後之公告內容領取各項不同性質之給付項目。……。」有上開系爭契約在卷可稽，益徵系爭業務員為原告之保險業務員，為原告之經濟利益進行招攬保險業務，原告對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數額計算暨發放方式具有決定權，並得以片面調整，系爭業務員對該報酬無決定及議價空間，堪認系爭業務員與原告間之報酬計算與支領方式具有經濟上從屬性。
　⒋參酌系爭契約99年7月版附件99年7月版之99年2月4日修正發布系爭管理規則（下稱99年2月4日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前段規定：「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本院卷二第555頁），系爭契約99年7月版附件104年9月版之99年9月14日修正發布系爭管理規則（下稱99年9月14日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前段規定：「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本院卷二第611頁），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附件105年7月版之105年4月6日修正發布系爭管理規則（下稱105年4月6日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第5項前段規定：「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其登錄字號。」（本院卷二第538頁），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附件112年9月版之110年1月8日修正發布系爭管理規則（下稱110年1月18日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第5項前段規定：「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其登錄字號。」（本院卷二第571頁），足認系爭業務員就其保險招攬之行為亦須親自履行。至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所簽訂之系爭契約雖以承攬為名，並約定該契約為承攬契約，雙方不適用其他勞務契約之相關法令，該契約更約定系爭業務員明瞭第3條約定之報酬，並非勞基法所規定之工資（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1條、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1條參照），然實質內容仍為勞動契約之本質，並不因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1條、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1條之記載，即影響其法律性質之定性。從而，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簽訂之系爭契約係屬勞基法上之勞動契約無訛。
　⒌至原告雖主張系爭業務員得自由決定招攬保險之工作時間、地點及對象，且招攬保險之報酬，係依保戶繳費年限、人壽保險商品險種類型等作為計算之基礎。保戶與原告簽訂保險契約後，須要保人已繳交或持續繳交保險費，而無契約撤銷、支票屆期未兌現、解除契約、契約內容變更或其他原因退費，致首年度業務津貼為負值者，方得領取，足見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被告之認定悖於指導原則，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且系爭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之監督管理暨懲戒，均係依照系爭管理規則之要求而訂定，尚難因此即遽認系爭契約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之勞動契約。況且，相同案情之民事判決業已肯認系爭契約為承攬契約，而非勞動契約云云。惟：
　⑴依前揭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之主要理由可知，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是否為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予以觀察，探求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以為斷；而從屬性之高低，仍應整體觀察勞務給付過程，並不限於解釋文所稱「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2項指標。
　⑵雇主對於工作時間、地點之管制或報酬計算方式，固可為從屬性判斷之參考要素，然究非為唯一或具有關鍵性之標準。蓋隨著時代環境之變遷與科技發展，勞務供給模式複雜多樣，欠缺工作地點拘束性之職務，並非保險業務員職務所獨有之特徵，其他勞動契約之外勤工作者，亦因其職務性質而無固定之工作地點；而保險商品種類繁多，相關產品資訊復具有相當之專業性，除客戶因自身需求而主動要保外，保險業務員勤於主動探訪及從事專業解說，以取得客戶信任並對保險商品產生需求，方能提升成功招攬之機會，又因拜訪客戶必須配合客戶時間，故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工作之時間自然需要相當彈性，此與其他勞動契約之外勤工作者，因其職務性質而無固定之工作時間，並無不同。是以，保險業務員縱可自行決定工作地點及時間，因與一般勞動契約下外勤工作者（例如業務員、記者）給付勞務的方式極為類似，而非承攬契約或保險業務員履行職務所獨有的特徵。再者，保險業務員招攬保險之報酬，雖然主要是依保戶繳費年限、人壽保險商品險種類型等作為計算之基礎，且日後亦有可能因保險契約撤銷、解除等事由而遭追回，然如保險公司對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數額計算及發放方式具有決定權，並得以片面調整，保險業務員對該報酬完全無決定及議價之空間，就與一般承攬契約是承攬人與定作人立於契約對等之地位顯不相同。本件原告對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數額計算暨發放方式具有決定權，並得以片面調整，系爭業務員對該報酬均無決定及議價空間，核與一般承攬契約係承攬人與定作人立於契約對等之地位不同。復徵諸前揭說明，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義勞動關係下之「工資」，亦包括依「計件」等方式計算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可見「按件計酬制」亦屬於勞動契約之一種報酬給付方式。是以，縱按業務員所招攬保險而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亦與勞動契約下之勞工因工作而獲得「按件」給付報酬之方式幾乎相同，顯見此亦非承攬契約或保險業務員獨有之報酬給付方式。從而，當保險業務員勞務契約之屬性，無法僅由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所例示之上述2項指標予以區辨或認定時，即有必要進一步依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並輔以前述學說、實務針對勞動契約具有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所表示之見解加以判斷。尤其雇主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權，為人格上從屬性之核心要素，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提供勞務，甚至是不定量之勞務，屬於勞動契約之必要特徵。且提供勞務之內容，有時會兼具從屬性與獨立性之特徵，此時應自整體勞務供給關係具有重要性（如主給付義務）之部分加以觀察，只要當事人間勞務契約之法律關係中，具有相當重要之從屬性特徵，即使有部分給付內容具有若干獨立性，仍應認屬勞基法規範之勞雇關係。是以，原告尚難以系爭業務員得自由決定招攬保險之工作時間、地點、對象及招攬保險報酬之計算方式為據，逕自主張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
　⑶金管會依保險法第177條規定授權所訂定之系爭管理規則，係為強化對保險業務員從事招攬保險行為之行政管理，而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該規則既係保險法主管機關為盡其管理、規範保險業務員職責所訂定之法規命令，與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定性無必然關係，故不得直接以系爭管理規則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理由書參照）。然保險公司為履行系爭管理規則所課予之公法上義務，如已將相關規範納入契約內容（包含工作規則），甚至藉由履行上述公法上義務，在契約中更進一步納入具有高度從屬性特徵之條款，以強化其對於所屬保險業務員指揮、監督及制約之權利，則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從屬性之判斷，自不能排除檢視該契約之約定內容，否則無異於鼓勵保險公司得藉由履行系爭管理規則之名，以行其逃避基於勞動契約所生各項保障勞工權益的法定義務之實。同理，雇主藉由金管會就保險業務員高度監理之要求，同時在勞務給付關係中，透過契約條款、工作規則，甚至是懲戒、制裁權利及具體指令之強度與密度，亦會實質影響保險業務員從屬性程度之高低。故雇主為遵守各種管制性之公法規範，所訂定之契約內容、工作規則及實際指揮監督之結果，均可能會影響勞務契約性質之判斷。簡言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如已內化甚至強化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保險業務員間勞務契約上權利義務之一部分，則該契約內容即應列為是否具有勞動契約從屬性之判斷因素之一，而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綜合予以判斷（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參照）。故其性質仍應視契約內容所表彰之人格、經濟及組織等面向之從屬性高低而定，此與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認為不得無任何依據，即直接以系爭管理規則之內容作為判斷保險業務員招攬勞務契約之屬性，而可能形成契約類型強制之情形，顯不相同，應予辨明。本件揆諸原告自訂之99年6月8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第3條至第5條規定（本院卷二第557頁）、104年9月16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第4條至第7條規定（本院卷二第613頁）、105年6月30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第4條至第7條規定（本院卷二第547頁），原告訂定之懲處類別，除有與系爭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規定之停止招攬及撤銷登錄處分外，另尚訂有行政記點處分，且該記點尚會影響能否晉陞及能否參與競賽。而業務員對於所受之懲處結果有疑義，得於收到懲處通知日起30天內提出申復，申復以1次為限。倘業務員「在職期間」內（合併考核期間）重複違反規定者，則依原懲處酌予加重處分。業務員違反相關規定，其主管未善盡督導之責者，其主管應負連帶行政處分。復觀諸上開違規記點處分之違規行為態樣，尚且包括態度不佳、與公司同仁、客戶、公司業務合作之人發生衝突；無故延誤或不配合公司或政府機關業務檢查或爭議案件調查，致使保戶或公司權益明顯受損；業務員自己、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投保契撤等等（本院卷二第543、561、617頁），由此可見原告就系爭業務員招攬保險行為之指揮監督之強度與密度，原告尚難僅以該規範係為執行遵循保險監理法令之義務一語，而否定其與系爭業務員間之勞務給付關係具有人格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之特徵。
　⑷99年2月4日、99年9月14日、105年4月6日、110年1月8日系爭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規定：「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金管會102年3月22日函意旨略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爰本會94年2月2日修正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時，增列第3條第2項……之規定，以釐清該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旨在規範業務員之招攬行為，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避免勞工主管機關及司法機關逕為引用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規定，作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具有僱傭關係之佐證依據，是以雙方之勞務契約屬性仍應依個案客觀事實予以認定。」等語（本院卷一第367至368），可見上開規定及函文意旨，乃在強調保險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的契約關係應依個案事實予以認定，非謂保險公司對於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均不得作為定性契約關係之依據。是原告主張被告將其為履行公法上義務之行為結果認定為勞動契約，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規定云云，自無足取。
　⑸於現代經濟活動中，因生產模式的不同，可能產生勞工持續依賴雇主之生產資料而勞動，亦可能存有勞工自備全部或部分生產工具提供勞務之情形（例如外送員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往來商家與顧客間，以完成送餐之工作）。保險業務員縱使自備生產工具從事保險招攬工作，仍非得逕予否定從屬性存在之可能性。又個別勞務供給契約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應綜合事證予以評價，是保險業務員縱然另有兼職，亦與保險業務員、保險公司間就招攬保險之契約關係的定性，無必然關係，是原告主張其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腦、車輛等，係由業務員依其自身招攬需要自行購置，且系爭契約並未約定業務員不得從事其他工作之主張，亦無從據為其與系爭業務員間不具從屬性之有利認定。
　⑹綜觀前勞委會83年8月5日函全文內容係謂：有關保險業務員招攬保險，其與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等，是否有僱傭關係問題，應依雙方勞動關係之具體內容認定之。即僱傭關係存在與否應視勞動關係之內容及實質情形予以認定，報酬給付方式（有底薪制或佣金制） 非為唯一考量之因素。故佣金制之保險業務員，如與受有底薪之業務員，同樣接受公司之管理、監督，並從事一定種類之勞務給付，似應視為有僱傭關係之存在。惟如雖實際從事保險業務招攬工作，按業績多寡支領報酬，但毋需接受公司之管理監督 （公司亦無要求任何出勤打卡） 則應視為承攬關係等語。由是可知，該函仍係強調從事保險招攬之業務員與保險業者間之契約法律關係，應依雙方勞動關係之具體內容認定之，報酬給付方式只是其中的考量因素「之一」；且縱使所從事之保險業務招攬工作係按業績多寡支領報酬，亦非當然應認定為承攬關係，尚必須符合「毋需接受公司之管理監督 （公司亦無要求任何出勤打卡） 」之情，此與前述本院所認定原告所屬之保險業務員，應受原告之監督、考核、管理及懲處等情，有所不同，是上開函文內容，尚非能使原告產生信賴之基礎而使其認為系爭契約非屬勞動契約。原告主張信賴前勞委會83年8月5日函，而與系爭業務員簽訂系爭契約，卻遭被告認定為勞動契約，被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6、8條規定云云，並非可採。
　⑺至原告有關主張民事判決已審認系爭契約為承攬契約確定在案云云，並提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98號民事裁定（本院卷一第369至370頁）為憑。然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各自有其審判權限，原無從屬關係，各自獨立行使。行政訴訟是採取職權調查主義，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及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證據聲明、自認及認諾之拘束（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第134條、第202條等規定參照）；與民事訴訟是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及辯論主義，民事法院應以當事人聲明之範圍及所提供之訴訟資料，以為裁判之基礎，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及證據，不得予以斟酌，當事人自認或不爭執之事實，無待於心證，法院即得直接作為裁判基礎之情形（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280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及最高法院前71年台上字第2808號判例參照），顯不相同。行政法院審理撤銷訴訟，固可參考民事法院審理確認法律關係存否訴訟所認定之事實，惟二者之當事人、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均不相同，既判力之客觀範圍及主觀範圍亦不相同，尤其原處分機關非民事訴訟之當事人，無法於民事訴訟中主張事實、聲明證據及提出攻擊防禦方法，則行政法院自無受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所拘束之理。是以，原告援引上開民事判決及裁定，主張依民事判決之結果，系爭契約為承攬契約，洵無足取。
㈣、原告自94年4月起至113年3月止給付系爭業務員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均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⒈觀諸系爭業務員94年4月份至113年3月之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明細（原處分卷第427至780頁）暨原處分一所檢附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7至112頁，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27至132頁，本院卷一第379至484頁）、原處分三所檢附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115至316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27至228頁，本院卷一第493至694頁），被告係將原告未列入系爭業務員工資總額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部分，計入渠等之工資總額，並逕予更正或調整月提繳工資。是本件所爭執者為上開薪資明細所列之承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是否應計入工資總額。
　⒉依上所述，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謂「工資」乃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又立法原旨在於防止雇主對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以工資之名而改用其他名義，故特於該法明定應屬工資，以資保護。查系爭業務員之業務範圍除招攬、促成保險契約之締結外，尚包括契約締結後，為維繫保險契約持續有效所提供客戶之相關服務、聯繫、諮詢等，其獲取之報酬當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只要實質上是勞工因提供勞務，而自雇主獲得之對價，即為工資，不問其給付項目之名義，究稱為獎金、佣金、承攬報酬或其他名目而有不同。
　⒊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3條約定：「（一）乙方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3條約定：「（一）乙方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3條約定：「（一）甲方收訖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生效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相關規定及給付方式領取保險承攬報酬。（二）乙方需向前項保戶提供保單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理賠、契約變更、保單借款等申請或諮詢事項等），且保戶持續繳納保險費後，始得依甲方規定或公告領取續年度服務報酬。……。（三）本條約定之保險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等各項不同性質之給付，均應依甲方規定或公告計算、領取。甲方並得視需要以公告方式修改計算及給付方式，乙方同意依修改後之公告內容領取各項不同性質之給付項目。……。」而原告所為之99年6月22日（99）三業（三）字第00004號公告（下稱系爭99年6月22日公告）則記載略以：「主旨：重申保險承攬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如說明……。說明：一、保險承攬報酬：（一）業務津貼（包含首年度業務津貼及續年度服務津貼），以險種實繳保費計算，公式如下：業務津貼＝實繳保費×給付比率。……。」（本院卷二第552頁），原告所為之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則記載略以：「主旨：重申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及年終業績獎金，如說明……。說明：一、保險承攬報酬：首年度承攬報酬（稱承攬報酬），以首年險種實繳保費計算：承攬報酬＝首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二、服務獎金：續年度服務獎金（稱服務獎金），以續年險種實繳保費計算：服務獎金＝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137、139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31、33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233、235頁，本院卷二第205、534、608頁），原告所為之112年5月30日（112）三業（三）字第00022號公告（下稱系爭112年5月30日公告）則記載略以：「主旨：保險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如說明……。說明：一、保險承攬報酬：首年承攬報酬（稱承攬報酬），以險種首年實繳保費計算：承攬報酬＝首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二、續年度服務報酬：承攬契約有效之業務員向所屬保戶提供保戶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理賠、契約變更、保單借款等申請或諮詢事項等），且保戶繳納續期保險費後，公司始給付之報酬，以險種續年實繳保費計算：續年度服務報酬＝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本院卷二第566頁），據此可知，系爭業務員依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領取之承攬報酬（即系爭99年6月22日公告之業務津貼、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之首年度保費佣金、系爭112年5月30日公告之首年承攬報酬）、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之續年度服務獎金、系爭112年5月30日公告之續年度服務報酬，均屬業務員招攬保險業務之對價，揆諸前開說明，其性質應屬工資。縱原告以「承攬報酬」或「續年度服務獎金」或「續年度服務報酬」稱之，僅係原告自行所為之名目，並不影響其為工資之本質。是以，原告主張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之發給，係以要保人持續繳納保費為條件，無勞務對價性云云，於法無據，尚難採認。
　⒋又系爭契約是否屬於勞動契約，與個別保險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工作所獲得報酬之多寡無涉，尤以業務員之報酬既為業績導向，則其每月收入浮動不居，乃屬正常，無從以個別月份收入豐厚，即遽謂無受勞基法保護之必要，並進而否定系爭契約係屬勞動契約之性質。是原告主張系爭業務員每月工資超過10萬元以上者所在多有，均超過當年度之全年薪資總和中位數，依一般經驗法則，顯非單純勞動契約即能獲得如此高額之工資云云，而質疑系爭業務員受勞基法保障之必要性，恐失諸偏狹，洵無足採。
㈤、至原告主張比較系爭契約與系爭聘僱契約、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書，主張系爭聘僱契約將勞務內容及業務員之資格要求、出勤及考核、業務員之義務等攸關勞動契約判定之核心，特別列於契約之本文中，然該等約定並未見於系爭契約；系爭契約亦缺乏電銷人員勞動契約必要之點，如指定工作內容、限定工作地點及時間、約定休假、智慧財產權之歸屬及保密義務等，故系爭契約非勞動契約云云。惟查系爭聘僱契約乃保險業務員接受原告聘僱，為原告從事招募、訓練及輔導其所屬各級保險業務人員，督促所轄各級業務人員達成各項考核標準，並參與原告所舉辦之業務會議，以及配合原告完成各項業務檢查及原告所指定之工作或授權範圍內各項業務等工作（本院卷二第271至532頁）；而電銷人員之工作範圍則為原告依公司業務需要及受僱人之專長，指定受僱人應予提供勞務之內容（本院卷二第207頁），是兩者工作內容（尤其是電銷人員的工作內容並非具體固定，悉依原告之指示為之，乃勞動契約之典型特徵）與保險業務員所從事之保險招攬工作，全然不同，於系爭聘僱契約或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所顯現勞動契約之特徵，縱然未見系爭契約，亦不得反推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原告以業務內容迥異之前開契約所為之前述主張，自無可採。
㈥、至原告主張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云云。惟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要求行政程序中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其目的在於保障相對人之基本程序權利，以及防止行政機關之專斷。故如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無礙此等目的之達成，或基於行政程序之經濟、效率以及其他要求，得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機會者，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設有除外規定。又同法第11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第1項）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除依第111條規定而無效者外，因下列情形而補正︰……。三、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第2項）前項第2款至第5款之補正行為，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則賦予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在訴願程序終結前，得以補正瑕疵之機會。查原告就原處分提起訴願時，即已表明包括業務員領取之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非屬勞基法上之工資等在內之不服原處分之理由（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15至22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15至22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15至24頁），經被告審酌後，未依訴願人（原告）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而提出訴願答辯書予以說明在案（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240至248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134至142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336至342頁），
　　並經訴願機關綜合雙方事證論據予以審議後，作成駁回訴願之決定，可認本件縱認原處分作成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事後亦已於訴願程序中予以補正此部分之程序瑕疵，是原告據此主張原處分違法而應予撤銷等語，尚非可採。
㈦、至原告主張原處分就如何計算原告應補提之差額，付之闕如，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規定云云。然查原處分所附「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已詳細列明系爭業務員之「月工資總額」、「前3個月平均工資」、「原申報月提繳工資」、「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及於「備註」欄說明審查結果；復明確敘及系爭業務員之工資總額包含「承攬報酬」、「僱傭薪資」、「續年度服務報酬」及載明法令依據（包括勞退條例第3條、第14條、第15條、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等），堪認原告由原處分當可知悉其原申報月提繳工資與被告所認定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差異之所在，以及被告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業務員月提繳工資之法令依據，是原處分自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規定之情。
㈧、綜上所述，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簽訂之系爭契約，係屬勞基法上之勞動契約，系爭業務員基於此契約所獲得之報酬均屬工資，自有勞基法及勞退條例之適用。被告依原告所提供系爭業務員自94年4月份至113年3月止之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明細，審酌系爭業務員之每月工資數額均非固定，依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2項規定，以其3個月之平均薪資計算，參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所定級距，計算如原處分一及三所附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所示應申報之月提繳工資，因原告實際申報之月提繳工資不足，被告就原告未申報系爭業務員一及三經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以原處分一及三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業務員一及三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就短計部分予以補收，被告以系爭業務員二112年11月份至113年1月份期間工資已有變動，原告未於113年2月底前覈實申報及調整其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以原處分二裁處原告罰鍰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等資訊，並無違誤，復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規定之情事。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猶執前詞，請求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尚無可採。原處分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案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1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1　　日
                                    書記官  王月伶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294號

114年7月1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翁肇喜              

訴訟代理人  高佩辰律師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陳柏宇              

            李玟瑾              

            郭宣妤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退休金條例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

4年2月3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8355號、第1130018469號、第1

13002164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經過：

㈠、原告經營人身保險業，附表甲編號1至24所示勞工詹友和等24

    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一）、附表甲編號25至34所示勞工陳映

    錚等10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二）、附表甲編號35至78所示勞

    工王偉玲等44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三。編號45所示顏語締原

    名顏彙穎，編號65所示陳守澤原名陳永棋。附表甲編號1至2

    4所示勞工，即附表乙編號1至24所示勞工。附表甲編號2及2

    5、3及26、5及27、6及28、8及29、9及30、12及31、17及32

    、18及33、21及34為同一勞工。附表甲編號35至78所示勞工

    ，即附表乙編號24至68所示勞工。系爭業務員一、二及三，

    下合稱系爭業務員）均為原告之保險業務員。

㈡、被告查得原告所屬勞工即系爭業務員一民國94年4月份至113

    年3月份期間工資已有變動（工資總額包含承攬報酬、僱傭

    薪資、續年度服務報酬，以下同），惟原告未覈實申報及調

    整其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

    勞退條例）第15條第3項規定，以113年8月21日保退二字第1

    1360108861號函（下稱原處分一）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業務

    員一之月提繳工資，短計之勞工退休金於原告近期月份之勞

    工退休金內補收。

㈢、被告查得原告所屬勞工即系爭業務員二112年11月份至113年1

    月份期間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於113年2月底前覈實申報

    及調整其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乃依勞退條例第52條及

    第53條之1規定，以113年8月21日保退二字第11360108862號

    裁處書（下稱原處分二）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萬5,0

    00元，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等資訊。

㈣、被告查得原告所屬勞工即系爭業務員三94年4月份至113年3月

    份期間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覈實申報及調整其等勞工退

    休金月提繳工資，乃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3項規定，以113年

    10月9日保退二字第11360147931號函（下稱原處分三。原處

    分一、二及三，下合稱原處分）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業務員

    三之月提繳工資，短計之勞工退休金於原告近期月份之勞工

    退休金內補收。　　

㈤、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分經勞動部以114年2月3日勞動

    法訴一字第1130018355號（下稱訴願決定一）、第11300184

    69號（下稱訴願決定二）、第1130021643號（下稱訴願決定

    三。訴願決定一、二及三，下合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訴願

    。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認定原告與系爭業務員簽訂之承攬契約書（承攬契約書9

    9年7月版，下稱系爭契約99年7月版。承攬契約書105年7月

    版，下稱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承攬契約書110年12月版，

    下稱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系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

    版及110年12月版，下合稱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認事用

    法均有違誤：

　⒈訴願決定泛稱系爭業務員受原告之指揮監督、有從屬性即認

    定系爭契約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6款之勞動

    契約，顯屬率斷：

　⑴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並

    不足以作為勞動契約之類型特徵，是否為勞動契約之判斷，

    於人格從屬性上，著重於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在人格自由發展

    上之意義，於經濟從屬性上，則以企業風險負擔為論據，而

    不應片面置重於勞務之指揮監督。訴願決定僅泛言原告對系

    爭業務員具有指揮監督關係云云，即認定系爭契約屬勞動契

    約，顯然與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233號判決所揭示之

    不應片面置重於勞務之指揮監督之旨有悖。

　⑵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於未具體指明系爭業務員何一實際履約行

    為合致其所認定之勞動契約要件前，即逕以與本案無關之法

    院判決之認定結果而稱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無疑以行政機

    關之解釋形成契約類型，違反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

    07號判決旨趣。

　⑶原告另與系爭業務員簽訂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下稱系爭聘

    僱契約），系爭聘僱契約中，將勞務內容及業務員之資格要

    求（第二條）、出勤及考核（第三條）、業務員之義務（第

    五條）等攸關勞動契約判定之核心特別列於契約之本文中，

    顯見該等約定為系爭聘僱契約重要之點，然該等約定並未見

    於系爭契約，既然系爭契約對於勞動契約之主給付義務，亦

    即未就工作時間、休息、休假有所限制，且業務員報酬之有

    無繫諸於業務員經營之成敗（即保單招攬是否成功）而非業

    務員提供勞務之成果，因此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

　⑷原告另有純屬僱傭關係之電銷人員，比對電銷人員勞動契約

    與系爭契約，可知系爭契約根本缺乏前述電銷人員勞動契約

    必要之點，蓋系爭契約未指定工作內容、未限定工作地點及

    時間，連休假都無約定、也未約定智慧財產權之歸屬及保密

    義務，當非勞動契約無疑。

　⒉被告指稱之指揮監督關係，係原告及業務員均履行公法上義

    務之行為：

　⑴原告為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高度監管之保

    險業，為維持保險共同團體健全發展，金管會自行或透過自

    律團體對於保險業有諸多綿密規範之要求，如保險業務員管

    理規則（下稱系爭管理規則）、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

    則，及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下稱公平待客原則）等，

    原告為履行公法上之義務，將若干規範重申或落實於系爭契

    約中，被告將原告履行公法上義務之行為結果認定為勞動契

    約，與釋字第740號之解釋意旨有違。

　⑵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無視系爭契約內並無約定工作時間地點、

    任憑業務員自行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且領取多少報酬完全

    取決於業務員招攬保單所收受之保險費為計算等情，僅以原

    告履行系爭管理規則對於業務員管理監督之要求，即認定系

    爭契約為勞動契約，顯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及第9條之違

    誤。且依該規則第3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

    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4項、第16條第1項等規定，業務員

    也因此負有公法上之義務，如依被告邏輯，業務員所負之公

    法上義務該如何用以解釋系爭契約之性質？

　⑶依照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9條第1項規定，原告於

    設計每一個保險商品時，必須於說明書中計算包括附加費用

    率在內之事項，且「費率符合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並

    應反映各項成本及合理利潤，不得以不合理之定價招攬或承

    作保險業務。」因此，被告用以認定為勞動契約依據之原告

    101年7月1日（101）三業（三）字第00001號公告（下稱系

    爭101年7月1日公告）說明一保險承攬報酬、說明二服務獎

    金中之給付比例，實為原告遵從前述規範而訂定的佣金給付

    標準，之所以約定原告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係為符合金

    管會所要求之風險胃納，以免危及保險共同團體。再者，原

    告適用公平待客原則之規範，是訴願決定所稱原告得片面修

    改承攬報酬給付方式云云，係原告對公平待客原則第六大項

    酬金衡平原則之具體展現。原告須因應各種風險調整不同險

    種之成本，以免危及保險共同團體，其中包括給付予業務員

    之佣金率在內，故於系爭契約始約定原告得視經營狀況需要

    修改報酬之計算及給付方式，一方面係落實前述保險商品銷

    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公平待客原則所揭櫫之酬金衡平原則之

    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健全保險共同團體，訴願決定並未考量

    保險業之特殊性如對於風險之管控等即逕自為機械化之認定

    ，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有利與不利均須注意之原則。

㈡、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非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

    報酬，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對工資之認定亦屬違誤：

　⒈觀諸系爭契約第三條第（一）項約定內容，並非該等業務員

    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原告後，其等即可取

    得承攬報酬，尚須經原告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所規

    定之核保程序評估各項要素均具備、同意承保，且所招攬的

    保單經過十天之撤銷期間未被要保人撤銷，亦即契約效力確

    定後，該等業務員始得依照原告於受前述保險商品銷售前程

    序作業準則及酬金衡平原則拘束下之報酬領取辦法領取報酬

    ；換言之，並非該等業務員一完成招攬行為不論保單有無成

    立均可領取承攬報酬，尚繫諸原告核保過程、要保人之行為

    而定，尚非「員工一己之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報酬

    」，要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甚明。至於續年度服務獎

    金，除該等業務員持續為原告所屬之業務員外、仍須保戶持

    續繳交保費始得領取，並非業務員勞務之對價、亦非業務員

    可當然取得者，同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甚明。

　⒉抑有進者，如該等業務員因自身因素該月份未招攬或無有效

    保單、或已成立之保單要保人未繳納續期保費或經要保人減

    額繳清等，該等業務員無從領取承攬報酬或續年度服務獎金

    ，是於受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酬金衡平原則拘束

    下，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說明第五項、第八項尚分別約定

    ：「保單因繳費期滿或任何原因致豁免保費，不予發放承攬

    報酬或服務獎金。」、「保單因故取消、或經要保人撤銷、

    或自始無效時，各項已發之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應返還予原

    告」，可知，不論承攬報酬或續年度服務獎金均無經常性可

    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就上開內容視而不見，顯係恣意，違

    反有利不利一併注意原則。

㈢、被告對從屬性之認定多所謬誤：

　⒈原告信賴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3年8月5日（83）台勞保

    二字第50919號函（下稱前勞委會83年8月5日函）所揭示之

    認定標準，而與本件業務員分別簽署系爭契約及系爭聘僱契

    約，然就系爭契約部分卻被被告認定為勞動契約，顯有違反

    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又原告並未要求業務員固定之工作

    時間、地點，然被告卻又認定屬勞動契約，即違反前揭函釋

    旨趣，從而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⒉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定系爭契約具有從屬性而為勞動契約，

    悖於「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下稱指導原則），違反行

    政自我拘束原則：

　⑴系爭契約關係不具備人格從屬性：

　①原告未要求業務員須至固定地點打卡上班；亦從未要求業務

    員工作時間。原告係就業務員招攬成果負給付義務，至於業

    務員未從事招攬，或招攬無成果而「做白工」，均無承攬報

    酬可得領取，此實乃承攬契約之性質所使然。因此，原告並

    無指揮或管制約束系爭業務員工作時間、給付勞務方法甚且

    未指定勞務地點，抑有進者，是否從事、向誰招攬保單均依

    業務員自由意志為之，原告無指派工作可言，與指導原則三

    ㈠之判斷要素不符，難據此認定具有從屬性。

　②如前所述因原告為受金管會高度監管之行業，依照系爭管理

    規則第15條及第18條之規定，原告對於業務員保險招攬之行

    為雖須予以管理、於業務員不當招攬時雖須予以處置懲戒，

    然同規則第3條第2項明文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

    ，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金管會102年3月22日金管保

    壽字第10202543170號函（下稱金管會102年3月22日函）更

    揭示系爭管理規則之規範目的，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

    。顯見金管會係有意就業務員招攬保險之部分為異於一般勞

    工之措置。

　③試以律師法要求全國律師公會須制定律師倫理規範來規制執

    業律師之言行，並對違反律師法者依法進行懲戒為例，倘以

    被告之論點，則全國律師聯合會因具備懲戒之權利、與律師

    間即有從屬性，因此，全國律師聯合會或各地方律師公會應

    立於僱主之地位，為律師投保勞工保險等僱主應負擔之責任

    ？此等推論當屬荒謬。

　④綜上，以指導原則三㈠之要素檢驗系爭契約，並無所謂人格從

    屬性甚明。

　⑵系爭契約關係不具備經濟從屬性：

  ①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一）項約定，業務員並非只要一提供勞

    務即可獲取報酬，仍須視工作成果是否完成，此與前揭指導

    原則三（二）所稱「勞工不論工作有無成果，事業單位都會

    計給報酬」之要素迥異。

  ②又從指導原則三（二）「勞工無須負擔營業風險」此要素來

    判斷，縱使保單成立，然事後保單如因各種原因自始無效或

    撤銷，則業務員不得保有原先所領取之承攬報酬，須返還予

    原告，此即業務員應行負擔之營業風險。

  ③另就「勞工不須自行備置勞務設備」此要素以觀，原告於全

    國之通訊處實際上是為方便業務員遞送所招攬之保單或為保

    戶辦理契約變更等保戶服務事項等而設置，且原告並未提供

    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腦、車輛等。

  ④至被告認為「勞工僅能依事業單位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獲

    取報酬」即具從屬性屬勞動契約，此係原告受保險商品銷售

    前程序作業準則及酬金衡平原則拘束之結果，因此，被告以

    此認定系爭契約具有勞動契約之要素，顯係未慮及保險業之

    特性，淪為行政機關之恣意。

  ⑤雖系爭管理規則第14條第1項規定「業務員經登錄後，應專為

    其所屬公司從事保險之招攬」，惟此係為金管會以法令賦予

    業務員行政法上義務，以免造成業務員招攬保險之亂象，自

    無從證明兩造就招攬保險等工作有指揮監督關係。法令未限

    定業務員除保險業務外不得從事其他行業，因此，於不符合

    前揭指導原則三（二）「勞工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

    不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要素之情況下，被告仍認定系爭契

    約為勞動契約，違背其所制定指導原則至明。

　⑶系爭契約關係不具備組織從屬性：

　①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時，本即依個人能力單獨作業，非必須

    透過與他人分工才能完成。委任經理人如公司之總經理，須

    公司其他員工如副總經理等人之協助，始能促使企業正常運

    作，倘若被告認為委任經理人屬委任關係，無組織上之從屬

    性，為何無組織上從屬性之承攬性質業務員卻被認定為具僱

    傭關係？

　②指導原則三（三）以是否有勞工保險、薪資扣繳等情為具有

    組織從屬性之認定要素，然按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三類

    係規定可知薪資扣繳者並非僅限於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工，則

    被告以此認定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亦屬違誤。

　③再以勞動部頒布之「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逐一檢視

    ，系爭業務員勉強符合之項目僅佔該表25項內容之9項，再

    依檢核表之說明，從屬性並非全有或全無，而是高低之比較

    ，故縱本件存有若干從屬性，其強度亦屬極低，並不具備高

    度從屬性。

㈣、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之其他違誤：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等規定，應

    予撤銷：

　　原處分所附之罰鍰明細表，雖有臚列「月薪資總額」、「原

    申報月投保薪資」、「應申報月投保薪資」等欄位，惟全無

    具體敘明所憑事實及計算基礎，從而使原告亦無從知悉、理

    解所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有何短報之處。原處分違反行政程序

    法第5條行政行為明確性、第96條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實

    理由等規定。

　⒉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等規定，應

    予撤銷：

　　就系爭業務員依系爭契約約定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及「續

    年度服務獎金」係以保險契約之簽訂、首期及續期保費之繳

    交等為條件，尚非繫於員工一己之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

    致之報酬，殊無勞務對價性可言，迺被告未見及此一有利原

    告事項，逕自作成不利原告之原處分，則原處分即有違反行

    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之規定。

　⒊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違反行

    政程序法第102條之規定，應予撤銷：

　　被告於各原處分作成以前，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

    亦未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規定詳為調查，未確實釐清給付明

    細所載內容究為承攬報酬、獎金或工資，即逕予認定原告有

    未覈實申報月投保薪資之情，已於法不合。況且，「承攬報

    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是否合於勞基法相關規定關於工

    資要件，亦非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是原處分前已然違反行

    政程序法第102條關於正當行政程序之規定等語。

㈤、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業別為人身保險業，為適用勞基法之行業，原告與系爭

    業務員分別簽訂僱傭契約及承攬契約，並將薪資拆分為僱傭

    薪資（項目含每月津貼、業績獎金、單位輔導獎金、最低薪

    資等）、承攬報酬（=首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及續年度服

    務報酬（=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有關「承攬報酬」及

    「續年度服務報酬」究係是否屬於工資？依本院近期相同基

    礎事實之111年度訴字第27號等判決，已認定原告與所屬業

    務員間有關從事保險招攬業務部分為勞動契約關係，業務員

    就此部分所受領之報酬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原

    告不服上開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3

    71號判決駁回，原告復為相同主張，顯非可採。

㈡、依系爭契約及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內容，顯示系爭業務員從

    事保險招攬業務部分，係受原告指揮監督而具有從屬性，成

    立勞動契約關係：

　⒈依系爭契約第2條規定顯示系爭業務員履行與原告間之保險招

    攬勞務契約，須依原告指示方式對第三人提供該條所列舉之

    4種服務，無法自由決定其勞務提供之方式，況系爭管理規

    則，更要求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可見上

    開招攬行為須由業務員親自為之，不得委由他人履行，原告

    明顯對業務員具有相當程度之指揮監督，具有人格上從屬性

    。

　⒉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規定，明白揭示系爭業務員須遵守保

    險相關法規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並須接受原告對

    其業績之評量。系爭契約附件之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

    就考核期間、標準及計算方式訂有詳細規定，業務員如有違

    反或未達原告所訂標準，原告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上

    開懲處辦法為雇主懲戒權之明文化，按雇主懲戒權之行使，

    足以對勞工之意向等內心活動過程達到某種程度之干涉與強

    制，即為雇主指揮監督權之具體表徵，而為從屬性之判斷依

    據，況且上開內部規範悉由原告片面制訂及調整，系爭業務

    員幾無商議之權限，其人格上及組織上從屬性至為明確。

　⒊再依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說明第1點、第2點、第4點、第11

    點及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規定，可知原告以事先預定之定型

    化契約，規範所屬業務員僅能按其所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

    獲取報酬，業務員全無協商或拒絕之空間。系爭業務員僅能

    依契約書規定，以原告名義招攬保險，無法自其他第三人獲

    取報酬，並被迫接受原告事先預定保有片面調整渠等勞務報

    酬之權力，足認有經濟上從屬性。

　⒋就系爭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業務部分，雖與原告簽訂「承攬

    契約」，然核其實質內容，渠等均已納入原告組織體系，並

    須依原告指示方式提供勞務（招攬保險及持續為保戶服務）

    ，從而使業務員成為原告整體營業活動之一環，縱其工作時

    間及地點較為彈性，然此係工作性質使然，不能僅憑此一特

    徵，即否定系爭業務員與原告間勞動契約關係之本質。又系

    爭業務員提供勞務達到原告公告之承攬報酬（即招攬保險的

    首期報酬）與服務獎金（即繼續為保戶提供服務而受領之給

    付）給付條件時，即能獲取原告給付之勞務對價，而無須自

    行負擔業務風險，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應認

    渠等與原告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㈢、有關原告主張原告對系爭業務員之指揮監督關係，實係履行

    金融監理機關「系爭管理規則」、「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

    業準則」、「公平待客原則」等規範所顯現之結果，被告逕

    予認定為勞動契約，有違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等語，顯屬

    誤解：

　⒈雇主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乃是人格上從屬性之核心，勞務

    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乃是勞

    動契約之類型必要特徵。是原告主張勞務之指揮監督不足作

    為勞動契約之判斷標準，顯不可採。

　⒉釋字第740號解釋所稱「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

    依據」，係重申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

    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契約，必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

    而定之旨。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從屬性之判斷，不能排除契

    約約定之檢視。換言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既已轉化為保險

    業務員及保險公司間契約上權利義務規範，該契約內容仍應

    列為勞動從屬性的判斷因素之一，而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

    內容綜合判斷之。金管會102年3月22日函末段尚有「是以雙

    方之勞務契約屬性仍應依個案客觀事實予以認定」等語，可

    見該函釋仍強調業務員之契約關係應依個案事實認定。

　⒊原告主張之「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9條第1項規

    定，並未限制保險公司與業務員就招攬保險之報酬為磋商議

    定，保險業務員之報酬為保險公司營運成本之一環，保險公

    司仍得本於自身營運上的考量，為適當之成本配置與利潤設

    定；又公平待客原則第4點第6項之「酬金與業績衡平原則」

    同樣並未明文保險公司得片面決定報酬費率。況倘若主管機

    關對保險公司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轉化為保險業務員及保

    險公司間契約上權利義務規範，仍應列為勞動從屬性之判斷

    因素。

㈣、原告訴稱系爭契約不具從屬性，悖於指導原則所揭示之標準

    等語，亦有誤解：

　⒈原告援引系爭管理規則第19條之1規定，僅係主管機關考量保

    險從業人員工作權益之周全保障，而設之救濟程序機制，非

    屬保險業務員之一般勞工當無該規定之適用，原告自不得據

    此逕謂保險業務員與保險公司間之勞務關係並非屬勞動契約

    。另律師公會與其會員間並無勞務給付關係存在，自無探討

    人格從屬性之空間。

　⒉查系爭聘僱契約乃保險業務員接受原告聘僱，為原告從事招

    募、訓練及輔導其所屬各級保險業務人員，督促所轄各級業

    務人員達成各項考核標準，並參與原告所舉辦之業務會議，

    以及配合原告完成各項業務檢查及原告所指定之工作或授權

    範圍內各項業務等工作；而電銷人員之工作範圍則為原告依

    公司業務需要及受僱人之專長，指定受僱人應予提供勞務之

    內容，況且其工作內容並非具體固定，悉依原告之指示為之

    ，乃勞動契約之典型特徵，是兩者工作內容與保險業務員所

    從事之保險招攬工作，全然不同，系爭聘僱契約或電銷人員

    勞動契約所顯現之勞動契約之特徵，縱然未顯現於系爭契約

    ，亦不得反推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

　⒊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可知，勞動契約並不排除勞務提供

    者「依勞務成果」計算報酬，如僅因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及

    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即認定不

    成立勞動契約，將使勞基法規定之按件計酬無適用之餘地。

    依據原告公告業務員按件領取報酬所應備具的要件，乃是報

    酬給付方式約定的結果，自無足據此否定原告與系爭業務員

    間之勞動契約關係。至原告訴稱其並未提供系爭業務員所需

    之勞務設備，現代經濟活動中，因生產模式之不同，亦存有

    勞工自備生產工具提供勞務之情形，原告所訴，尚難可採。

　⒋查指導原則係分別從「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及「

    組織從屬性」等構面，逐一舉出具體判斷要素，並指出須就

    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具有上開判斷要素之全部或一部

    ，予以綜合判斷。是以，若勞務提供者對於所屬事業已顯現

    相當程度之勞雇關係特徵者，雖未具足上開從屬性之全部內

    涵，仍應定性雙方間之契約關係為勞動契約。此外，與本案

    相同基礎事實之案件業經各級行政法院判決認定為勞動契約

    關係，顯見法院已肯認原告所屬業務員所具備之從屬性特徵

    ，已達須認定為勞動契約關係而予以勞動法令保護之程度，

    是縱有其他非從屬性之特徵存在，亦無礙其整體歸屬勞動契

    約之判斷。

　⒌系爭業務員所受領之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均屬勞基法第2條

    第3款規定之工資，應列入月工資總額申報月提繳工資：

　⑴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之定義，並未排除按「件」計酬

    之情形，故不能逕以勞工係按招攬業務之績效核給報酬，即

    謂該報酬非屬工資。是以，保險業務員倘不具有獨立工作之

    性質，其取自所屬公司之所得即與執行業務所得有別，所領

    給付名目上雖為承攬報酬，惟實際上係以業務員招攬保險業

    務計算給與之報酬或獎金，應屬行使招攬保險業務之勞務對

    價，即屬工資性質。

　⑵系爭業務員獲取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與勞

    務給付有密切關聯，且非雇主基於激勵、恩惠或照顧等目的

    所為之福利措施，當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

    性。且據原告提供之系爭業務員94年4月至113年3月等月份

    之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業務人員續

    年度報酬，顯示渠等每月均有領取上開報酬，可見該報酬在

    一般情形下經常可領取、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應認

    屬經常性給與。

　⑶系爭業務員所受領之「承攬報酬」與「續年度服務獎金」係

    基於保戶所繳付之保險費計算而來，足認該報酬在給付原因

    、目的及要件上與業務員所提供之勞務間有密切關聯，顯係

    業務員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基於保護勞工權益之立場，不

    應再以法律未規定之要件限制工資範圍。此外，原告對於「

    承攬報酬」與「續年度服務獎金」之計給已明訂規範標準，

    形成制度性及常態性措施，業務員符合原告所設支領報酬標

    準，即可領得報酬，在制度上具有經常性，業務員可預期其

    付出之勞務達成一定成果時，原告即負有給付報酬之義務，

    此為勞雇雙方已合致之勞動報酬，並無任意給與之自主性，

    自非恩惠性之給與，其性質顯屬工資，原告所執理由，核無

    足採。

　⒍查原處分已於說明三記載工資總額包含承攬報酬、僱傭薪資

    、續年度服務報酬，並於原處分一及三之說明二、原處分二

    之說明四援引勞退條例第3條、第14條、第15條及其施行細

    則第15條等規定，所附月提繳工資明細表亦詳細載明系爭業

    務員94年4月至113年3月等月份期間之工資總額、前3個月平

    均工資、原申報月提繳工資及應申報月提繳工資等，並註記

    各該月份逕予更正及調整之情形，可認原處分業已明確記載

    處分主旨、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且足使原告知悉被告認

    定系爭業務員之工資數額及原告未覈實申報調整之構成要件

    事實等，應與行政程序法第5條及第96條規定相符。

　⒎被告依系爭契約及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等內容，認原告未依

    規定覈實申報調整系爭業務員月提繳工資之事實明確，未給

    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核屬有據等語。

　⒏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說明：

　⒈勞退條例第1條規定：「（第1項）為增進勞工退休生活保障

    ，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及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條例。（

    第2項）勞工退休金事項，優先適用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勞

    工、雇主、事業單位、勞動契約、工資及平均工資之定義，

    依勞基法第2條規定。」第6條第1項規定：「雇主應為適用

    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第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條例之適

    用對象為適用勞基法之下列人員，但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提

    撥退休準備金者，不適用之：一、本國籍勞工。……。」第14

    條第1項規定：「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

    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第15條規定

    ：「（第1項）於同一雇主或依第7條第2項、前條第3項自願

    提繳者，1年內調整勞工退休金之提繳率，以2次為限。調整

    時，雇主應於調整當月底前，填具提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

    ，並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其提繳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

    點第1位為限。（第2項）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

    時，其雇主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

    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

    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第3項）

    雇主為第7條第1項所定勞工申報月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前項

    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者，勞保局查證後得逕行更正或調整之

    之並通知雇主，且溯自提繳日或應調整之次月1日起生效。

    」又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

    項）依本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

    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

    ，向勞保局申報。（第2項）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

    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準此，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

    例之勞工，自其到職之日起按月提繳不低於每月工資百分之

    6之退休金，勞工之工資如有調整，雇主應依規定將調整後

    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雇主為勞工申報月提繳工資不實

    或未依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時，勞保局得於查證後逕行更正

    或調整之。

  ⒉勞基法第1條規定：「（第1項）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

    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

    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2項）

    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第2條第1款、第3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工資

    ：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

    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

    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六、勞動契約：指約定

    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

    款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

    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

    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

    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可知，勞基法上所稱之「

    工資」，乃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且須藉由其是否具「勞

    務對價性」及是否屬「經常性給與」而為觀察，並應就雇主

    給付予勞工金錢之實質內涵，即給付之原因、目的及要件等

    具體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以為判斷，而非僅以雇主給付時

    所使用之「名目」為準。其中所謂「經常性給與」，係因通

    常情形，工資係由雇主於特定期間，按特定標準發給，在時

    間或制度上，具有經常發給之特性，然為防止雇主巧立名目

    ，將應屬於勞務對價性質之給付，改用他種名義發給，藉以

    規避資遣費、退休金或職業災害補償等支付，乃特別明定其

    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亦屬工資，並非增設限制工資範

    圍之條件。又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之定義，並未排除

    按「件」計酬之情形，故不能逕以員工係按招攬業務之績效

    核給報酬，即謂該報酬非屬工資。

　⒊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

    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所

    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

    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

    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

    斷，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依據。」解釋理由

    書亦指出：「……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

    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

    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

    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

    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

    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系爭規定一（即勞基法第2條第6

    款）所稱勞動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

    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

    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

    或居間，……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

    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

    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

    （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

    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保險業務員

    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雖僅能販售

    該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惟如業務員就其實質上從事招攬保

    險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以自由決定，其報酬給付方式並

    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係自行負擔業務之風險，則其與

    所屬保險公司間之從屬性程度不高，尚難認屬系爭規定一所

    稱勞動契約。……」由上開解釋可知，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類

    型究為何者，主要應由當事人間之主給付義務、權利等觀之

    ，非單純以契約名稱論斷。而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

    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

    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

    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動契約，仍應

    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

    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判斷

    因素包括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的方式（包含工

    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

    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但不以此為限。

　⒋關於勞動契約之認定，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長期穩定之實

    務見解，是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包

    括：⑴人格上之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

    雇主的指揮、命令、調度等，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

    能，因為雇主懲戒權的行使，足以對勞工意向等內心活動達

    到相當程度的干涉及強制，屬於雇主指揮監督權的具體表徵

    ，而為人格從屬性的判斷因素。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

    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不是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

    而是依附於他人之生產資料，為他人之目的而勞動，薪資等

    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

    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受團隊、組織的

    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是以，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之現

    行勞基法第2條第6款亦明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六

    、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

㈡、如本件經過欄所載事實，有系爭業務員一系爭契約（本院卷

    二第47至102頁）、系爭業務員二系爭契約（本院卷二第49

    至52頁、第55至58頁、第61至64頁、第73至74頁、第83至86

    頁、第91至92頁）、系爭業務員三系爭契約（本院卷二第10

    3至202頁）、原告系爭聘僱契約（本院卷二第271至532頁）

    及系爭業務員94年4月至113年3月等月份之業務人員承攬/續

    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及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原處分卷

    第427至780頁）、原處分一（原處分卷第5至6頁、訴願決定

    一可閱覽卷第25至26頁、本院卷一第377至378頁）、原處分

    一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7至112頁、訴願決定一

    可閱覽卷第27至132頁、本院卷一第379至484頁）、原處分

    二（原處分卷第317至319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23至25

    頁、本院卷一第485至487頁）、原處分二之未覈實申報調整

    明細表（原處分卷第320至321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26

    至27頁、本院卷一第488至489頁）、原處分三（原處分卷第

    113至114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25至26頁、本院卷一第

    491至492頁）、原處分三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

    115至316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27至228頁、本院卷一

    第493至694頁）、訴願決定一（原處分卷第353至366頁、訴

    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1至13頁、本院卷二第3至16頁）、訴願

    決定二（原處分卷第381至394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1

    至12頁、本院卷二第17至30頁）、訴願決定三（原處分卷第

    367至380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1至13頁、本院卷二第3

    1至45頁）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㈢、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關於招攬保險部分所簽訂之「承攬契約

    書」（即系爭契約），其法律性質為勞動契約：

　⒈原告與附表乙編號2至28、30至68所示業務員（其中附表乙編

    號46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契約110年7月版；附表乙編號

    11、22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簽訂之

    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甲方（即原告

    ）之公告或規定，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如有附

    件，亦同。」等語，該契約之附件包括「保險承攬報酬及年

    終業績獎金」、「系爭管理規則」、「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

    」、「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有系爭契約99年7月版

    （本院卷二第49、51、53、55、57、59、61、63、65、71、

    73、75、77、79、81、83、85、87、89、91、97、99、101

    、103、105、107、109至110、115、117、119、121、123、

    125、127、129、131、133、135、137、139、141、143、14

    5、147、149、151、153、157、159、161、163、165、167

    、169、171、173、175、177、179、181、183、185、187、

    189、191、193、195、197、199、201頁）及系爭契約附件9

    9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50、52、54、56、58、60、62、64、

    66、72、74、76、78、80、82、84、86、88、90、92、98、

    100、102、104、106、108、111、116、118、120、122、12

    4、126、128、130、132、134、136、138、140、142、144

    、146、148、150、152、154、158、160、162、164、166、

    168、170、172、174、176、178、180、182、184、186、18

    8、190、192、194、196、198、200、202頁）、104年9月版

    （本院卷二第140頁）在卷可佐；原告與附表乙編號1、29所

    示業務員簽訂之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

    ：「甲方（即原告）之公告或規定，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

    部；本契約如有附件，亦同。」等語，該契約之附件包括「

    保險承攬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系爭管理規則」、「業

    務員違規懲處辦法」、「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有系

    爭契約105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47、113頁）及系爭契約附

    件105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48、114頁）在卷可佐；原告與

    附表乙編號46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契約99年7月版）

    簽訂之系爭契約110年7月版第10條第1項約定：「……甲方（

    即原告）之規定、規章制度、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

    契約之附件，亦同。……」等語，該契約之附件包括「保險承

    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系爭管理規

    則」、「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

    處辦法(下稱業務人員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

    範」、「業務員招攬管理辦法」、「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

    法」、「電子公文通知作業辦法」、「蒐集、處理即利用個

    人資料告知書（業務人事專用）」、「業務人員行為自律守

    則」，有系爭契約110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155至156頁）及

    系爭契約附件110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156頁）在卷可佐；

    原告與附表乙編號11、22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契約99

    年7月版）簽訂之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10條第1項約定：

    「……甲方（即原告）之規定、規章制度、亦構成本契約內容

    之一部；本契約之附件，亦同。……」等語，該契約之附件包

    括「保險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

    系爭管理規則」、「業務人員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

    紀律規範」、「業務員招攬管理辦法」、「業務員定期考核

    作業辦法」、「電子公文通知作業辦法」、「蒐集、處理即

    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業務人事專用）」、「業務人員行為

    自律守則」、「業務員智慧財產暨保密承諾書」，有系爭契

    約110年12月版（本院卷二第67至70、93至96頁）及系爭契

    約附件112年9月版（本院卷二第68、70、94、96頁）在卷可

    佐，足見該等公告、規定或附件亦均為系爭系爭契約內容之

    一部。

　⒉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一）不經預告逕行

    終止：乙方（即系爭業務員，下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

    方（即原告，下同）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1.違反『保

    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或甲方『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2

    .註銷登錄資格或撤銷登錄。3.未達業績最低標準。4.違反

    甲方之公告或規定。5.重大損害甲方利益之行為。」等語，

    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一）不經預告逕

    行終止：乙方（即系爭業務員，下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甲方（即原告，下同）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1.違反『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或甲方『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

    。2.註銷登錄資格或撤銷登錄。3.未達業績最低標準。4.違

    反甲方之公告或規定。5.重大損害甲方利益之行為。」等語

    ，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一）乙方（

    即系爭業務員，下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即原告，

    下同）得隨時終止本契約。1.違反法令或本公司所訂招攬行

    為紀律規範，情節重大。2.註銷登錄資格或受撤銷登錄處分

    者。3.違反本契約約定，情節重大者。4.涉有不誠信或其他

    不正當之活動顯示其有不適合擔任業務員之情形，或有其他

    損害公司或客戶利益之行為者。」等語，有上開系爭契約存

    卷可稽，足徵系爭業務員須遵守保險相關法規及業務員違規

    懲處辦法之規定，並須接受原告對其業績之評量，如有違反

    或未達原告所訂標準，原告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又系

    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版第5條第1項第1款所約定之業

    務員違規懲處辦法、第4款所稱之公告或規定系爭契約110年

    12月版第5條第1項第1款所約定之原告所訂招攬行為紀錄規

    範、第3款所約定之契約約定（包括契約附件之「系爭管理

    規則」、「業務人員懲處辦法」）等禁止規範之內容，均得

    由原告片面訂定及調整，系爭業務員幾無商議之權限。參以

    原告於99年6月8日自訂之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99年6

    月8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規定：「一、作業目的：為遵

    循保險法規相關規範，對業務主管行政管理及對業務員承攬

    約定授權辦理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二、違規行為態樣：1.

    違反行為態樣（如附件一）且無正當理由（不可抗力原因）

    者，依本辦法處分。倘屬情節重大且有確切犯罪嫌疑之事證

    者，另將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罪嫌疑裁量移送參考表』規定

    移送法辦（如附件二）。2.業務員違規倘有行為態樣發生競

    合時，應優先以第1款至第20款加重懲處，以確遵保險業務

    員管理規則統一懲處標準。3.各行為態樣違反規定時依表列

    懲處範圍處分，以不低於各行為態樣處分為原則。三、懲處

    類別：業務員有違反本規定態樣情事者，依情節輕重予以行

    政記點處分、停止招攬處分、撤銷登錄處分。該處分均以書

    面方式送達本人及其主管。1.行政記點處分：申誡1次、申

    誡2次、申誡3次（申誡3次以違紀1點計算），違紀1點～違紀

    6點。⑴違紀累計1點以上者，一併取消業務員優良免體檢資

    格授權。⑵違紀累計1～2點者，3個月內不得晉陞。⑶違紀累計

    3點者，3個月內不得晉陞及1年內不得參加公司與區部所舉

    辦之各項競賽及表揚。⑷違紀累計4～5點者，1年內不得晉陞

    及1年內不得參加公司與區部所舉辦之各項競賽及表揚。⑸違

    紀累計6點者，終止所有合約關係。⒉停止招攬處分：分為停

    止招攬登錄3個月、6個月、1年處分並通報壽險公會。⑴停止

    招攬處分期間仍須接受考核，並不得晉陞及參加受獎排名。

    ⑵停止招攬登錄每3個月處分將換算成違紀2點備註記錄，做

    為終止合約關係累計點數之計算。⑶若2年內停止招攬登錄處

    分累計達9個月者（含）或換算違紀點數達6點者（含），將

    終止所有合約關係。⑷登錄有效期間內受停止招攬行為處分

    期間達24個月者，應予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撤銷其業務員登

    錄。……五、其他事項：1.業務員在職期間內（合併考核期間

    ）重複違反規定者，則依原懲處酌予加重處分。……。2.業務

    員違反相關規定，其主管未善盡督導之責者，其主管應負連

    帶行政處分。3.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訂本辦法。」

    （本院卷二第557頁），原告於104年9月16日修訂之業務員

    違規懲處辦法（下稱104年9月16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規

    定：「一、作業目的：為使業務同仁建立良好的紀律觀念及

    工作習慣，以達專業、優質服務的企業形象，特訂定本辦法

    。……三、違規行為態樣1.違反行為態樣（如附件一）且無正

    當理由（不可抗力原因者）者，依本辦法處分。倘屬情節重

    大且有確切犯罪嫌疑之事證者，另將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

    罪嫌疑裁量移送參考表』規定移送法辦。（如附件二）2.業

    務員違規倘有行為態樣發生競合時，應優先以第一款至第二

    十款加重懲處，以確遵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參考懲處標準。

    3.各行為態樣違反規定時依表列懲處範圍處分，以不低於各

    行為態樣處分為原則。四、懲處類別：業務員有違反本規定

    態樣情事者，依情節輕重予以行政記點處分、停止招攬處分

    、撤銷登錄處分。該處分均以書面方式送達本人及其主管。

    1.行政記點處分：⑴申誡1次～申誡3次（申誡3次以違紀1點計

    算）。⑵違紀1點～違紀6點，違紀累計6點者，終止所有合約

    關係。2.停止招攬處分：分為停止招攬登錄3個月、6個月、

    一年處分並通報壽險公會。⑴停止招攬處分期間仍須接受考

    核，但不得予以晉陞。⑵停止招攬登錄每3個月處分將換算為

    違紀2點備註記錄，做為終止合約關係累計點數之計算。⑶若

    二年內停止招攬登錄處分累計達9個月者（含）或換算違紀

    點數達6點者（含），將終止所有合約關係。⑷登錄有效期間

    內受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期間達24個月者。應予終止所有合約

    關係並撤銷其業務員登錄資格。3.撤銷登錄處分：受撤銷登

    錄處分者，將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通報壽險公會予以撤銷登

    錄三年。五、業務主管連帶責任所屬業務員違反規定經公司

    查處，主管有未善盡監督之責，應負連帶行政處分。倘主管

    主動舉報，得視情節免除或減輕處分。……七、其他事項：1.

    業務員在職期間內（合併考核期間）有再違反規定者，得依

    懲處範圍加重處分。2.每一懲處紀錄自發文日期保留24個月

    ，屆滿存檔備查，重新計算違規點數。3.公司得視實際需要

    ，調整或修訂本辦法。」（本院卷二第613頁），原告於105

    年6月30日修訂之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105年6月30日

    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規定：「一、作業目的：為使業務同

    仁建立良好的紀律觀念及工作習慣，以達專業、優質服務的

    企業形象，特訂定本辦法。……三、違規行為態樣：1.違反行

    為態樣（如附件一）且無正當理由（不可抗力原因）者，依

    本辦法處分。倘屬情節重大且有確切犯罪嫌疑之事證者，另

    將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罪嫌疑裁量移送參考表』規定移送法

    辦（如附件二）。2.業務員違規倘有行為態樣發生競合時，

    應優先以第一款至第十九款懲處，以確遵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參考懲處標準。3.各行為態樣違反規定時依表列懲處範圍

    處分，以不低於各行為態樣處分為原則。四、懲處類別：業

    務員有違反本規定態樣情事者，依情節輕重予以行政記點處

    分、停止招攬處分、撤銷登錄處分。該處分均以書面方式送

    達本人及其主管。1.行政記點處分：⑴申誡1次～申誡3次（申

    誡3次以違紀1點計算）。⑵違紀1點～違紀6點，違紀累計6點

    者，終止所有合約關係。2.停止招攬處分：分為停止招攬登

    錄3個月、6個月、一年處分並通報壽險公會。⑴停止招攬處

    分期間仍須接受考核，但不得予以晉陞。⑵停止招攬登錄每3

    個月處分將換算為違紀2點計算。⑶若二年內停止招攬登錄處

    分累計達9個月者（含）或換算違紀點數達6點者（含），將

    終止所有合約關係。⑷登錄有效期間內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期

    間達24個月者。應予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撤銷其業務員登錄

    資格。3.撤銷登錄處分：受撤銷登錄處分者，將終止所有合

    約關係並通報壽險公會予以撤銷登錄。五、業務主管連帶責

    任：所屬業務員違反規定經公司查處，主管有未善盡督導之

    責，則應負連帶行政處分。倘主管主動舉報，得視情節免除

    或減輕處分。……七、其他事項：1.業務員在職期間內（合併

    考核期間）有再違反規定者，得依懲處範圍加重處分。……3.

    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訂本辦法。」（本院卷二第54

    7頁），原告自110年7月30日修訂實施之業務人員懲處辦法

    （下稱110年7月30日業務人員懲處辦法）規定：「第六條、

    懲處：一、業務員違規行為核屬系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一

    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予以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

    處分，本公司依附表一『業務員所屬公司依系爭管理規則第1

    9條第1項懲處登錄之參考標準』所列各行為態樣之最低懲處

    標準予以懲處。二、業務員違規行為如有涉及犯罪嫌疑，本

    公司將依個案犯罪嫌疑之事證情節並參酌業務員事後態度及

    所致損害程度等，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罪嫌疑裁量移送參

    考表』規定《如附件二》，或其他相關法令移送偵辦或提起告

    發。三、最近五年內受停止招攬處分期間累計達二年者，本

    公司應予撤銷業務員登錄資格處分。……。」（本院卷二第57

    5至576頁），可知依99年6月8日、104年9月16日、105年6月

    30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110年7月30日業務人員懲處辦法

    規定之內容，系爭業務員負有應遵循保險法規相關規範及契

    約約定之義務，違反時，將遭受原告之行政記點（110年7月

    30日業務人員懲處辦法規定無行政記點之懲處）、停止招攬

    及撤銷登錄等影響權益事項之懲戒處分，足見系爭業務員在

    原告之企業組織內，受組織之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有服

    從之義務，並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之可能，堪認渠等間具

    有人格與組織從屬性無訛。

　⒊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3條約定：「（一）乙方交付保戶簽妥

    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

    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

    績獎金』領取報酬。（二）甲方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報酬

    之計算及給付方式，乙方同意依修改內容領取報酬。」；系

    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3條約定：「（一）乙方交付保戶簽妥

    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

    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

    績獎金』領取報酬。（二）甲方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報酬

    之計算及給付方式，乙方同意依修改內容領取報酬。」；系

    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3條約定：「（一）甲方收訖保戶簽妥

    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生效後，乙

    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相關規定及給付方式領取保險承攬報酬

    。（二）乙方需向前項保戶提供保單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理

    賠、契約變更、保單借款等申請或諮詢事項等），且保戶持

    續繳納保險費後，始得依甲方規定或公告領取續年度服務報

    酬。……。（三）本條約定之保險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

    等各項不同性質之給付，均應依甲方規定或公告計算、領取

    。甲方並得視需要以公告方式修改計算及給付方式，乙方同

    意依修改後之公告內容領取各項不同性質之給付項目。……。

    」有上開系爭契約在卷可稽，益徵系爭業務員為原告之保險

    業務員，為原告之經濟利益進行招攬保險業務，原告對承攬

    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數額計算暨發放方式具有決定權，並得以

    片面調整，系爭業務員對該報酬無決定及議價空間，堪認系

    爭業務員與原告間之報酬計算與支領方式具有經濟上從屬性

    。

　⒋參酌系爭契約99年7月版附件99年7月版之99年2月4日修正發

    布系爭管理規則（下稱99年2月4日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第

    4項前段規定：「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

    」（本院卷二第555頁），系爭契約99年7月版附件104年9月

    版之99年9月14日修正發布系爭管理規則（下稱99年9月14日

    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前段規定：「業務員應於所招

    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本院卷二第611頁），系爭契

    約105年7月版附件105年7月版之105年4月6日修正發布系爭

    管理規則（下稱105年4月6日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第5項前

    段規定：「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其

    登錄字號。」（本院卷二第538頁），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

    附件112年9月版之110年1月8日修正發布系爭管理規則（下

    稱110年1月18日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第5項前段規定：「

    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其登錄字號。

    」（本院卷二第571頁），足認系爭業務員就其保險招攬之

    行為亦須親自履行。至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所簽訂之系爭契

    約雖以承攬為名，並約定該契約為承攬契約，雙方不適用其

    他勞務契約之相關法令，該契約更約定系爭業務員明瞭第3

    條約定之報酬，並非勞基法所規定之工資（系爭契約110年1

    2月版第1條、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1條參照），然實質內

    容仍為勞動契約之本質，並不因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1條、

    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1條之記載，即影響其法律性質之定

    性。從而，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簽訂之系爭契約係屬勞基法

    上之勞動契約無訛。

　⒌至原告雖主張系爭業務員得自由決定招攬保險之工作時間、

    地點及對象，且招攬保險之報酬，係依保戶繳費年限、人壽

    保險商品險種類型等作為計算之基礎。保戶與原告簽訂保險

    契約後，須要保人已繳交或持續繳交保險費，而無契約撤銷

    、支票屆期未兌現、解除契約、契約內容變更或其他原因退

    費，致首年度業務津貼為負值者，方得領取，足見系爭契約

    並非勞動契約，被告之認定悖於指導原則，違反行政自我拘

    束原則。且系爭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之監督管理暨懲戒，均

    係依照系爭管理規則之要求而訂定，尚難因此即遽認系爭契

    約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之勞動契約。況且，相同案情之

    民事判決業已肯認系爭契約為承攬契約，而非勞動契約云云

    。惟：

　⑴依前揭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之主要理由可知，以有償方式

    提供勞務之契約是否為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動契約，仍應就個

    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予以觀察，探求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

    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以為斷；而從屬性之高低，仍應

    整體觀察勞務給付過程，並不限於解釋文所稱「勞務債務人

    （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

    間）」、「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

    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2項指標。

　⑵雇主對於工作時間、地點之管制或報酬計算方式，固可為從

    屬性判斷之參考要素，然究非為唯一或具有關鍵性之標準。

    蓋隨著時代環境之變遷與科技發展，勞務供給模式複雜多樣

    ，欠缺工作地點拘束性之職務，並非保險業務員職務所獨有

    之特徵，其他勞動契約之外勤工作者，亦因其職務性質而無

    固定之工作地點；而保險商品種類繁多，相關產品資訊復具

    有相當之專業性，除客戶因自身需求而主動要保外，保險業

    務員勤於主動探訪及從事專業解說，以取得客戶信任並對保

    險商品產生需求，方能提升成功招攬之機會，又因拜訪客戶

    必須配合客戶時間，故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工作之時間自然

    需要相當彈性，此與其他勞動契約之外勤工作者，因其職務

    性質而無固定之工作時間，並無不同。是以，保險業務員縱

    可自行決定工作地點及時間，因與一般勞動契約下外勤工作

    者（例如業務員、記者）給付勞務的方式極為類似，而非承

    攬契約或保險業務員履行職務所獨有的特徵。再者，保險業

    務員招攬保險之報酬，雖然主要是依保戶繳費年限、人壽保

    險商品險種類型等作為計算之基礎，且日後亦有可能因保險

    契約撤銷、解除等事由而遭追回，然如保險公司對承攬報酬

    及服務獎金之數額計算及發放方式具有決定權，並得以片面

    調整，保險業務員對該報酬完全無決定及議價之空間，就與

    一般承攬契約是承攬人與定作人立於契約對等之地位顯不相

    同。本件原告對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數額計算暨發放方式

    具有決定權，並得以片面調整，系爭業務員對該報酬均無決

    定及議價空間，核與一般承攬契約係承攬人與定作人立於契

    約對等之地位不同。復徵諸前揭說明，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

    義勞動關係下之「工資」，亦包括依「計件」等方式計算勞

    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可見「按件計酬制」亦屬於勞動契

    約之一種報酬給付方式。是以，縱按業務員所招攬保險而收

    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亦與勞動契約下之勞工因工

    作而獲得「按件」給付報酬之方式幾乎相同，顯見此亦非承

    攬契約或保險業務員獨有之報酬給付方式。從而，當保險業

    務員勞務契約之屬性，無法僅由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所

    例示之上述2項指標予以區辨或認定時，即有必要進一步依

    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並輔以前述學說、實務針對勞動契約

    具有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所表示之見解加以判斷

    。尤其雇主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權，為人格上從屬性之核心

    要素，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提供勞務，

    甚至是不定量之勞務，屬於勞動契約之必要特徵。且提供勞

    務之內容，有時會兼具從屬性與獨立性之特徵，此時應自整

    體勞務供給關係具有重要性（如主給付義務）之部分加以觀

    察，只要當事人間勞務契約之法律關係中，具有相當重要之

    從屬性特徵，即使有部分給付內容具有若干獨立性，仍應認

    屬勞基法規範之勞雇關係。是以，原告尚難以系爭業務員得

    自由決定招攬保險之工作時間、地點、對象及招攬保險報酬

    之計算方式為據，逕自主張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

　⑶金管會依保險法第177條規定授權所訂定之系爭管理規則，係

    為強化對保險業務員從事招攬保險行為之行政管理，而非限

    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

    該規則既係保險法主管機關為盡其管理、規範保險業務員職

    責所訂定之法規命令，與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所

    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定性無必然關係，故不得直接以

    系爭管理規則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

    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然保險公司為履行系爭管理規則所課予之公法上義務，

    如已將相關規範納入契約內容（包含工作規則），甚至藉由

    履行上述公法上義務，在契約中更進一步納入具有高度從屬

    性特徵之條款，以強化其對於所屬保險業務員指揮、監督及

    制約之權利，則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從屬性之判斷，自不能

    排除檢視該契約之約定內容，否則無異於鼓勵保險公司得藉

    由履行系爭管理規則之名，以行其逃避基於勞動契約所生各

    項保障勞工權益的法定義務之實。同理，雇主藉由金管會就

    保險業務員高度監理之要求，同時在勞務給付關係中，透過

    契約條款、工作規則，甚至是懲戒、制裁權利及具體指令之

    強度與密度，亦會實質影響保險業務員從屬性程度之高低。

    故雇主為遵守各種管制性之公法規範，所訂定之契約內容、

    工作規則及實際指揮監督之結果，均可能會影響勞務契約性

    質之判斷。簡言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如已內化甚至強化

    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保險業務員間勞務契約上權利義務之一

    部分，則該契約內容即應列為是否具有勞動契約從屬性之判

    斷因素之一，而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綜合予以判斷（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參照）。故其性質仍

    應視契約內容所表彰之人格、經濟及組織等面向之從屬性高

    低而定，此與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認為不得無任何依據

    ，即直接以系爭管理規則之內容作為判斷保險業務員招攬勞

    務契約之屬性，而可能形成契約類型強制之情形，顯不相同

    ，應予辨明。本件揆諸原告自訂之99年6月8日業務員違規懲

    處辦法第3條至第5條規定（本院卷二第557頁）、104年9月1

    6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第4條至第7條規定（本院卷二第613

    頁）、105年6月30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第4條至第7條規定

    （本院卷二第547頁），原告訂定之懲處類別，除有與系爭

    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規定之停止招攬及撤銷登錄處分外，

    另尚訂有行政記點處分，且該記點尚會影響能否晉陞及能否

    參與競賽。而業務員對於所受之懲處結果有疑義，得於收到

    懲處通知日起30天內提出申復，申復以1次為限。倘業務員

    「在職期間」內（合併考核期間）重複違反規定者，則依原

    懲處酌予加重處分。業務員違反相關規定，其主管未善盡督

    導之責者，其主管應負連帶行政處分。復觀諸上開違規記點

    處分之違規行為態樣，尚且包括態度不佳、與公司同仁、客

    戶、公司業務合作之人發生衝突；無故延誤或不配合公司或

    政府機關業務檢查或爭議案件調查，致使保戶或公司權益明

    顯受損；業務員自己、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投保契撤等等（

    本院卷二第543、561、617頁），由此可見原告就系爭業務

    員招攬保險行為之指揮監督之強度與密度，原告尚難僅以該

    規範係為執行遵循保險監理法令之義務一語，而否定其與系

    爭業務員間之勞務給付關係具有人格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之

    特徵。

　⑷99年2月4日、99年9月14日、105年4月6日、110年1月8日系爭

    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規定：「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

    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金管會102年3月22日

    函意旨略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

    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

    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爰本會94年2月2日修正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時，增列第3條第2項……之規定，以釐清

    該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旨在規範業務員之招攬行為，與業務

    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避免勞工主管機關及司法機關逕為引

    用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規定，作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

    員具有僱傭關係之佐證依據，是以雙方之勞務契約屬性仍應

    依個案客觀事實予以認定。」等語（本院卷一第367至368）

    ，可見上開規定及函文意旨，乃在強調保險公司與保險業務

    員的契約關係應依個案事實予以認定，非謂保險公司對於保

    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均不得作為定性契約關係之依據

    。是原告主張被告將其為履行公法上義務之行為結果認定為

    勞動契約，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規定云云，自無足取。

　⑸於現代經濟活動中，因生產模式的不同，可能產生勞工持續

    依賴雇主之生產資料而勞動，亦可能存有勞工自備全部或部

    分生產工具提供勞務之情形（例如外送員使用自己的交通工

    具往來商家與顧客間，以完成送餐之工作）。保險業務員縱

    使自備生產工具從事保險招攬工作，仍非得逕予否定從屬性

    存在之可能性。又個別勞務供給契約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

    質，應綜合事證予以評價，是保險業務員縱然另有兼職，亦

    與保險業務員、保險公司間就招攬保險之契約關係的定性，

    無必然關係，是原告主張其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

    如電腦、車輛等，係由業務員依其自身招攬需要自行購置，

    且系爭契約並未約定業務員不得從事其他工作之主張，亦無

    從據為其與系爭業務員間不具從屬性之有利認定。

　⑹綜觀前勞委會83年8月5日函全文內容係謂：有關保險業務員

    招攬保險，其與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

    等，是否有僱傭關係問題，應依雙方勞動關係之具體內容認

    定之。即僱傭關係存在與否應視勞動關係之內容及實質情形

    予以認定，報酬給付方式（有底薪制或佣金制） 非為唯一

    考量之因素。故佣金制之保險業務員，如與受有底薪之業務

    員，同樣接受公司之管理、監督，並從事一定種類之勞務給

    付，似應視為有僱傭關係之存在。惟如雖實際從事保險業務

    招攬工作，按業績多寡支領報酬，但毋需接受公司之管理監

    督 （公司亦無要求任何出勤打卡） 則應視為承攬關係等語

    。由是可知，該函仍係強調從事保險招攬之業務員與保險業

    者間之契約法律關係，應依雙方勞動關係之具體內容認定之

    ，報酬給付方式只是其中的考量因素「之一」；且縱使所從

    事之保險業務招攬工作係按業績多寡支領報酬，亦非當然應

    認定為承攬關係，尚必須符合「毋需接受公司之管理監督 

    （公司亦無要求任何出勤打卡） 」之情，此與前述本院所

    認定原告所屬之保險業務員，應受原告之監督、考核、管理

    及懲處等情，有所不同，是上開函文內容，尚非能使原告產

    生信賴之基礎而使其認為系爭契約非屬勞動契約。原告主張

    信賴前勞委會83年8月5日函，而與系爭業務員簽訂系爭契約

    ，卻遭被告認定為勞動契約，被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6、8條

    規定云云，並非可採。

　⑺至原告有關主張民事判決已審認系爭契約為承攬契約確定在

    案云云，並提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98號民事裁定

    （本院卷一第369至370頁）為憑。然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各

    自有其審判權限，原無從屬關係，各自獨立行使。行政訴訟

    是採取職權調查主義，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及事實關

    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證據聲明、自認及認諾之拘束（

    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第134條、第202條等

    規定參照）；與民事訴訟是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及辯論主義

    ，民事法院應以當事人聲明之範圍及所提供之訴訟資料，以

    為裁判之基礎，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及證據，不得予以斟

    酌，當事人自認或不爭執之事實，無待於心證，法院即得直

    接作為裁判基礎之情形（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280

    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及最高法院前71年台上字第2808號判例

    參照），顯不相同。行政法院審理撤銷訴訟，固可參考民事

    法院審理確認法律關係存否訴訟所認定之事實，惟二者之當

    事人、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均不相同，既判力之客觀範圍及

    主觀範圍亦不相同，尤其原處分機關非民事訴訟之當事人，

    無法於民事訴訟中主張事實、聲明證據及提出攻擊防禦方法

    ，則行政法院自無受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所拘束之理。是以

    ，原告援引上開民事判決及裁定，主張依民事判決之結果，

    系爭契約為承攬契約，洵無足取。

㈣、原告自94年4月起至113年3月止給付系爭業務員之「承攬報酬

    」及「續年度服務報酬」均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

    資」：　　

　⒈觀諸系爭業務員94年4月份至113年3月之業務人員承攬/續年

    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明細（原處分

    卷第427至780頁）暨原處分一所檢附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

    原處分卷第7至112頁，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27至132頁，

    本院卷一第379至484頁）、原處分三所檢附之月提繳工資明

    細表（原處分卷第115至316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27至

    228頁，本院卷一第493至694頁），被告係將原告未列入系

    爭業務員工資總額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部

    分，計入渠等之工資總額，並逕予更正或調整月提繳工資。

    是本件所爭執者為上開薪資明細所列之承攬及續年度服務報

    酬是否應計入工資總額。

　⒉依上所述，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謂「工資」乃指勞工因

    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

    、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

    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又立法原旨在於防止雇主對勞工因

    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以工資之名而改用其他名義，故特於該

    法明定應屬工資，以資保護。查系爭業務員之業務範圍除招

    攬、促成保險契約之締結外，尚包括契約締結後，為維繫保

    險契約持續有效所提供客戶之相關服務、聯繫、諮詢等，其

    獲取之報酬當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只要實質上是勞工因

    提供勞務，而自雇主獲得之對價，即為工資，不問其給付項

    目之名義，究稱為獎金、佣金、承攬報酬或其他名目而有不

    同。

　⒊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3條約定：「（一）乙方交付保戶簽妥

    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

    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

    績獎金』領取報酬。……」，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3條約定：

    「（一）乙方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

    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

    『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系爭契

    約110年12月版第3條約定：「（一）甲方收訖保戶簽妥之要

    保書及首期保險費，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生效後，乙方始

    得依甲方公告之相關規定及給付方式領取保險承攬報酬。（

    二）乙方需向前項保戶提供保單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理賠、

    契約變更、保單借款等申請或諮詢事項等），且保戶持續繳

    納保險費後，始得依甲方規定或公告領取續年度服務報酬。

    ……。（三）本條約定之保險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等各

    項不同性質之給付，均應依甲方規定或公告計算、領取。甲

    方並得視需要以公告方式修改計算及給付方式，乙方同意依

    修改後之公告內容領取各項不同性質之給付項目。……。」而

    原告所為之99年6月22日（99）三業（三）字第00004號公告

    （下稱系爭99年6月22日公告）則記載略以：「主旨：重申

    保險承攬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如說明……。說明：一、保險

    承攬報酬：（一）業務津貼（包含首年度業務津貼及續年度

    服務津貼），以險種實繳保費計算，公式如下：業務津貼＝

    實繳保費×給付比率。……。」（本院卷二第552頁），原告所

    為之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則記載略以：「主旨：重申保險

    承攬報酬、服務獎金及年終業績獎金，如說明……。說明：一

    、保險承攬報酬：首年度承攬報酬（稱承攬報酬），以首年

    險種實繳保費計算：承攬報酬＝首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二

    、服務獎金：續年度服務獎金（稱服務獎金），以續年險種

    實繳保費計算：服務獎金＝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

    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137、139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

    31、33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233、235頁，本院卷二第

    205、534、608頁），原告所為之112年5月30日（112）三業

    （三）字第00022號公告（下稱系爭112年5月30日公告）則

    記載略以：「主旨：保險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年終

    業績獎金，如說明……。說明：一、保險承攬報酬：首年承攬

    報酬（稱承攬報酬），以險種首年實繳保費計算：承攬報酬

    ＝首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二、續年度服務報酬：承攬契約

    有效之業務員向所屬保戶提供保戶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理賠

    、契約變更、保單借款等申請或諮詢事項等），且保戶繳納

    續期保險費後，公司始給付之報酬，以險種續年實繳保費計

    算：續年度服務報酬＝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本院卷二

    第566頁），據此可知，系爭業務員依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領

    取之承攬報酬（即系爭99年6月22日公告之業務津貼、系爭1

    01年7月1日公告之首年度保費佣金、系爭112年5月30日公告

    之首年承攬報酬）、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之續年度服務獎

    金、系爭112年5月30日公告之續年度服務報酬，均屬業務員

    招攬保險業務之對價，揆諸前開說明，其性質應屬工資。縱

    原告以「承攬報酬」或「續年度服務獎金」或「續年度服務

    報酬」稱之，僅係原告自行所為之名目，並不影響其為工資

    之本質。是以，原告主張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之發給

    ，係以要保人持續繳納保費為條件，無勞務對價性云云，於

    法無據，尚難採認。

　⒋又系爭契約是否屬於勞動契約，與個別保險業務員從事保險

    招攬工作所獲得報酬之多寡無涉，尤以業務員之報酬既為業

    績導向，則其每月收入浮動不居，乃屬正常，無從以個別月

    份收入豐厚，即遽謂無受勞基法保護之必要，並進而否定系

    爭契約係屬勞動契約之性質。是原告主張系爭業務員每月工

    資超過10萬元以上者所在多有，均超過當年度之全年薪資總

    和中位數，依一般經驗法則，顯非單純勞動契約即能獲得如

    此高額之工資云云，而質疑系爭業務員受勞基法保障之必要

    性，恐失諸偏狹，洵無足採。

㈤、至原告主張比較系爭契約與系爭聘僱契約、電銷人員勞動契

    約書，主張系爭聘僱契約將勞務內容及業務員之資格要求、

    出勤及考核、業務員之義務等攸關勞動契約判定之核心，特

    別列於契約之本文中，然該等約定並未見於系爭契約；系爭

    契約亦缺乏電銷人員勞動契約必要之點，如指定工作內容、

    限定工作地點及時間、約定休假、智慧財產權之歸屬及保密

    義務等，故系爭契約非勞動契約云云。惟查系爭聘僱契約乃

    保險業務員接受原告聘僱，為原告從事招募、訓練及輔導其

    所屬各級保險業務人員，督促所轄各級業務人員達成各項考

    核標準，並參與原告所舉辦之業務會議，以及配合原告完成

    各項業務檢查及原告所指定之工作或授權範圍內各項業務等

    工作（本院卷二第271至532頁）；而電銷人員之工作範圍則

    為原告依公司業務需要及受僱人之專長，指定受僱人應予提

    供勞務之內容（本院卷二第207頁），是兩者工作內容（尤

    其是電銷人員的工作內容並非具體固定，悉依原告之指示為

    之，乃勞動契約之典型特徵）與保險業務員所從事之保險招

    攬工作，全然不同，於系爭聘僱契約或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所

    顯現勞動契約之特徵，縱然未見系爭契約，亦不得反推系爭

    契約並非勞動契約。原告以業務內容迥異之前開契約所為之

    前述主張，自無可採。

㈥、至原告主張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

    會云云。惟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

    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

    ，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

    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要求行政程序中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其目的

    在於保障相對人之基本程序權利，以及防止行政機關之專斷

    。故如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無礙此等目的之達

    成，或基於行政程序之經濟、效率以及其他要求，得不給予

    相對人陳述機會者，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設有除外規定

    。又同法第11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第1項）違

    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除依第111條規定而無效者

    外，因下列情形而補正︰……。三、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

    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第2項）前項第2款至第5款之

    補正行為，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則賦予違反

    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在訴願程序終結前，得以補正

    瑕疵之機會。查原告就原處分提起訴願時，即已表明包括業

    務員領取之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非屬勞基法上之工資

    等在內之不服原處分之理由（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15至22

    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15至22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

    第15至24頁），經被告審酌後，未依訴願人（原告）之請求

    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而提出訴願答辯書予以說明在案（訴願

    決定一可閱覽卷第240至248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134

    至142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336至342頁），

　　並經訴願機關綜合雙方事證論據予以審議後，作成駁回訴願

    之決定，可認本件縱認原處分作成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

    機會，事後亦已於訴願程序中予以補正此部分之程序瑕疵，

    是原告據此主張原處分違法而應予撤銷等語，尚非可採。

㈦、至原告主張原處分就如何計算原告應補提之差額，付之闕如

    ，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規定云云。然查原處分所

    附「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已詳細列明系爭業務員之「月工

    資總額」、「前3個月平均工資」、「原申報月提繳工資」

    、「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及於「備註」欄說明審查結果；復

    明確敘及系爭業務員之工資總額包含「承攬報酬」、「僱傭

    薪資」、「續年度服務報酬」及載明法令依據（包括勞退條

    例第3條、第14條、第15條、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及勞

    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等），堪認原告由原處分當可知悉其

    原申報月提繳工資與被告所認定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差異之所

    在，以及被告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業務員月提繳工資之法令

    依據，是原處分自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

    條規定之情。

㈧、綜上所述，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簽訂之系爭契約，係屬勞基

    法上之勞動契約，系爭業務員基於此契約所獲得之報酬均屬

    工資，自有勞基法及勞退條例之適用。被告依原告所提供系

    爭業務員自94年4月份至113年3月止之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

    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明細，審酌系爭

    業務員之每月工資數額均非固定，依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

    條第2項規定，以其3個月之平均薪資計算，參照勞工退休金

    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所定級距，計算如原處分一及三所附之月

    提繳工資明細表所示應申報之月提繳工資，因原告實際申報

    之月提繳工資不足，被告就原告未申報系爭業務員一及三經

    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以原處分一及三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

    業務員一及三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就短計部分予以補

    收，被告以系爭業務員二112年11月份至113年1月份期間工

    資已有變動，原告未於113年2月底前覈實申報及調整其等勞

    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以原處分二裁處原告罰鍰並公布原告

    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等資訊，並無違誤，復無違反行政程序法

    第9條、第36條規定之情事。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

    。原告猶執前詞，請求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尚無可採。原處分認事用法俱無

    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

    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案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1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1　　日

                                    書記官  王月伶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294號
114年7月1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翁肇喜              
訴訟代理人  高佩辰律師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陳柏宇              
            李玟瑾              
            郭宣妤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退休金條例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2月3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8355號、第1130018469號、第113002164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經過：
㈠、原告經營人身保險業，附表甲編號1至24所示勞工詹友和等24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一）、附表甲編號25至34所示勞工陳映錚等10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二）、附表甲編號35至78所示勞工王偉玲等44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三。編號45所示顏語締原名顏彙穎，編號65所示陳守澤原名陳永棋。附表甲編號1至24所示勞工，即附表乙編號1至24所示勞工。附表甲編號2及25、3及26、5及27、6及28、8及29、9及30、12及31、17及32、18及33、21及34為同一勞工。附表甲編號35至78所示勞工，即附表乙編號24至68所示勞工。系爭業務員一、二及三，下合稱系爭業務員）均為原告之保險業務員。
㈡、被告查得原告所屬勞工即系爭業務員一民國94年4月份至113年3月份期間工資已有變動（工資總額包含承攬報酬、僱傭薪資、續年度服務報酬，以下同），惟原告未覈實申報及調整其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5條第3項規定，以113年8月21日保退二字第11360108861號函（下稱原處分一）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業務員一之月提繳工資，短計之勞工退休金於原告近期月份之勞工退休金內補收。
㈢、被告查得原告所屬勞工即系爭業務員二112年11月份至113年1月份期間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於113年2月底前覈實申報及調整其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乃依勞退條例第52條及第53條之1規定，以113年8月21日保退二字第11360108862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二）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萬5,000元，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等資訊。
㈣、被告查得原告所屬勞工即系爭業務員三94年4月份至113年3月份期間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覈實申報及調整其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乃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3項規定，以113年10月9日保退二字第11360147931號函（下稱原處分三。原處分一、二及三，下合稱原處分）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業務員三之月提繳工資，短計之勞工退休金於原告近期月份之勞工退休金內補收。　　
㈤、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分經勞動部以114年2月3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8355號（下稱訴願決定一）、第1130018469號（下稱訴願決定二）、第1130021643號（下稱訴願決定三。訴願決定一、二及三，下合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訴願。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認定原告與系爭業務員簽訂之承攬契約書（承攬契約書99年7月版，下稱系爭契約99年7月版。承攬契約書105年7月版，下稱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承攬契約書110年12月版，下稱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系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版及110年12月版，下合稱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認事用法均有違誤：
　⒈訴願決定泛稱系爭業務員受原告之指揮監督、有從屬性即認定系爭契約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6款之勞動契約，顯屬率斷：
　⑴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並不足以作為勞動契約之類型特徵，是否為勞動契約之判斷，於人格從屬性上，著重於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在人格自由發展上之意義，於經濟從屬性上，則以企業風險負擔為論據，而不應片面置重於勞務之指揮監督。訴願決定僅泛言原告對系爭業務員具有指揮監督關係云云，即認定系爭契約屬勞動契約，顯然與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233號判決所揭示之不應片面置重於勞務之指揮監督之旨有悖。
　⑵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於未具體指明系爭業務員何一實際履約行為合致其所認定之勞動契約要件前，即逕以與本案無關之法院判決之認定結果而稱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無疑以行政機關之解釋形成契約類型，違反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07號判決旨趣。
　⑶原告另與系爭業務員簽訂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下稱系爭聘僱契約），系爭聘僱契約中，將勞務內容及業務員之資格要求（第二條）、出勤及考核（第三條）、業務員之義務（第五條）等攸關勞動契約判定之核心特別列於契約之本文中，顯見該等約定為系爭聘僱契約重要之點，然該等約定並未見於系爭契約，既然系爭契約對於勞動契約之主給付義務，亦即未就工作時間、休息、休假有所限制，且業務員報酬之有無繫諸於業務員經營之成敗（即保單招攬是否成功）而非業務員提供勞務之成果，因此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
　⑷原告另有純屬僱傭關係之電銷人員，比對電銷人員勞動契約與系爭契約，可知系爭契約根本缺乏前述電銷人員勞動契約必要之點，蓋系爭契約未指定工作內容、未限定工作地點及時間，連休假都無約定、也未約定智慧財產權之歸屬及保密義務，當非勞動契約無疑。
　⒉被告指稱之指揮監督關係，係原告及業務員均履行公法上義務之行為：
　⑴原告為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高度監管之保險業，為維持保險共同團體健全發展，金管會自行或透過自律團體對於保險業有諸多綿密規範之要求，如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下稱系爭管理規則）、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下稱公平待客原則）等，原告為履行公法上之義務，將若干規範重申或落實於系爭契約中，被告將原告履行公法上義務之行為結果認定為勞動契約，與釋字第740號之解釋意旨有違。
　⑵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無視系爭契約內並無約定工作時間地點、任憑業務員自行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且領取多少報酬完全取決於業務員招攬保單所收受之保險費為計算等情，僅以原告履行系爭管理規則對於業務員管理監督之要求，即認定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顯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及第9條之違誤。且依該規則第3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4項、第16條第1項等規定，業務員也因此負有公法上之義務，如依被告邏輯，業務員所負之公法上義務該如何用以解釋系爭契約之性質？
　⑶依照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9條第1項規定，原告於設計每一個保險商品時，必須於說明書中計算包括附加費用率在內之事項，且「費率符合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並應反映各項成本及合理利潤，不得以不合理之定價招攬或承作保險業務。」因此，被告用以認定為勞動契約依據之原告101年7月1日（101）三業（三）字第00001號公告（下稱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說明一保險承攬報酬、說明二服務獎金中之給付比例，實為原告遵從前述規範而訂定的佣金給付標準，之所以約定原告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係為符合金管會所要求之風險胃納，以免危及保險共同團體。再者，原告適用公平待客原則之規範，是訴願決定所稱原告得片面修改承攬報酬給付方式云云，係原告對公平待客原則第六大項酬金衡平原則之具體展現。原告須因應各種風險調整不同險種之成本，以免危及保險共同團體，其中包括給付予業務員之佣金率在內，故於系爭契約始約定原告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報酬之計算及給付方式，一方面係落實前述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公平待客原則所揭櫫之酬金衡平原則之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健全保險共同團體，訴願決定並未考量保險業之特殊性如對於風險之管控等即逕自為機械化之認定，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有利與不利均須注意之原則。
㈡、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非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報酬，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對工資之認定亦屬違誤：
　⒈觀諸系爭契約第三條第（一）項約定內容，並非該等業務員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原告後，其等即可取得承攬報酬，尚須經原告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所規定之核保程序評估各項要素均具備、同意承保，且所招攬的保單經過十天之撤銷期間未被要保人撤銷，亦即契約效力確定後，該等業務員始得依照原告於受前述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酬金衡平原則拘束下之報酬領取辦法領取報酬；換言之，並非該等業務員一完成招攬行為不論保單有無成立均可領取承攬報酬，尚繫諸原告核保過程、要保人之行為而定，尚非「員工一己之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報酬」，要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甚明。至於續年度服務獎金，除該等業務員持續為原告所屬之業務員外、仍須保戶持續繳交保費始得領取，並非業務員勞務之對價、亦非業務員可當然取得者，同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甚明。
　⒉抑有進者，如該等業務員因自身因素該月份未招攬或無有效保單、或已成立之保單要保人未繳納續期保費或經要保人減額繳清等，該等業務員無從領取承攬報酬或續年度服務獎金，是於受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酬金衡平原則拘束下，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說明第五項、第八項尚分別約定：「保單因繳費期滿或任何原因致豁免保費，不予發放承攬報酬或服務獎金。」、「保單因故取消、或經要保人撤銷、或自始無效時，各項已發之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應返還予原告」，可知，不論承攬報酬或續年度服務獎金均無經常性可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就上開內容視而不見，顯係恣意，違反有利不利一併注意原則。
㈢、被告對從屬性之認定多所謬誤：
　⒈原告信賴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3年8月5日（83）台勞保二字第50919號函（下稱前勞委會83年8月5日函）所揭示之認定標準，而與本件業務員分別簽署系爭契約及系爭聘僱契約，然就系爭契約部分卻被被告認定為勞動契約，顯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又原告並未要求業務員固定之工作時間、地點，然被告卻又認定屬勞動契約，即違反前揭函釋旨趣，從而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⒉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定系爭契約具有從屬性而為勞動契約，悖於「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下稱指導原則），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⑴系爭契約關係不具備人格從屬性：
　①原告未要求業務員須至固定地點打卡上班；亦從未要求業務員工作時間。原告係就業務員招攬成果負給付義務，至於業務員未從事招攬，或招攬無成果而「做白工」，均無承攬報酬可得領取，此實乃承攬契約之性質所使然。因此，原告並無指揮或管制約束系爭業務員工作時間、給付勞務方法甚且未指定勞務地點，抑有進者，是否從事、向誰招攬保單均依業務員自由意志為之，原告無指派工作可言，與指導原則三㈠之判斷要素不符，難據此認定具有從屬性。
　②如前所述因原告為受金管會高度監管之行業，依照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及第18條之規定，原告對於業務員保險招攬之行為雖須予以管理、於業務員不當招攬時雖須予以處置懲戒，然同規則第3條第2項明文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金管會102年3月22日金管保壽字第10202543170號函（下稱金管會102年3月22日函）更揭示系爭管理規則之規範目的，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顯見金管會係有意就業務員招攬保險之部分為異於一般勞工之措置。
　③試以律師法要求全國律師公會須制定律師倫理規範來規制執業律師之言行，並對違反律師法者依法進行懲戒為例，倘以被告之論點，則全國律師聯合會因具備懲戒之權利、與律師間即有從屬性，因此，全國律師聯合會或各地方律師公會應立於僱主之地位，為律師投保勞工保險等僱主應負擔之責任？此等推論當屬荒謬。
　④綜上，以指導原則三㈠之要素檢驗系爭契約，並無所謂人格從屬性甚明。
　⑵系爭契約關係不具備經濟從屬性：
  ①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一）項約定，業務員並非只要一提供勞務即可獲取報酬，仍須視工作成果是否完成，此與前揭指導原則三（二）所稱「勞工不論工作有無成果，事業單位都會計給報酬」之要素迥異。
  ②又從指導原則三（二）「勞工無須負擔營業風險」此要素來判斷，縱使保單成立，然事後保單如因各種原因自始無效或撤銷，則業務員不得保有原先所領取之承攬報酬，須返還予原告，此即業務員應行負擔之營業風險。
  ③另就「勞工不須自行備置勞務設備」此要素以觀，原告於全國之通訊處實際上是為方便業務員遞送所招攬之保單或為保戶辦理契約變更等保戶服務事項等而設置，且原告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腦、車輛等。
  ④至被告認為「勞工僅能依事業單位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獲取報酬」即具從屬性屬勞動契約，此係原告受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酬金衡平原則拘束之結果，因此，被告以此認定系爭契約具有勞動契約之要素，顯係未慮及保險業之特性，淪為行政機關之恣意。
  ⑤雖系爭管理規則第14條第1項規定「業務員經登錄後，應專為其所屬公司從事保險之招攬」，惟此係為金管會以法令賦予業務員行政法上義務，以免造成業務員招攬保險之亂象，自無從證明兩造就招攬保險等工作有指揮監督關係。法令未限定業務員除保險業務外不得從事其他行業，因此，於不符合前揭指導原則三（二）「勞工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要素之情況下，被告仍認定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違背其所制定指導原則至明。
　⑶系爭契約關係不具備組織從屬性：
　①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時，本即依個人能力單獨作業，非必須透過與他人分工才能完成。委任經理人如公司之總經理，須公司其他員工如副總經理等人之協助，始能促使企業正常運作，倘若被告認為委任經理人屬委任關係，無組織上之從屬性，為何無組織上從屬性之承攬性質業務員卻被認定為具僱傭關係？
　②指導原則三（三）以是否有勞工保險、薪資扣繳等情為具有組織從屬性之認定要素，然按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三類係規定可知薪資扣繳者並非僅限於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工，則被告以此認定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亦屬違誤。
　③再以勞動部頒布之「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逐一檢視，系爭業務員勉強符合之項目僅佔該表25項內容之9項，再依檢核表之說明，從屬性並非全有或全無，而是高低之比較，故縱本件存有若干從屬性，其強度亦屬極低，並不具備高度從屬性。
㈣、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之其他違誤：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等規定，應予撤銷：
　　原處分所附之罰鍰明細表，雖有臚列「月薪資總額」、「原申報月投保薪資」、「應申報月投保薪資」等欄位，惟全無具體敘明所憑事實及計算基礎，從而使原告亦無從知悉、理解所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有何短報之處。原處分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行政行為明確性、第96條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實理由等規定。
　⒉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等規定，應予撤銷：
　　就系爭業務員依系爭契約約定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係以保險契約之簽訂、首期及續期保費之繳交等為條件，尚非繫於員工一己之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報酬，殊無勞務對價性可言，迺被告未見及此一有利原告事項，逕自作成不利原告之原處分，則原處分即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之規定。
　⒊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之規定，應予撤銷：
　　被告於各原處分作成以前，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亦未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規定詳為調查，未確實釐清給付明細所載內容究為承攬報酬、獎金或工資，即逕予認定原告有未覈實申報月投保薪資之情，已於法不合。況且，「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是否合於勞基法相關規定關於工資要件，亦非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是原處分前已然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關於正當行政程序之規定等語。
㈤、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業別為人身保險業，為適用勞基法之行業，原告與系爭業務員分別簽訂僱傭契約及承攬契約，並將薪資拆分為僱傭薪資（項目含每月津貼、業績獎金、單位輔導獎金、最低薪資等）、承攬報酬（=首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及續年度服務報酬（=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有關「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究係是否屬於工資？依本院近期相同基礎事實之111年度訴字第27號等判決，已認定原告與所屬業務員間有關從事保險招攬業務部分為勞動契約關係，業務員就此部分所受領之報酬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原告不服上開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371號判決駁回，原告復為相同主張，顯非可採。
㈡、依系爭契約及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內容，顯示系爭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業務部分，係受原告指揮監督而具有從屬性，成立勞動契約關係：
　⒈依系爭契約第2條規定顯示系爭業務員履行與原告間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須依原告指示方式對第三人提供該條所列舉之4種服務，無法自由決定其勞務提供之方式，況系爭管理規則，更要求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可見上開招攬行為須由業務員親自為之，不得委由他人履行，原告明顯對業務員具有相當程度之指揮監督，具有人格上從屬性。
　⒉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規定，明白揭示系爭業務員須遵守保險相關法規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並須接受原告對其業績之評量。系爭契約附件之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就考核期間、標準及計算方式訂有詳細規定，業務員如有違反或未達原告所訂標準，原告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上開懲處辦法為雇主懲戒權之明文化，按雇主懲戒權之行使，足以對勞工之意向等內心活動過程達到某種程度之干涉與強制，即為雇主指揮監督權之具體表徵，而為從屬性之判斷依據，況且上開內部規範悉由原告片面制訂及調整，系爭業務員幾無商議之權限，其人格上及組織上從屬性至為明確。
　⒊再依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說明第1點、第2點、第4點、第11點及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規定，可知原告以事先預定之定型化契約，規範所屬業務員僅能按其所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獲取報酬，業務員全無協商或拒絕之空間。系爭業務員僅能依契約書規定，以原告名義招攬保險，無法自其他第三人獲取報酬，並被迫接受原告事先預定保有片面調整渠等勞務報酬之權力，足認有經濟上從屬性。
　⒋就系爭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業務部分，雖與原告簽訂「承攬契約」，然核其實質內容，渠等均已納入原告組織體系，並須依原告指示方式提供勞務（招攬保險及持續為保戶服務），從而使業務員成為原告整體營業活動之一環，縱其工作時間及地點較為彈性，然此係工作性質使然，不能僅憑此一特徵，即否定系爭業務員與原告間勞動契約關係之本質。又系爭業務員提供勞務達到原告公告之承攬報酬（即招攬保險的首期報酬）與服務獎金（即繼續為保戶提供服務而受領之給付）給付條件時，即能獲取原告給付之勞務對價，而無須自行負擔業務風險，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應認渠等與原告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㈢、有關原告主張原告對系爭業務員之指揮監督關係，實係履行金融監理機關「系爭管理規則」、「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公平待客原則」等規範所顯現之結果，被告逕予認定為勞動契約，有違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等語，顯屬誤解：
　⒈雇主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乃是人格上從屬性之核心，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乃是勞動契約之類型必要特徵。是原告主張勞務之指揮監督不足作為勞動契約之判斷標準，顯不可採。
　⒉釋字第740號解釋所稱「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依據」，係重申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契約，必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而定之旨。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從屬性之判斷，不能排除契約約定之檢視。換言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既已轉化為保險業務員及保險公司間契約上權利義務規範，該契約內容仍應列為勞動從屬性的判斷因素之一，而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綜合判斷之。金管會102年3月22日函末段尚有「是以雙方之勞務契約屬性仍應依個案客觀事實予以認定」等語，可見該函釋仍強調業務員之契約關係應依個案事實認定。
　⒊原告主張之「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9條第1項規定，並未限制保險公司與業務員就招攬保險之報酬為磋商議定，保險業務員之報酬為保險公司營運成本之一環，保險公司仍得本於自身營運上的考量，為適當之成本配置與利潤設定；又公平待客原則第4點第6項之「酬金與業績衡平原則」同樣並未明文保險公司得片面決定報酬費率。況倘若主管機關對保險公司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轉化為保險業務員及保險公司間契約上權利義務規範，仍應列為勞動從屬性之判斷因素。
㈣、原告訴稱系爭契約不具從屬性，悖於指導原則所揭示之標準等語，亦有誤解：
　⒈原告援引系爭管理規則第19條之1規定，僅係主管機關考量保險從業人員工作權益之周全保障，而設之救濟程序機制，非屬保險業務員之一般勞工當無該規定之適用，原告自不得據此逕謂保險業務員與保險公司間之勞務關係並非屬勞動契約。另律師公會與其會員間並無勞務給付關係存在，自無探討人格從屬性之空間。
　⒉查系爭聘僱契約乃保險業務員接受原告聘僱，為原告從事招募、訓練及輔導其所屬各級保險業務人員，督促所轄各級業務人員達成各項考核標準，並參與原告所舉辦之業務會議，以及配合原告完成各項業務檢查及原告所指定之工作或授權範圍內各項業務等工作；而電銷人員之工作範圍則為原告依公司業務需要及受僱人之專長，指定受僱人應予提供勞務之內容，況且其工作內容並非具體固定，悉依原告之指示為之，乃勞動契約之典型特徵，是兩者工作內容與保險業務員所從事之保險招攬工作，全然不同，系爭聘僱契約或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所顯現之勞動契約之特徵，縱然未顯現於系爭契約，亦不得反推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
　⒊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可知，勞動契約並不排除勞務提供者「依勞務成果」計算報酬，如僅因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及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即認定不成立勞動契約，將使勞基法規定之按件計酬無適用之餘地。依據原告公告業務員按件領取報酬所應備具的要件，乃是報酬給付方式約定的結果，自無足據此否定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之勞動契約關係。至原告訴稱其並未提供系爭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現代經濟活動中，因生產模式之不同，亦存有勞工自備生產工具提供勞務之情形，原告所訴，尚難可採。
　⒋查指導原則係分別從「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等構面，逐一舉出具體判斷要素，並指出須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具有上開判斷要素之全部或一部，予以綜合判斷。是以，若勞務提供者對於所屬事業已顯現相當程度之勞雇關係特徵者，雖未具足上開從屬性之全部內涵，仍應定性雙方間之契約關係為勞動契約。此外，與本案相同基礎事實之案件業經各級行政法院判決認定為勞動契約關係，顯見法院已肯認原告所屬業務員所具備之從屬性特徵，已達須認定為勞動契約關係而予以勞動法令保護之程度，是縱有其他非從屬性之特徵存在，亦無礙其整體歸屬勞動契約之判斷。
　⒌系爭業務員所受領之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均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應列入月工資總額申報月提繳工資：
　⑴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之定義，並未排除按「件」計酬之情形，故不能逕以勞工係按招攬業務之績效核給報酬，即謂該報酬非屬工資。是以，保險業務員倘不具有獨立工作之性質，其取自所屬公司之所得即與執行業務所得有別，所領給付名目上雖為承攬報酬，惟實際上係以業務員招攬保險業務計算給與之報酬或獎金，應屬行使招攬保險業務之勞務對價，即屬工資性質。
　⑵系爭業務員獲取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與勞務給付有密切關聯，且非雇主基於激勵、恩惠或照顧等目的所為之福利措施，當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性。且據原告提供之系爭業務員94年4月至113年3月等月份之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顯示渠等每月均有領取上開報酬，可見該報酬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領取、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應認屬經常性給與。
　⑶系爭業務員所受領之「承攬報酬」與「續年度服務獎金」係基於保戶所繳付之保險費計算而來，足認該報酬在給付原因、目的及要件上與業務員所提供之勞務間有密切關聯，顯係業務員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基於保護勞工權益之立場，不應再以法律未規定之要件限制工資範圍。此外，原告對於「承攬報酬」與「續年度服務獎金」之計給已明訂規範標準，形成制度性及常態性措施，業務員符合原告所設支領報酬標準，即可領得報酬，在制度上具有經常性，業務員可預期其付出之勞務達成一定成果時，原告即負有給付報酬之義務，此為勞雇雙方已合致之勞動報酬，並無任意給與之自主性，自非恩惠性之給與，其性質顯屬工資，原告所執理由，核無足採。
　⒍查原處分已於說明三記載工資總額包含承攬報酬、僱傭薪資、續年度服務報酬，並於原處分一及三之說明二、原處分二之說明四援引勞退條例第3條、第14條、第15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5條等規定，所附月提繳工資明細表亦詳細載明系爭業務員94年4月至113年3月等月份期間之工資總額、前3個月平均工資、原申報月提繳工資及應申報月提繳工資等，並註記各該月份逕予更正及調整之情形，可認原處分業已明確記載處分主旨、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且足使原告知悉被告認定系爭業務員之工資數額及原告未覈實申報調整之構成要件事實等，應與行政程序法第5條及第96條規定相符。
　⒎被告依系爭契約及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等內容，認原告未依規定覈實申報調整系爭業務員月提繳工資之事實明確，未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核屬有據等語。
　⒏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說明：
　⒈勞退條例第1條規定：「（第1項）為增進勞工退休生活保障，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及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條例。（第2項）勞工退休金事項，優先適用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勞工、雇主、事業單位、勞動契約、工資及平均工資之定義，依勞基法第2條規定。」第6條第1項規定：「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第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基法之下列人員，但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提撥退休準備金者，不適用之：一、本國籍勞工。……。」第14條第1項規定：「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第15條規定：「（第1項）於同一雇主或依第7條第2項、前條第3項自願提繳者，1年內調整勞工退休金之提繳率，以2次為限。調整時，雇主應於調整當月底前，填具提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並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其提繳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第1位為限。（第2項）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第3項）雇主為第7條第1項所定勞工申報月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前項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者，勞保局查證後得逕行更正或調整之之並通知雇主，且溯自提繳日或應調整之次月1日起生效。」又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依本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第2項）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準此，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自其到職之日起按月提繳不低於每月工資百分之6之退休金，勞工之工資如有調整，雇主應依規定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雇主為勞工申報月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時，勞保局得於查證後逕行更正或調整之。
  ⒉勞基法第1條規定：「（第1項）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2項）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第2條第1款、第3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可知，勞基法上所稱之「工資」，乃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且須藉由其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是否屬「經常性給與」而為觀察，並應就雇主給付予勞工金錢之實質內涵，即給付之原因、目的及要件等具體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以為判斷，而非僅以雇主給付時所使用之「名目」為準。其中所謂「經常性給與」，係因通常情形，工資係由雇主於特定期間，按特定標準發給，在時間或制度上，具有經常發給之特性，然為防止雇主巧立名目，將應屬於勞務對價性質之給付，改用他種名義發給，藉以規避資遣費、退休金或職業災害補償等支付，乃特別明定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亦屬工資，並非增設限制工資範圍之條件。又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之定義，並未排除按「件」計酬之情形，故不能逕以員工係按招攬業務之績效核給報酬，即謂該報酬非屬工資。
　⒊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依據。」解釋理由書亦指出：「……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系爭規定一（即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雖僅能販售該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惟如業務員就其實質上從事招攬保險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以自由決定，其報酬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係自行負擔業務之風險，則其與所屬保險公司間之從屬性程度不高，尚難認屬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由上開解釋可知，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類型究為何者，主要應由當事人間之主給付義務、權利等觀之，非單純以契約名稱論斷。而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判斷因素包括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的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但不以此為限。
　⒋關於勞動契約之認定，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長期穩定之實務見解，是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包括：⑴人格上之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的指揮、命令、調度等，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能，因為雇主懲戒權的行使，足以對勞工意向等內心活動達到相當程度的干涉及強制，屬於雇主指揮監督權的具體表徵，而為人格從屬性的判斷因素。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不是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而是依附於他人之生產資料，為他人之目的而勞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受團隊、組織的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是以，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之現行勞基法第2條第6款亦明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
㈡、如本件經過欄所載事實，有系爭業務員一系爭契約（本院卷二第47至102頁）、系爭業務員二系爭契約（本院卷二第49至52頁、第55至58頁、第61至64頁、第73至74頁、第83至86頁、第91至92頁）、系爭業務員三系爭契約（本院卷二第103至202頁）、原告系爭聘僱契約（本院卷二第271至532頁）及系爭業務員94年4月至113年3月等月份之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及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原處分卷第427至780頁）、原處分一（原處分卷第5至6頁、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25至26頁、本院卷一第377至378頁）、原處分一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7至112頁、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27至132頁、本院卷一第379至484頁）、原處分二（原處分卷第317至319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23至25頁、本院卷一第485至487頁）、原處分二之未覈實申報調整明細表（原處分卷第320至321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26至27頁、本院卷一第488至489頁）、原處分三（原處分卷第113至114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25至26頁、本院卷一第491至492頁）、原處分三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115至316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27至228頁、本院卷一第493至694頁）、訴願決定一（原處分卷第353至366頁、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1至13頁、本院卷二第3至16頁）、訴願決定二（原處分卷第381至394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1至12頁、本院卷二第17至30頁）、訴願決定三（原處分卷第367至380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1至13頁、本院卷二第31至45頁）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㈢、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關於招攬保險部分所簽訂之「承攬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其法律性質為勞動契約：
　⒈原告與附表乙編號2至28、30至68所示業務員（其中附表乙編號46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契約110年7月版；附表乙編號11、22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簽訂之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甲方（即原告）之公告或規定，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如有附件，亦同。」等語，該契約之附件包括「保險承攬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系爭管理規則」、「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有系爭契約99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49、51、53、55、57、59、61、63、65、71、73、75、77、79、81、83、85、87、89、91、97、99、101、103、105、107、109至110、115、117、119、121、123、125、127、129、131、133、135、137、139、141、143、145、147、149、151、153、157、159、161、163、165、167、169、171、173、175、177、179、181、183、185、187、189、191、193、195、197、199、201頁）及系爭契約附件99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50、52、54、56、58、60、62、64、66、72、74、76、78、80、82、84、86、88、90、92、98、100、102、104、106、108、111、116、118、120、122、124、126、128、130、132、134、136、138、140、142、144、146、148、150、152、154、158、160、162、164、166、168、170、172、174、176、178、180、182、184、186、188、190、192、194、196、198、200、202頁）、104年9月版（本院卷二第140頁）在卷可佐；原告與附表乙編號1、29所示業務員簽訂之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甲方（即原告）之公告或規定，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如有附件，亦同。」等語，該契約之附件包括「保險承攬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系爭管理規則」、「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有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47、113頁）及系爭契約附件105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48、114頁）在卷可佐；原告與附表乙編號46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簽訂之系爭契約110年7月版第10條第1項約定：「……甲方（即原告）之規定、規章制度、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之附件，亦同。……」等語，該契約之附件包括「保險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系爭管理規則」、「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法(下稱業務人員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業務員招攬管理辦法」、「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電子公文通知作業辦法」、「蒐集、處理即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業務人事專用）」、「業務人員行為自律守則」，有系爭契約110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155至156頁）及系爭契約附件110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156頁）在卷可佐；原告與附表乙編號11、22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簽訂之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10條第1項約定：「……甲方（即原告）之規定、規章制度、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之附件，亦同。……」等語，該契約之附件包括「保險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系爭管理規則」、「業務人員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業務員招攬管理辦法」、「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電子公文通知作業辦法」、「蒐集、處理即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業務人事專用）」、「業務人員行為自律守則」、「業務員智慧財產暨保密承諾書」，有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本院卷二第67至70、93至96頁）及系爭契約附件112年9月版（本院卷二第68、70、94、96頁）在卷可佐，足見該等公告、規定或附件亦均為系爭系爭契約內容之一部。
　⒉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一）不經預告逕行終止：乙方（即系爭業務員，下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即原告，下同）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1.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或甲方『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2.註銷登錄資格或撤銷登錄。3.未達業績最低標準。4.違反甲方之公告或規定。5.重大損害甲方利益之行為。」等語，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一）不經預告逕行終止：乙方（即系爭業務員，下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即原告，下同）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1.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或甲方『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2.註銷登錄資格或撤銷登錄。3.未達業績最低標準。4.違反甲方之公告或規定。5.重大損害甲方利益之行為。」等語，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一）乙方（即系爭業務員，下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即原告，下同）得隨時終止本契約。1.違反法令或本公司所訂招攬行為紀律規範，情節重大。2.註銷登錄資格或受撤銷登錄處分者。3.違反本契約約定，情節重大者。4.涉有不誠信或其他不正當之活動顯示其有不適合擔任業務員之情形，或有其他損害公司或客戶利益之行為者。」等語，有上開系爭契約存卷可稽，足徵系爭業務員須遵守保險相關法規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並須接受原告對其業績之評量，如有違反或未達原告所訂標準，原告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又系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版第5條第1項第1款所約定之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第4款所稱之公告或規定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5條第1項第1款所約定之原告所訂招攬行為紀錄規範、第3款所約定之契約約定（包括契約附件之「系爭管理規則」、「業務人員懲處辦法」）等禁止規範之內容，均得由原告片面訂定及調整，系爭業務員幾無商議之權限。參以原告於99年6月8日自訂之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99年6月8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規定：「一、作業目的：為遵循保險法規相關規範，對業務主管行政管理及對業務員承攬約定授權辦理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二、違規行為態樣：1.違反行為態樣（如附件一）且無正當理由（不可抗力原因）者，依本辦法處分。倘屬情節重大且有確切犯罪嫌疑之事證者，另將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罪嫌疑裁量移送參考表』規定移送法辦（如附件二）。2.業務員違規倘有行為態樣發生競合時，應優先以第1款至第20款加重懲處，以確遵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統一懲處標準。3.各行為態樣違反規定時依表列懲處範圍處分，以不低於各行為態樣處分為原則。三、懲處類別：業務員有違反本規定態樣情事者，依情節輕重予以行政記點處分、停止招攬處分、撤銷登錄處分。該處分均以書面方式送達本人及其主管。1.行政記點處分：申誡1次、申誡2次、申誡3次（申誡3次以違紀1點計算），違紀1點～違紀6點。⑴違紀累計1點以上者，一併取消業務員優良免體檢資格授權。⑵違紀累計1～2點者，3個月內不得晉陞。⑶違紀累計3點者，3個月內不得晉陞及1年內不得參加公司與區部所舉辦之各項競賽及表揚。⑷違紀累計4～5點者，1年內不得晉陞及1年內不得參加公司與區部所舉辦之各項競賽及表揚。⑸違紀累計6點者，終止所有合約關係。⒉停止招攬處分：分為停止招攬登錄3個月、6個月、1年處分並通報壽險公會。⑴停止招攬處分期間仍須接受考核，並不得晉陞及參加受獎排名。⑵停止招攬登錄每3個月處分將換算成違紀2點備註記錄，做為終止合約關係累計點數之計算。⑶若2年內停止招攬登錄處分累計達9個月者（含）或換算違紀點數達6點者（含），將終止所有合約關係。⑷登錄有效期間內受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期間達24個月者，應予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撤銷其業務員登錄。……五、其他事項：1.業務員在職期間內（合併考核期間）重複違反規定者，則依原懲處酌予加重處分。……。2.業務員違反相關規定，其主管未善盡督導之責者，其主管應負連帶行政處分。3.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訂本辦法。」（本院卷二第557頁），原告於104年9月16日修訂之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104年9月16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規定：「一、作業目的：為使業務同仁建立良好的紀律觀念及工作習慣，以達專業、優質服務的企業形象，特訂定本辦法。……三、違規行為態樣1.違反行為態樣（如附件一）且無正當理由（不可抗力原因者）者，依本辦法處分。倘屬情節重大且有確切犯罪嫌疑之事證者，另將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罪嫌疑裁量移送參考表』規定移送法辦。（如附件二）2.業務員違規倘有行為態樣發生競合時，應優先以第一款至第二十款加重懲處，以確遵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參考懲處標準。3.各行為態樣違反規定時依表列懲處範圍處分，以不低於各行為態樣處分為原則。四、懲處類別：業務員有違反本規定態樣情事者，依情節輕重予以行政記點處分、停止招攬處分、撤銷登錄處分。該處分均以書面方式送達本人及其主管。1.行政記點處分：⑴申誡1次～申誡3次（申誡3次以違紀1點計算）。⑵違紀1點～違紀6點，違紀累計6點者，終止所有合約關係。2.停止招攬處分：分為停止招攬登錄3個月、6個月、一年處分並通報壽險公會。⑴停止招攬處分期間仍須接受考核，但不得予以晉陞。⑵停止招攬登錄每3個月處分將換算為違紀2點備註記錄，做為終止合約關係累計點數之計算。⑶若二年內停止招攬登錄處分累計達9個月者（含）或換算違紀點數達6點者（含），將終止所有合約關係。⑷登錄有效期間內受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期間達24個月者。應予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撤銷其業務員登錄資格。3.撤銷登錄處分：受撤銷登錄處分者，將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通報壽險公會予以撤銷登錄三年。五、業務主管連帶責任所屬業務員違反規定經公司查處，主管有未善盡監督之責，應負連帶行政處分。倘主管主動舉報，得視情節免除或減輕處分。……七、其他事項：1.業務員在職期間內（合併考核期間）有再違反規定者，得依懲處範圍加重處分。2.每一懲處紀錄自發文日期保留24個月，屆滿存檔備查，重新計算違規點數。3.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訂本辦法。」（本院卷二第613頁），原告於105年6月30日修訂之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105年6月30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規定：「一、作業目的：為使業務同仁建立良好的紀律觀念及工作習慣，以達專業、優質服務的企業形象，特訂定本辦法。……三、違規行為態樣：1.違反行為態樣（如附件一）且無正當理由（不可抗力原因）者，依本辦法處分。倘屬情節重大且有確切犯罪嫌疑之事證者，另將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罪嫌疑裁量移送參考表』規定移送法辦（如附件二）。2.業務員違規倘有行為態樣發生競合時，應優先以第一款至第十九款懲處，以確遵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參考懲處標準。3.各行為態樣違反規定時依表列懲處範圍處分，以不低於各行為態樣處分為原則。四、懲處類別：業務員有違反本規定態樣情事者，依情節輕重予以行政記點處分、停止招攬處分、撤銷登錄處分。該處分均以書面方式送達本人及其主管。1.行政記點處分：⑴申誡1次～申誡3次（申誡3次以違紀1點計算）。⑵違紀1點～違紀6點，違紀累計6點者，終止所有合約關係。2.停止招攬處分：分為停止招攬登錄3個月、6個月、一年處分並通報壽險公會。⑴停止招攬處分期間仍須接受考核，但不得予以晉陞。⑵停止招攬登錄每3個月處分將換算為違紀2點計算。⑶若二年內停止招攬登錄處分累計達9個月者（含）或換算違紀點數達6點者（含），將終止所有合約關係。⑷登錄有效期間內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期間達24個月者。應予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撤銷其業務員登錄資格。3.撤銷登錄處分：受撤銷登錄處分者，將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通報壽險公會予以撤銷登錄。五、業務主管連帶責任：所屬業務員違反規定經公司查處，主管有未善盡督導之責，則應負連帶行政處分。倘主管主動舉報，得視情節免除或減輕處分。……七、其他事項：1.業務員在職期間內（合併考核期間）有再違反規定者，得依懲處範圍加重處分。……3.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訂本辦法。」（本院卷二第547頁），原告自110年7月30日修訂實施之業務人員懲處辦法（下稱110年7月30日業務人員懲處辦法）規定：「第六條、懲處：一、業務員違規行為核屬系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予以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本公司依附表一『業務員所屬公司依系爭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登錄之參考標準』所列各行為態樣之最低懲處標準予以懲處。二、業務員違規行為如有涉及犯罪嫌疑，本公司將依個案犯罪嫌疑之事證情節並參酌業務員事後態度及所致損害程度等，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罪嫌疑裁量移送參考表』規定《如附件二》，或其他相關法令移送偵辦或提起告發。三、最近五年內受停止招攬處分期間累計達二年者，本公司應予撤銷業務員登錄資格處分。……。」（本院卷二第575至576頁），可知依99年6月8日、104年9月16日、105年6月30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110年7月30日業務人員懲處辦法規定之內容，系爭業務員負有應遵循保險法規相關規範及契約約定之義務，違反時，將遭受原告之行政記點（110年7月30日業務人員懲處辦法規定無行政記點之懲處）、停止招攬及撤銷登錄等影響權益事項之懲戒處分，足見系爭業務員在原告之企業組織內，受組織之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有服從之義務，並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之可能，堪認渠等間具有人格與組織從屬性無訛。
　⒊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3條約定：「（一）乙方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二）甲方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報酬之計算及給付方式，乙方同意依修改內容領取報酬。」；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3條約定：「（一）乙方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二）甲方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報酬之計算及給付方式，乙方同意依修改內容領取報酬。」；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3條約定：「（一）甲方收訖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生效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相關規定及給付方式領取保險承攬報酬。（二）乙方需向前項保戶提供保單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理賠、契約變更、保單借款等申請或諮詢事項等），且保戶持續繳納保險費後，始得依甲方規定或公告領取續年度服務報酬。……。（三）本條約定之保險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等各項不同性質之給付，均應依甲方規定或公告計算、領取。甲方並得視需要以公告方式修改計算及給付方式，乙方同意依修改後之公告內容領取各項不同性質之給付項目。……。」有上開系爭契約在卷可稽，益徵系爭業務員為原告之保險業務員，為原告之經濟利益進行招攬保險業務，原告對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數額計算暨發放方式具有決定權，並得以片面調整，系爭業務員對該報酬無決定及議價空間，堪認系爭業務員與原告間之報酬計算與支領方式具有經濟上從屬性。
　⒋參酌系爭契約99年7月版附件99年7月版之99年2月4日修正發布系爭管理規則（下稱99年2月4日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前段規定：「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本院卷二第555頁），系爭契約99年7月版附件104年9月版之99年9月14日修正發布系爭管理規則（下稱99年9月14日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前段規定：「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本院卷二第611頁），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附件105年7月版之105年4月6日修正發布系爭管理規則（下稱105年4月6日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第5項前段規定：「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其登錄字號。」（本院卷二第538頁），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附件112年9月版之110年1月8日修正發布系爭管理規則（下稱110年1月18日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第5項前段規定：「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其登錄字號。」（本院卷二第571頁），足認系爭業務員就其保險招攬之行為亦須親自履行。至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所簽訂之系爭契約雖以承攬為名，並約定該契約為承攬契約，雙方不適用其他勞務契約之相關法令，該契約更約定系爭業務員明瞭第3條約定之報酬，並非勞基法所規定之工資（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1條、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1條參照），然實質內容仍為勞動契約之本質，並不因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1條、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1條之記載，即影響其法律性質之定性。從而，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簽訂之系爭契約係屬勞基法上之勞動契約無訛。
　⒌至原告雖主張系爭業務員得自由決定招攬保險之工作時間、地點及對象，且招攬保險之報酬，係依保戶繳費年限、人壽保險商品險種類型等作為計算之基礎。保戶與原告簽訂保險契約後，須要保人已繳交或持續繳交保險費，而無契約撤銷、支票屆期未兌現、解除契約、契約內容變更或其他原因退費，致首年度業務津貼為負值者，方得領取，足見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被告之認定悖於指導原則，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且系爭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之監督管理暨懲戒，均係依照系爭管理規則之要求而訂定，尚難因此即遽認系爭契約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之勞動契約。況且，相同案情之民事判決業已肯認系爭契約為承攬契約，而非勞動契約云云。惟：
　⑴依前揭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之主要理由可知，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是否為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予以觀察，探求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以為斷；而從屬性之高低，仍應整體觀察勞務給付過程，並不限於解釋文所稱「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2項指標。
　⑵雇主對於工作時間、地點之管制或報酬計算方式，固可為從屬性判斷之參考要素，然究非為唯一或具有關鍵性之標準。蓋隨著時代環境之變遷與科技發展，勞務供給模式複雜多樣，欠缺工作地點拘束性之職務，並非保險業務員職務所獨有之特徵，其他勞動契約之外勤工作者，亦因其職務性質而無固定之工作地點；而保險商品種類繁多，相關產品資訊復具有相當之專業性，除客戶因自身需求而主動要保外，保險業務員勤於主動探訪及從事專業解說，以取得客戶信任並對保險商品產生需求，方能提升成功招攬之機會，又因拜訪客戶必須配合客戶時間，故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工作之時間自然需要相當彈性，此與其他勞動契約之外勤工作者，因其職務性質而無固定之工作時間，並無不同。是以，保險業務員縱可自行決定工作地點及時間，因與一般勞動契約下外勤工作者（例如業務員、記者）給付勞務的方式極為類似，而非承攬契約或保險業務員履行職務所獨有的特徵。再者，保險業務員招攬保險之報酬，雖然主要是依保戶繳費年限、人壽保險商品險種類型等作為計算之基礎，且日後亦有可能因保險契約撤銷、解除等事由而遭追回，然如保險公司對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數額計算及發放方式具有決定權，並得以片面調整，保險業務員對該報酬完全無決定及議價之空間，就與一般承攬契約是承攬人與定作人立於契約對等之地位顯不相同。本件原告對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數額計算暨發放方式具有決定權，並得以片面調整，系爭業務員對該報酬均無決定及議價空間，核與一般承攬契約係承攬人與定作人立於契約對等之地位不同。復徵諸前揭說明，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義勞動關係下之「工資」，亦包括依「計件」等方式計算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可見「按件計酬制」亦屬於勞動契約之一種報酬給付方式。是以，縱按業務員所招攬保險而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亦與勞動契約下之勞工因工作而獲得「按件」給付報酬之方式幾乎相同，顯見此亦非承攬契約或保險業務員獨有之報酬給付方式。從而，當保險業務員勞務契約之屬性，無法僅由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所例示之上述2項指標予以區辨或認定時，即有必要進一步依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並輔以前述學說、實務針對勞動契約具有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所表示之見解加以判斷。尤其雇主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權，為人格上從屬性之核心要素，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提供勞務，甚至是不定量之勞務，屬於勞動契約之必要特徵。且提供勞務之內容，有時會兼具從屬性與獨立性之特徵，此時應自整體勞務供給關係具有重要性（如主給付義務）之部分加以觀察，只要當事人間勞務契約之法律關係中，具有相當重要之從屬性特徵，即使有部分給付內容具有若干獨立性，仍應認屬勞基法規範之勞雇關係。是以，原告尚難以系爭業務員得自由決定招攬保險之工作時間、地點、對象及招攬保險報酬之計算方式為據，逕自主張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
　⑶金管會依保險法第177條規定授權所訂定之系爭管理規則，係為強化對保險業務員從事招攬保險行為之行政管理，而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該規則既係保險法主管機關為盡其管理、規範保險業務員職責所訂定之法規命令，與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定性無必然關係，故不得直接以系爭管理規則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理由書參照）。然保險公司為履行系爭管理規則所課予之公法上義務，如已將相關規範納入契約內容（包含工作規則），甚至藉由履行上述公法上義務，在契約中更進一步納入具有高度從屬性特徵之條款，以強化其對於所屬保險業務員指揮、監督及制約之權利，則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從屬性之判斷，自不能排除檢視該契約之約定內容，否則無異於鼓勵保險公司得藉由履行系爭管理規則之名，以行其逃避基於勞動契約所生各項保障勞工權益的法定義務之實。同理，雇主藉由金管會就保險業務員高度監理之要求，同時在勞務給付關係中，透過契約條款、工作規則，甚至是懲戒、制裁權利及具體指令之強度與密度，亦會實質影響保險業務員從屬性程度之高低。故雇主為遵守各種管制性之公法規範，所訂定之契約內容、工作規則及實際指揮監督之結果，均可能會影響勞務契約性質之判斷。簡言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如已內化甚至強化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保險業務員間勞務契約上權利義務之一部分，則該契約內容即應列為是否具有勞動契約從屬性之判斷因素之一，而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綜合予以判斷（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參照）。故其性質仍應視契約內容所表彰之人格、經濟及組織等面向之從屬性高低而定，此與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認為不得無任何依據，即直接以系爭管理規則之內容作為判斷保險業務員招攬勞務契約之屬性，而可能形成契約類型強制之情形，顯不相同，應予辨明。本件揆諸原告自訂之99年6月8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第3條至第5條規定（本院卷二第557頁）、104年9月16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第4條至第7條規定（本院卷二第613頁）、105年6月30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第4條至第7條規定（本院卷二第547頁），原告訂定之懲處類別，除有與系爭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規定之停止招攬及撤銷登錄處分外，另尚訂有行政記點處分，且該記點尚會影響能否晉陞及能否參與競賽。而業務員對於所受之懲處結果有疑義，得於收到懲處通知日起30天內提出申復，申復以1次為限。倘業務員「在職期間」內（合併考核期間）重複違反規定者，則依原懲處酌予加重處分。業務員違反相關規定，其主管未善盡督導之責者，其主管應負連帶行政處分。復觀諸上開違規記點處分之違規行為態樣，尚且包括態度不佳、與公司同仁、客戶、公司業務合作之人發生衝突；無故延誤或不配合公司或政府機關業務檢查或爭議案件調查，致使保戶或公司權益明顯受損；業務員自己、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投保契撤等等（本院卷二第543、561、617頁），由此可見原告就系爭業務員招攬保險行為之指揮監督之強度與密度，原告尚難僅以該規範係為執行遵循保險監理法令之義務一語，而否定其與系爭業務員間之勞務給付關係具有人格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之特徵。
　⑷99年2月4日、99年9月14日、105年4月6日、110年1月8日系爭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規定：「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金管會102年3月22日函意旨略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爰本會94年2月2日修正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時，增列第3條第2項……之規定，以釐清該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旨在規範業務員之招攬行為，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避免勞工主管機關及司法機關逕為引用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規定，作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具有僱傭關係之佐證依據，是以雙方之勞務契約屬性仍應依個案客觀事實予以認定。」等語（本院卷一第367至368），可見上開規定及函文意旨，乃在強調保險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的契約關係應依個案事實予以認定，非謂保險公司對於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均不得作為定性契約關係之依據。是原告主張被告將其為履行公法上義務之行為結果認定為勞動契約，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規定云云，自無足取。
　⑸於現代經濟活動中，因生產模式的不同，可能產生勞工持續依賴雇主之生產資料而勞動，亦可能存有勞工自備全部或部分生產工具提供勞務之情形（例如外送員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往來商家與顧客間，以完成送餐之工作）。保險業務員縱使自備生產工具從事保險招攬工作，仍非得逕予否定從屬性存在之可能性。又個別勞務供給契約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應綜合事證予以評價，是保險業務員縱然另有兼職，亦與保險業務員、保險公司間就招攬保險之契約關係的定性，無必然關係，是原告主張其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腦、車輛等，係由業務員依其自身招攬需要自行購置，且系爭契約並未約定業務員不得從事其他工作之主張，亦無從據為其與系爭業務員間不具從屬性之有利認定。
　⑹綜觀前勞委會83年8月5日函全文內容係謂：有關保險業務員招攬保險，其與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等，是否有僱傭關係問題，應依雙方勞動關係之具體內容認定之。即僱傭關係存在與否應視勞動關係之內容及實質情形予以認定，報酬給付方式（有底薪制或佣金制） 非為唯一考量之因素。故佣金制之保險業務員，如與受有底薪之業務員，同樣接受公司之管理、監督，並從事一定種類之勞務給付，似應視為有僱傭關係之存在。惟如雖實際從事保險業務招攬工作，按業績多寡支領報酬，但毋需接受公司之管理監督 （公司亦無要求任何出勤打卡） 則應視為承攬關係等語。由是可知，該函仍係強調從事保險招攬之業務員與保險業者間之契約法律關係，應依雙方勞動關係之具體內容認定之，報酬給付方式只是其中的考量因素「之一」；且縱使所從事之保險業務招攬工作係按業績多寡支領報酬，亦非當然應認定為承攬關係，尚必須符合「毋需接受公司之管理監督 （公司亦無要求任何出勤打卡） 」之情，此與前述本院所認定原告所屬之保險業務員，應受原告之監督、考核、管理及懲處等情，有所不同，是上開函文內容，尚非能使原告產生信賴之基礎而使其認為系爭契約非屬勞動契約。原告主張信賴前勞委會83年8月5日函，而與系爭業務員簽訂系爭契約，卻遭被告認定為勞動契約，被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6、8條規定云云，並非可採。
　⑺至原告有關主張民事判決已審認系爭契約為承攬契約確定在案云云，並提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98號民事裁定（本院卷一第369至370頁）為憑。然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各自有其審判權限，原無從屬關係，各自獨立行使。行政訴訟是採取職權調查主義，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及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證據聲明、自認及認諾之拘束（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第134條、第202條等規定參照）；與民事訴訟是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及辯論主義，民事法院應以當事人聲明之範圍及所提供之訴訟資料，以為裁判之基礎，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及證據，不得予以斟酌，當事人自認或不爭執之事實，無待於心證，法院即得直接作為裁判基礎之情形（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280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及最高法院前71年台上字第2808號判例參照），顯不相同。行政法院審理撤銷訴訟，固可參考民事法院審理確認法律關係存否訴訟所認定之事實，惟二者之當事人、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均不相同，既判力之客觀範圍及主觀範圍亦不相同，尤其原處分機關非民事訴訟之當事人，無法於民事訴訟中主張事實、聲明證據及提出攻擊防禦方法，則行政法院自無受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所拘束之理。是以，原告援引上開民事判決及裁定，主張依民事判決之結果，系爭契約為承攬契約，洵無足取。
㈣、原告自94年4月起至113年3月止給付系爭業務員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均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⒈觀諸系爭業務員94年4月份至113年3月之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明細（原處分卷第427至780頁）暨原處分一所檢附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7至112頁，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27至132頁，本院卷一第379至484頁）、原處分三所檢附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115至316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27至228頁，本院卷一第493至694頁），被告係將原告未列入系爭業務員工資總額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部分，計入渠等之工資總額，並逕予更正或調整月提繳工資。是本件所爭執者為上開薪資明細所列之承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是否應計入工資總額。
　⒉依上所述，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謂「工資」乃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又立法原旨在於防止雇主對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以工資之名而改用其他名義，故特於該法明定應屬工資，以資保護。查系爭業務員之業務範圍除招攬、促成保險契約之締結外，尚包括契約締結後，為維繫保險契約持續有效所提供客戶之相關服務、聯繫、諮詢等，其獲取之報酬當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只要實質上是勞工因提供勞務，而自雇主獲得之對價，即為工資，不問其給付項目之名義，究稱為獎金、佣金、承攬報酬或其他名目而有不同。
　⒊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3條約定：「（一）乙方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3條約定：「（一）乙方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3條約定：「（一）甲方收訖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生效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相關規定及給付方式領取保險承攬報酬。（二）乙方需向前項保戶提供保單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理賠、契約變更、保單借款等申請或諮詢事項等），且保戶持續繳納保險費後，始得依甲方規定或公告領取續年度服務報酬。……。（三）本條約定之保險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等各項不同性質之給付，均應依甲方規定或公告計算、領取。甲方並得視需要以公告方式修改計算及給付方式，乙方同意依修改後之公告內容領取各項不同性質之給付項目。……。」而原告所為之99年6月22日（99）三業（三）字第00004號公告（下稱系爭99年6月22日公告）則記載略以：「主旨：重申保險承攬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如說明……。說明：一、保險承攬報酬：（一）業務津貼（包含首年度業務津貼及續年度服務津貼），以險種實繳保費計算，公式如下：業務津貼＝實繳保費×給付比率。……。」（本院卷二第552頁），原告所為之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則記載略以：「主旨：重申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及年終業績獎金，如說明……。說明：一、保險承攬報酬：首年度承攬報酬（稱承攬報酬），以首年險種實繳保費計算：承攬報酬＝首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二、服務獎金：續年度服務獎金（稱服務獎金），以續年險種實繳保費計算：服務獎金＝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137、139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31、33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233、235頁，本院卷二第205、534、608頁），原告所為之112年5月30日（112）三業（三）字第00022號公告（下稱系爭112年5月30日公告）則記載略以：「主旨：保險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如說明……。說明：一、保險承攬報酬：首年承攬報酬（稱承攬報酬），以險種首年實繳保費計算：承攬報酬＝首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二、續年度服務報酬：承攬契約有效之業務員向所屬保戶提供保戶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理賠、契約變更、保單借款等申請或諮詢事項等），且保戶繳納續期保險費後，公司始給付之報酬，以險種續年實繳保費計算：續年度服務報酬＝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本院卷二第566頁），據此可知，系爭業務員依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領取之承攬報酬（即系爭99年6月22日公告之業務津貼、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之首年度保費佣金、系爭112年5月30日公告之首年承攬報酬）、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之續年度服務獎金、系爭112年5月30日公告之續年度服務報酬，均屬業務員招攬保險業務之對價，揆諸前開說明，其性質應屬工資。縱原告以「承攬報酬」或「續年度服務獎金」或「續年度服務報酬」稱之，僅係原告自行所為之名目，並不影響其為工資之本質。是以，原告主張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之發給，係以要保人持續繳納保費為條件，無勞務對價性云云，於法無據，尚難採認。
　⒋又系爭契約是否屬於勞動契約，與個別保險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工作所獲得報酬之多寡無涉，尤以業務員之報酬既為業績導向，則其每月收入浮動不居，乃屬正常，無從以個別月份收入豐厚，即遽謂無受勞基法保護之必要，並進而否定系爭契約係屬勞動契約之性質。是原告主張系爭業務員每月工資超過10萬元以上者所在多有，均超過當年度之全年薪資總和中位數，依一般經驗法則，顯非單純勞動契約即能獲得如此高額之工資云云，而質疑系爭業務員受勞基法保障之必要性，恐失諸偏狹，洵無足採。
㈤、至原告主張比較系爭契約與系爭聘僱契約、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書，主張系爭聘僱契約將勞務內容及業務員之資格要求、出勤及考核、業務員之義務等攸關勞動契約判定之核心，特別列於契約之本文中，然該等約定並未見於系爭契約；系爭契約亦缺乏電銷人員勞動契約必要之點，如指定工作內容、限定工作地點及時間、約定休假、智慧財產權之歸屬及保密義務等，故系爭契約非勞動契約云云。惟查系爭聘僱契約乃保險業務員接受原告聘僱，為原告從事招募、訓練及輔導其所屬各級保險業務人員，督促所轄各級業務人員達成各項考核標準，並參與原告所舉辦之業務會議，以及配合原告完成各項業務檢查及原告所指定之工作或授權範圍內各項業務等工作（本院卷二第271至532頁）；而電銷人員之工作範圍則為原告依公司業務需要及受僱人之專長，指定受僱人應予提供勞務之內容（本院卷二第207頁），是兩者工作內容（尤其是電銷人員的工作內容並非具體固定，悉依原告之指示為之，乃勞動契約之典型特徵）與保險業務員所從事之保險招攬工作，全然不同，於系爭聘僱契約或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所顯現勞動契約之特徵，縱然未見系爭契約，亦不得反推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原告以業務內容迥異之前開契約所為之前述主張，自無可採。
㈥、至原告主張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云云。惟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要求行政程序中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其目的在於保障相對人之基本程序權利，以及防止行政機關之專斷。故如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無礙此等目的之達成，或基於行政程序之經濟、效率以及其他要求，得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機會者，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設有除外規定。又同法第11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第1項）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除依第111條規定而無效者外，因下列情形而補正︰……。三、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第2項）前項第2款至第5款之補正行為，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則賦予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在訴願程序終結前，得以補正瑕疵之機會。查原告就原處分提起訴願時，即已表明包括業務員領取之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非屬勞基法上之工資等在內之不服原處分之理由（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15至22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15至22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15至24頁），經被告審酌後，未依訴願人（原告）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而提出訴願答辯書予以說明在案（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240至248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134至142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336至342頁），
　　並經訴願機關綜合雙方事證論據予以審議後，作成駁回訴願之決定，可認本件縱認原處分作成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事後亦已於訴願程序中予以補正此部分之程序瑕疵，是原告據此主張原處分違法而應予撤銷等語，尚非可採。
㈦、至原告主張原處分就如何計算原告應補提之差額，付之闕如，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規定云云。然查原處分所附「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已詳細列明系爭業務員之「月工資總額」、「前3個月平均工資」、「原申報月提繳工資」、「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及於「備註」欄說明審查結果；復明確敘及系爭業務員之工資總額包含「承攬報酬」、「僱傭薪資」、「續年度服務報酬」及載明法令依據（包括勞退條例第3條、第14條、第15條、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等），堪認原告由原處分當可知悉其原申報月提繳工資與被告所認定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差異之所在，以及被告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業務員月提繳工資之法令依據，是原處分自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規定之情。
㈧、綜上所述，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簽訂之系爭契約，係屬勞基法上之勞動契約，系爭業務員基於此契約所獲得之報酬均屬工資，自有勞基法及勞退條例之適用。被告依原告所提供系爭業務員自94年4月份至113年3月止之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明細，審酌系爭業務員之每月工資數額均非固定，依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2項規定，以其3個月之平均薪資計算，參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所定級距，計算如原處分一及三所附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所示應申報之月提繳工資，因原告實際申報之月提繳工資不足，被告就原告未申報系爭業務員一及三經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以原處分一及三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業務員一及三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就短計部分予以補收，被告以系爭業務員二112年11月份至113年1月份期間工資已有變動，原告未於113年2月底前覈實申報及調整其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以原處分二裁處原告罰鍰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等資訊，並無違誤，復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規定之情事。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猶執前詞，請求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尚無可採。原處分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案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1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1　　日
                                    書記官  王月伶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294號

114年7月1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翁肇喜              

訴訟代理人  高佩辰律師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陳柏宇              

            李玟瑾              

            郭宣妤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退休金條例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2月3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8355號、第1130018469號、第113002164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經過：

㈠、原告經營人身保險業，附表甲編號1至24所示勞工詹友和等24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一）、附表甲編號25至34所示勞工陳映錚等10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二）、附表甲編號35至78所示勞工王偉玲等44人（下稱系爭業務員三。編號45所示顏語締原名顏彙穎，編號65所示陳守澤原名陳永棋。附表甲編號1至24所示勞工，即附表乙編號1至24所示勞工。附表甲編號2及25、3及26、5及27、6及28、8及29、9及30、12及31、17及32、18及33、21及34為同一勞工。附表甲編號35至78所示勞工，即附表乙編號24至68所示勞工。系爭業務員一、二及三，下合稱系爭業務員）均為原告之保險業務員。

㈡、被告查得原告所屬勞工即系爭業務員一民國94年4月份至113年3月份期間工資已有變動（工資總額包含承攬報酬、僱傭薪資、續年度服務報酬，以下同），惟原告未覈實申報及調整其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5條第3項規定，以113年8月21日保退二字第11360108861號函（下稱原處分一）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業務員一之月提繳工資，短計之勞工退休金於原告近期月份之勞工退休金內補收。

㈢、被告查得原告所屬勞工即系爭業務員二112年11月份至113年1月份期間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於113年2月底前覈實申報及調整其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乃依勞退條例第52條及第53條之1規定，以113年8月21日保退二字第11360108862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二）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萬5,000元，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等資訊。

㈣、被告查得原告所屬勞工即系爭業務員三94年4月份至113年3月份期間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覈實申報及調整其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乃依勞退條例第15條第3項規定，以113年10月9日保退二字第11360147931號函（下稱原處分三。原處分一、二及三，下合稱原處分）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業務員三之月提繳工資，短計之勞工退休金於原告近期月份之勞工退休金內補收。　　

㈤、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分經勞動部以114年2月3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8355號（下稱訴願決定一）、第1130018469號（下稱訴願決定二）、第1130021643號（下稱訴願決定三。訴願決定一、二及三，下合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訴願。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認定原告與系爭業務員簽訂之承攬契約書（承攬契約書99年7月版，下稱系爭契約99年7月版。承攬契約書105年7月版，下稱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承攬契約書110年12月版，下稱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系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版及110年12月版，下合稱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認事用法均有違誤：

　⒈訴願決定泛稱系爭業務員受原告之指揮監督、有從屬性即認定系爭契約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6款之勞動契約，顯屬率斷：

　⑴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並不足以作為勞動契約之類型特徵，是否為勞動契約之判斷，於人格從屬性上，著重於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在人格自由發展上之意義，於經濟從屬性上，則以企業風險負擔為論據，而不應片面置重於勞務之指揮監督。訴願決定僅泛言原告對系爭業務員具有指揮監督關係云云，即認定系爭契約屬勞動契約，顯然與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233號判決所揭示之不應片面置重於勞務之指揮監督之旨有悖。

　⑵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於未具體指明系爭業務員何一實際履約行為合致其所認定之勞動契約要件前，即逕以與本案無關之法院判決之認定結果而稱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無疑以行政機關之解釋形成契約類型，違反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07號判決旨趣。

　⑶原告另與系爭業務員簽訂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下稱系爭聘僱契約），系爭聘僱契約中，將勞務內容及業務員之資格要求（第二條）、出勤及考核（第三條）、業務員之義務（第五條）等攸關勞動契約判定之核心特別列於契約之本文中，顯見該等約定為系爭聘僱契約重要之點，然該等約定並未見於系爭契約，既然系爭契約對於勞動契約之主給付義務，亦即未就工作時間、休息、休假有所限制，且業務員報酬之有無繫諸於業務員經營之成敗（即保單招攬是否成功）而非業務員提供勞務之成果，因此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

　⑷原告另有純屬僱傭關係之電銷人員，比對電銷人員勞動契約與系爭契約，可知系爭契約根本缺乏前述電銷人員勞動契約必要之點，蓋系爭契約未指定工作內容、未限定工作地點及時間，連休假都無約定、也未約定智慧財產權之歸屬及保密義務，當非勞動契約無疑。

　⒉被告指稱之指揮監督關係，係原告及業務員均履行公法上義務之行為：

　⑴原告為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高度監管之保險業，為維持保險共同團體健全發展，金管會自行或透過自律團體對於保險業有諸多綿密規範之要求，如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下稱系爭管理規則）、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下稱公平待客原則）等，原告為履行公法上之義務，將若干規範重申或落實於系爭契約中，被告將原告履行公法上義務之行為結果認定為勞動契約，與釋字第740號之解釋意旨有違。

　⑵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無視系爭契約內並無約定工作時間地點、任憑業務員自行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且領取多少報酬完全取決於業務員招攬保單所收受之保險費為計算等情，僅以原告履行系爭管理規則對於業務員管理監督之要求，即認定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顯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及第9條之違誤。且依該規則第3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4項、第16條第1項等規定，業務員也因此負有公法上之義務，如依被告邏輯，業務員所負之公法上義務該如何用以解釋系爭契約之性質？

　⑶依照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9條第1項規定，原告於設計每一個保險商品時，必須於說明書中計算包括附加費用率在內之事項，且「費率符合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並應反映各項成本及合理利潤，不得以不合理之定價招攬或承作保險業務。」因此，被告用以認定為勞動契約依據之原告101年7月1日（101）三業（三）字第00001號公告（下稱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說明一保險承攬報酬、說明二服務獎金中之給付比例，實為原告遵從前述規範而訂定的佣金給付標準，之所以約定原告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係為符合金管會所要求之風險胃納，以免危及保險共同團體。再者，原告適用公平待客原則之規範，是訴願決定所稱原告得片面修改承攬報酬給付方式云云，係原告對公平待客原則第六大項酬金衡平原則之具體展現。原告須因應各種風險調整不同險種之成本，以免危及保險共同團體，其中包括給付予業務員之佣金率在內，故於系爭契約始約定原告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報酬之計算及給付方式，一方面係落實前述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公平待客原則所揭櫫之酬金衡平原則之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健全保險共同團體，訴願決定並未考量保險業之特殊性如對於風險之管控等即逕自為機械化之認定，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有利與不利均須注意之原則。

㈡、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非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報酬，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對工資之認定亦屬違誤：

　⒈觀諸系爭契約第三條第（一）項約定內容，並非該等業務員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原告後，其等即可取得承攬報酬，尚須經原告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所規定之核保程序評估各項要素均具備、同意承保，且所招攬的保單經過十天之撤銷期間未被要保人撤銷，亦即契約效力確定後，該等業務員始得依照原告於受前述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酬金衡平原則拘束下之報酬領取辦法領取報酬；換言之，並非該等業務員一完成招攬行為不論保單有無成立均可領取承攬報酬，尚繫諸原告核保過程、要保人之行為而定，尚非「員工一己之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報酬」，要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甚明。至於續年度服務獎金，除該等業務員持續為原告所屬之業務員外、仍須保戶持續繳交保費始得領取，並非業務員勞務之對價、亦非業務員可當然取得者，同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甚明。

　⒉抑有進者，如該等業務員因自身因素該月份未招攬或無有效保單、或已成立之保單要保人未繳納續期保費或經要保人減額繳清等，該等業務員無從領取承攬報酬或續年度服務獎金，是於受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酬金衡平原則拘束下，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說明第五項、第八項尚分別約定：「保單因繳費期滿或任何原因致豁免保費，不予發放承攬報酬或服務獎金。」、「保單因故取消、或經要保人撤銷、或自始無效時，各項已發之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應返還予原告」，可知，不論承攬報酬或續年度服務獎金均無經常性可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就上開內容視而不見，顯係恣意，違反有利不利一併注意原則。

㈢、被告對從屬性之認定多所謬誤：

　⒈原告信賴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3年8月5日（83）台勞保二字第50919號函（下稱前勞委會83年8月5日函）所揭示之認定標準，而與本件業務員分別簽署系爭契約及系爭聘僱契約，然就系爭契約部分卻被被告認定為勞動契約，顯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又原告並未要求業務員固定之工作時間、地點，然被告卻又認定屬勞動契約，即違反前揭函釋旨趣，從而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⒉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定系爭契約具有從屬性而為勞動契約，悖於「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下稱指導原則），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⑴系爭契約關係不具備人格從屬性：

　①原告未要求業務員須至固定地點打卡上班；亦從未要求業務員工作時間。原告係就業務員招攬成果負給付義務，至於業務員未從事招攬，或招攬無成果而「做白工」，均無承攬報酬可得領取，此實乃承攬契約之性質所使然。因此，原告並無指揮或管制約束系爭業務員工作時間、給付勞務方法甚且未指定勞務地點，抑有進者，是否從事、向誰招攬保單均依業務員自由意志為之，原告無指派工作可言，與指導原則三㈠之判斷要素不符，難據此認定具有從屬性。

　②如前所述因原告為受金管會高度監管之行業，依照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及第18條之規定，原告對於業務員保險招攬之行為雖須予以管理、於業務員不當招攬時雖須予以處置懲戒，然同規則第3條第2項明文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金管會102年3月22日金管保壽字第10202543170號函（下稱金管會102年3月22日函）更揭示系爭管理規則之規範目的，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顯見金管會係有意就業務員招攬保險之部分為異於一般勞工之措置。

　③試以律師法要求全國律師公會須制定律師倫理規範來規制執業律師之言行，並對違反律師法者依法進行懲戒為例，倘以被告之論點，則全國律師聯合會因具備懲戒之權利、與律師間即有從屬性，因此，全國律師聯合會或各地方律師公會應立於僱主之地位，為律師投保勞工保險等僱主應負擔之責任？此等推論當屬荒謬。

　④綜上，以指導原則三㈠之要素檢驗系爭契約，並無所謂人格從屬性甚明。

　⑵系爭契約關係不具備經濟從屬性：

  ①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一）項約定，業務員並非只要一提供勞務即可獲取報酬，仍須視工作成果是否完成，此與前揭指導原則三（二）所稱「勞工不論工作有無成果，事業單位都會計給報酬」之要素迥異。

  ②又從指導原則三（二）「勞工無須負擔營業風險」此要素來判斷，縱使保單成立，然事後保單如因各種原因自始無效或撤銷，則業務員不得保有原先所領取之承攬報酬，須返還予原告，此即業務員應行負擔之營業風險。

  ③另就「勞工不須自行備置勞務設備」此要素以觀，原告於全國之通訊處實際上是為方便業務員遞送所招攬之保單或為保戶辦理契約變更等保戶服務事項等而設置，且原告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腦、車輛等。

  ④至被告認為「勞工僅能依事業單位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獲取報酬」即具從屬性屬勞動契約，此係原告受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酬金衡平原則拘束之結果，因此，被告以此認定系爭契約具有勞動契約之要素，顯係未慮及保險業之特性，淪為行政機關之恣意。

  ⑤雖系爭管理規則第14條第1項規定「業務員經登錄後，應專為其所屬公司從事保險之招攬」，惟此係為金管會以法令賦予業務員行政法上義務，以免造成業務員招攬保險之亂象，自無從證明兩造就招攬保險等工作有指揮監督關係。法令未限定業務員除保險業務外不得從事其他行業，因此，於不符合前揭指導原則三（二）「勞工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勞務，不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要素之情況下，被告仍認定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違背其所制定指導原則至明。

　⑶系爭契約關係不具備組織從屬性：

　①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時，本即依個人能力單獨作業，非必須透過與他人分工才能完成。委任經理人如公司之總經理，須公司其他員工如副總經理等人之協助，始能促使企業正常運作，倘若被告認為委任經理人屬委任關係，無組織上之從屬性，為何無組織上從屬性之承攬性質業務員卻被認定為具僱傭關係？

　②指導原則三（三）以是否有勞工保險、薪資扣繳等情為具有組織從屬性之認定要素，然按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三類係規定可知薪資扣繳者並非僅限於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工，則被告以此認定系爭契約為勞動契約，亦屬違誤。

　③再以勞動部頒布之「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逐一檢視，系爭業務員勉強符合之項目僅佔該表25項內容之9項，再依檢核表之說明，從屬性並非全有或全無，而是高低之比較，故縱本件存有若干從屬性，其強度亦屬極低，並不具備高度從屬性。

㈣、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之其他違誤：

　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等規定，應予撤銷：

　　原處分所附之罰鍰明細表，雖有臚列「月薪資總額」、「原申報月投保薪資」、「應申報月投保薪資」等欄位，惟全無具體敘明所憑事實及計算基礎，從而使原告亦無從知悉、理解所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有何短報之處。原處分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行政行為明確性、第96條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實理由等規定。

　⒉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等規定，應予撤銷：

　　就系爭業務員依系爭契約約定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係以保險契約之簽訂、首期及續期保費之繳交等為條件，尚非繫於員工一己之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報酬，殊無勞務對價性可言，迺被告未見及此一有利原告事項，逕自作成不利原告之原處分，則原處分即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之規定。

　⒊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之規定，應予撤銷：

　　被告於各原處分作成以前，並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亦未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規定詳為調查，未確實釐清給付明細所載內容究為承攬報酬、獎金或工資，即逕予認定原告有未覈實申報月投保薪資之情，已於法不合。況且，「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是否合於勞基法相關規定關於工資要件，亦非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是原處分前已然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關於正當行政程序之規定等語。

㈤、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業別為人身保險業，為適用勞基法之行業，原告與系爭業務員分別簽訂僱傭契約及承攬契約，並將薪資拆分為僱傭薪資（項目含每月津貼、業績獎金、單位輔導獎金、最低薪資等）、承攬報酬（=首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及續年度服務報酬（=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有關「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究係是否屬於工資？依本院近期相同基礎事實之111年度訴字第27號等判決，已認定原告與所屬業務員間有關從事保險招攬業務部分為勞動契約關係，業務員就此部分所受領之報酬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原告不服上開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371號判決駁回，原告復為相同主張，顯非可採。

㈡、依系爭契約及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內容，顯示系爭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業務部分，係受原告指揮監督而具有從屬性，成立勞動契約關係：

　⒈依系爭契約第2條規定顯示系爭業務員履行與原告間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須依原告指示方式對第三人提供該條所列舉之4種服務，無法自由決定其勞務提供之方式，況系爭管理規則，更要求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可見上開招攬行為須由業務員親自為之，不得委由他人履行，原告明顯對業務員具有相當程度之指揮監督，具有人格上從屬性。

　⒉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規定，明白揭示系爭業務員須遵守保險相關法規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並須接受原告對其業績之評量。系爭契約附件之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就考核期間、標準及計算方式訂有詳細規定，業務員如有違反或未達原告所訂標準，原告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上開懲處辦法為雇主懲戒權之明文化，按雇主懲戒權之行使，足以對勞工之意向等內心活動過程達到某種程度之干涉與強制，即為雇主指揮監督權之具體表徵，而為從屬性之判斷依據，況且上開內部規範悉由原告片面制訂及調整，系爭業務員幾無商議之權限，其人格上及組織上從屬性至為明確。

　⒊再依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說明第1點、第2點、第4點、第11點及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規定，可知原告以事先預定之定型化契約，規範所屬業務員僅能按其所訂立或片面變更之標準獲取報酬，業務員全無協商或拒絕之空間。系爭業務員僅能依契約書規定，以原告名義招攬保險，無法自其他第三人獲取報酬，並被迫接受原告事先預定保有片面調整渠等勞務報酬之權力，足認有經濟上從屬性。

　⒋就系爭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業務部分，雖與原告簽訂「承攬契約」，然核其實質內容，渠等均已納入原告組織體系，並須依原告指示方式提供勞務（招攬保險及持續為保戶服務），從而使業務員成為原告整體營業活動之一環，縱其工作時間及地點較為彈性，然此係工作性質使然，不能僅憑此一特徵，即否定系爭業務員與原告間勞動契約關係之本質。又系爭業務員提供勞務達到原告公告之承攬報酬（即招攬保險的首期報酬）與服務獎金（即繼續為保戶提供服務而受領之給付）給付條件時，即能獲取原告給付之勞務對價，而無須自行負擔業務風險，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應認渠等與原告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㈢、有關原告主張原告對系爭業務員之指揮監督關係，實係履行金融監理機關「系爭管理規則」、「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公平待客原則」等規範所顯現之結果，被告逕予認定為勞動契約，有違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等語，顯屬誤解：

　⒈雇主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乃是人格上從屬性之核心，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乃是勞動契約之類型必要特徵。是原告主張勞務之指揮監督不足作為勞動契約之判斷標準，顯不可採。

　⒉釋字第740號解釋所稱「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依據」，係重申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契約，必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而定之旨。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從屬性之判斷，不能排除契約約定之檢視。換言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既已轉化為保險業務員及保險公司間契約上權利義務規範，該契約內容仍應列為勞動從屬性的判斷因素之一，而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綜合判斷之。金管會102年3月22日函末段尚有「是以雙方之勞務契約屬性仍應依個案客觀事實予以認定」等語，可見該函釋仍強調業務員之契約關係應依個案事實認定。

　⒊原告主張之「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9條第1項規定，並未限制保險公司與業務員就招攬保險之報酬為磋商議定，保險業務員之報酬為保險公司營運成本之一環，保險公司仍得本於自身營運上的考量，為適當之成本配置與利潤設定；又公平待客原則第4點第6項之「酬金與業績衡平原則」同樣並未明文保險公司得片面決定報酬費率。況倘若主管機關對保險公司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轉化為保險業務員及保險公司間契約上權利義務規範，仍應列為勞動從屬性之判斷因素。

㈣、原告訴稱系爭契約不具從屬性，悖於指導原則所揭示之標準等語，亦有誤解：

　⒈原告援引系爭管理規則第19條之1規定，僅係主管機關考量保險從業人員工作權益之周全保障，而設之救濟程序機制，非屬保險業務員之一般勞工當無該規定之適用，原告自不得據此逕謂保險業務員與保險公司間之勞務關係並非屬勞動契約。另律師公會與其會員間並無勞務給付關係存在，自無探討人格從屬性之空間。

　⒉查系爭聘僱契約乃保險業務員接受原告聘僱，為原告從事招募、訓練及輔導其所屬各級保險業務人員，督促所轄各級業務人員達成各項考核標準，並參與原告所舉辦之業務會議，以及配合原告完成各項業務檢查及原告所指定之工作或授權範圍內各項業務等工作；而電銷人員之工作範圍則為原告依公司業務需要及受僱人之專長，指定受僱人應予提供勞務之內容，況且其工作內容並非具體固定，悉依原告之指示為之，乃勞動契約之典型特徵，是兩者工作內容與保險業務員所從事之保險招攬工作，全然不同，系爭聘僱契約或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所顯現之勞動契約之特徵，縱然未顯現於系爭契約，亦不得反推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

　⒊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可知，勞動契約並不排除勞務提供者「依勞務成果」計算報酬，如僅因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及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即認定不成立勞動契約，將使勞基法規定之按件計酬無適用之餘地。依據原告公告業務員按件領取報酬所應備具的要件，乃是報酬給付方式約定的結果，自無足據此否定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之勞動契約關係。至原告訴稱其並未提供系爭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現代經濟活動中，因生產模式之不同，亦存有勞工自備生產工具提供勞務之情形，原告所訴，尚難可採。

　⒋查指導原則係分別從「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等構面，逐一舉出具體判斷要素，並指出須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具有上開判斷要素之全部或一部，予以綜合判斷。是以，若勞務提供者對於所屬事業已顯現相當程度之勞雇關係特徵者，雖未具足上開從屬性之全部內涵，仍應定性雙方間之契約關係為勞動契約。此外，與本案相同基礎事實之案件業經各級行政法院判決認定為勞動契約關係，顯見法院已肯認原告所屬業務員所具備之從屬性特徵，已達須認定為勞動契約關係而予以勞動法令保護之程度，是縱有其他非從屬性之特徵存在，亦無礙其整體歸屬勞動契約之判斷。

　⒌系爭業務員所受領之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均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應列入月工資總額申報月提繳工資：

　⑴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之定義，並未排除按「件」計酬之情形，故不能逕以勞工係按招攬業務之績效核給報酬，即謂該報酬非屬工資。是以，保險業務員倘不具有獨立工作之性質，其取自所屬公司之所得即與執行業務所得有別，所領給付名目上雖為承攬報酬，惟實際上係以業務員招攬保險業務計算給與之報酬或獎金，應屬行使招攬保險業務之勞務對價，即屬工資性質。

　⑵系爭業務員獲取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與勞務給付有密切關聯，且非雇主基於激勵、恩惠或照顧等目的所為之福利措施，當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性。且據原告提供之系爭業務員94年4月至113年3月等月份之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顯示渠等每月均有領取上開報酬，可見該報酬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領取、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應認屬經常性給與。

　⑶系爭業務員所受領之「承攬報酬」與「續年度服務獎金」係基於保戶所繳付之保險費計算而來，足認該報酬在給付原因、目的及要件上與業務員所提供之勞務間有密切關聯，顯係業務員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基於保護勞工權益之立場，不應再以法律未規定之要件限制工資範圍。此外，原告對於「承攬報酬」與「續年度服務獎金」之計給已明訂規範標準，形成制度性及常態性措施，業務員符合原告所設支領報酬標準，即可領得報酬，在制度上具有經常性，業務員可預期其付出之勞務達成一定成果時，原告即負有給付報酬之義務，此為勞雇雙方已合致之勞動報酬，並無任意給與之自主性，自非恩惠性之給與，其性質顯屬工資，原告所執理由，核無足採。

　⒍查原處分已於說明三記載工資總額包含承攬報酬、僱傭薪資、續年度服務報酬，並於原處分一及三之說明二、原處分二之說明四援引勞退條例第3條、第14條、第15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5條等規定，所附月提繳工資明細表亦詳細載明系爭業務員94年4月至113年3月等月份期間之工資總額、前3個月平均工資、原申報月提繳工資及應申報月提繳工資等，並註記各該月份逕予更正及調整之情形，可認原處分業已明確記載處分主旨、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且足使原告知悉被告認定系爭業務員之工資數額及原告未覈實申報調整之構成要件事實等，應與行政程序法第5條及第96條規定相符。

　⒎被告依系爭契約及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等內容，認原告未依規定覈實申報調整系爭業務員月提繳工資之事實明確，未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核屬有據等語。

　⒏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及說明：

　⒈勞退條例第1條規定：「（第1項）為增進勞工退休生活保障，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及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條例。（第2項）勞工退休金事項，優先適用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勞工、雇主、事業單位、勞動契約、工資及平均工資之定義，依勞基法第2條規定。」第6條第1項規定：「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第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基法之下列人員，但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提撥退休準備金者，不適用之：一、本國籍勞工。……。」第14條第1項規定：「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第15條規定：「（第1項）於同一雇主或依第7條第2項、前條第3項自願提繳者，1年內調整勞工退休金之提繳率，以2次為限。調整時，雇主應於調整當月底前，填具提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並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其提繳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第1位為限。（第2項）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第3項）雇主為第7條第1項所定勞工申報月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前項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者，勞保局查證後得逕行更正或調整之之並通知雇主，且溯自提繳日或應調整之次月1日起生效。」又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依本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第2項）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準此，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自其到職之日起按月提繳不低於每月工資百分之6之退休金，勞工之工資如有調整，雇主應依規定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雇主為勞工申報月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時，勞保局得於查證後逕行更正或調整之。

  ⒉勞基法第1條規定：「（第1項）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2項）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第2條第1款、第3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可知，勞基法上所稱之「工資」，乃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且須藉由其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是否屬「經常性給與」而為觀察，並應就雇主給付予勞工金錢之實質內涵，即給付之原因、目的及要件等具體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以為判斷，而非僅以雇主給付時所使用之「名目」為準。其中所謂「經常性給與」，係因通常情形，工資係由雇主於特定期間，按特定標準發給，在時間或制度上，具有經常發給之特性，然為防止雇主巧立名目，將應屬於勞務對價性質之給付，改用他種名義發給，藉以規避資遣費、退休金或職業災害補償等支付，乃特別明定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亦屬工資，並非增設限制工資範圍之條件。又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之定義，並未排除按「件」計酬之情形，故不能逕以員工係按招攬業務之績效核給報酬，即謂該報酬非屬工資。

　⒊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依據。」解釋理由書亦指出：「……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系爭規定一（即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雖僅能販售該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惟如業務員就其實質上從事招攬保險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以自由決定，其報酬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係自行負擔業務之風險，則其與所屬保險公司間之從屬性程度不高，尚難認屬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由上開解釋可知，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類型究為何者，主要應由當事人間之主給付義務、權利等觀之，非單純以契約名稱論斷。而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判斷因素包括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的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但不以此為限。

　⒋關於勞動契約之認定，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長期穩定之實務見解，是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包括：⑴人格上之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的指揮、命令、調度等，且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的可能，因為雇主懲戒權的行使，足以對勞工意向等內心活動達到相當程度的干涉及強制，屬於雇主指揮監督權的具體表徵，而為人格從屬性的判斷因素。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不是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而是依附於他人之生產資料，為他人之目的而勞動，薪資等勞動條件亦受制於他方。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受團隊、組織的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是以，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之現行勞基法第2條第6款亦明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

㈡、如本件經過欄所載事實，有系爭業務員一系爭契約（本院卷二第47至102頁）、系爭業務員二系爭契約（本院卷二第49至52頁、第55至58頁、第61至64頁、第73至74頁、第83至86頁、第91至92頁）、系爭業務員三系爭契約（本院卷二第103至202頁）、原告系爭聘僱契約（本院卷二第271至532頁）及系爭業務員94年4月至113年3月等月份之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及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原處分卷第427至780頁）、原處分一（原處分卷第5至6頁、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25至26頁、本院卷一第377至378頁）、原處分一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7至112頁、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27至132頁、本院卷一第379至484頁）、原處分二（原處分卷第317至319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23至25頁、本院卷一第485至487頁）、原處分二之未覈實申報調整明細表（原處分卷第320至321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26至27頁、本院卷一第488至489頁）、原處分三（原處分卷第113至114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25至26頁、本院卷一第491至492頁）、原處分三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115至316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27至228頁、本院卷一第493至694頁）、訴願決定一（原處分卷第353至366頁、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1至13頁、本院卷二第3至16頁）、訴願決定二（原處分卷第381至394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1至12頁、本院卷二第17至30頁）、訴願決定三（原處分卷第367至380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1至13頁、本院卷二第31至45頁）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㈢、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關於招攬保險部分所簽訂之「承攬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其法律性質為勞動契約：

　⒈原告與附表乙編號2至28、30至68所示業務員（其中附表乙編號46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契約110年7月版；附表乙編號11、22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簽訂之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甲方（即原告）之公告或規定，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如有附件，亦同。」等語，該契約之附件包括「保險承攬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系爭管理規則」、「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有系爭契約99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49、51、53、55、57、59、61、63、65、71、73、75、77、79、81、83、85、87、89、91、97、99、101、103、105、107、109至110、115、117、119、121、123、125、127、129、131、133、135、137、139、141、143、145、147、149、151、153、157、159、161、163、165、167、169、171、173、175、177、179、181、183、185、187、189、191、193、195、197、199、201頁）及系爭契約附件99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50、52、54、56、58、60、62、64、66、72、74、76、78、80、82、84、86、88、90、92、98、100、102、104、106、108、111、116、118、120、122、124、126、128、130、132、134、136、138、140、142、144、146、148、150、152、154、158、160、162、164、166、168、170、172、174、176、178、180、182、184、186、188、190、192、194、196、198、200、202頁）、104年9月版（本院卷二第140頁）在卷可佐；原告與附表乙編號1、29所示業務員簽訂之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甲方（即原告）之公告或規定，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如有附件，亦同。」等語，該契約之附件包括「保險承攬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系爭管理規則」、「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有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47、113頁）及系爭契約附件105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48、114頁）在卷可佐；原告與附表乙編號46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簽訂之系爭契約110年7月版第10條第1項約定：「……甲方（即原告）之規定、規章制度、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之附件，亦同。……」等語，該契約之附件包括「保險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系爭管理規則」、「業務人員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辦法(下稱業務人員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業務員招攬管理辦法」、「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電子公文通知作業辦法」、「蒐集、處理即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業務人事專用）」、「業務人員行為自律守則」，有系爭契約110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155至156頁）及系爭契約附件110年7月版（本院卷二第156頁）在卷可佐；原告與附表乙編號11、22所示業務員（亦有簽訂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簽訂之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10條第1項約定：「……甲方（即原告）之規定、規章制度、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之附件，亦同。……」等語，該契約之附件包括「保險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系爭管理規則」、「業務人員懲處辦法」、「業務人員招攬紀律規範」、「業務員招攬管理辦法」、「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電子公文通知作業辦法」、「蒐集、處理即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業務人事專用）」、「業務人員行為自律守則」、「業務員智慧財產暨保密承諾書」，有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本院卷二第67至70、93至96頁）及系爭契約附件112年9月版（本院卷二第68、70、94、96頁）在卷可佐，足見該等公告、規定或附件亦均為系爭系爭契約內容之一部。

　⒉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一）不經預告逕行終止：乙方（即系爭業務員，下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即原告，下同）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1.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或甲方『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2.註銷登錄資格或撤銷登錄。3.未達業績最低標準。4.違反甲方之公告或規定。5.重大損害甲方利益之行為。」等語，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一）不經預告逕行終止：乙方（即系爭業務員，下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即原告，下同）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1.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或甲方『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2.註銷登錄資格或撤銷登錄。3.未達業績最低標準。4.違反甲方之公告或規定。5.重大損害甲方利益之行為。」等語，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5條第1項約定：「（一）乙方（即系爭業務員，下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即原告，下同）得隨時終止本契約。1.違反法令或本公司所訂招攬行為紀律規範，情節重大。2.註銷登錄資格或受撤銷登錄處分者。3.違反本契約約定，情節重大者。4.涉有不誠信或其他不正當之活動顯示其有不適合擔任業務員之情形，或有其他損害公司或客戶利益之行為者。」等語，有上開系爭契約存卷可稽，足徵系爭業務員須遵守保險相關法規及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並須接受原告對其業績之評量，如有違反或未達原告所訂標準，原告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又系爭契約99年7月版、105年7月版第5條第1項第1款所約定之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第4款所稱之公告或規定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5條第1項第1款所約定之原告所訂招攬行為紀錄規範、第3款所約定之契約約定（包括契約附件之「系爭管理規則」、「業務人員懲處辦法」）等禁止規範之內容，均得由原告片面訂定及調整，系爭業務員幾無商議之權限。參以原告於99年6月8日自訂之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99年6月8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規定：「一、作業目的：為遵循保險法規相關規範，對業務主管行政管理及對業務員承攬約定授權辦理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二、違規行為態樣：1.違反行為態樣（如附件一）且無正當理由（不可抗力原因）者，依本辦法處分。倘屬情節重大且有確切犯罪嫌疑之事證者，另將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罪嫌疑裁量移送參考表』規定移送法辦（如附件二）。2.業務員違規倘有行為態樣發生競合時，應優先以第1款至第20款加重懲處，以確遵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統一懲處標準。3.各行為態樣違反規定時依表列懲處範圍處分，以不低於各行為態樣處分為原則。三、懲處類別：業務員有違反本規定態樣情事者，依情節輕重予以行政記點處分、停止招攬處分、撤銷登錄處分。該處分均以書面方式送達本人及其主管。1.行政記點處分：申誡1次、申誡2次、申誡3次（申誡3次以違紀1點計算），違紀1點～違紀6點。⑴違紀累計1點以上者，一併取消業務員優良免體檢資格授權。⑵違紀累計1～2點者，3個月內不得晉陞。⑶違紀累計3點者，3個月內不得晉陞及1年內不得參加公司與區部所舉辦之各項競賽及表揚。⑷違紀累計4～5點者，1年內不得晉陞及1年內不得參加公司與區部所舉辦之各項競賽及表揚。⑸違紀累計6點者，終止所有合約關係。⒉停止招攬處分：分為停止招攬登錄3個月、6個月、1年處分並通報壽險公會。⑴停止招攬處分期間仍須接受考核，並不得晉陞及參加受獎排名。⑵停止招攬登錄每3個月處分將換算成違紀2點備註記錄，做為終止合約關係累計點數之計算。⑶若2年內停止招攬登錄處分累計達9個月者（含）或換算違紀點數達6點者（含），將終止所有合約關係。⑷登錄有效期間內受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期間達24個月者，應予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撤銷其業務員登錄。……五、其他事項：1.業務員在職期間內（合併考核期間）重複違反規定者，則依原懲處酌予加重處分。……。2.業務員違反相關規定，其主管未善盡督導之責者，其主管應負連帶行政處分。3.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訂本辦法。」（本院卷二第557頁），原告於104年9月16日修訂之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104年9月16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規定：「一、作業目的：為使業務同仁建立良好的紀律觀念及工作習慣，以達專業、優質服務的企業形象，特訂定本辦法。……三、違規行為態樣1.違反行為態樣（如附件一）且無正當理由（不可抗力原因者）者，依本辦法處分。倘屬情節重大且有確切犯罪嫌疑之事證者，另將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罪嫌疑裁量移送參考表』規定移送法辦。（如附件二）2.業務員違規倘有行為態樣發生競合時，應優先以第一款至第二十款加重懲處，以確遵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參考懲處標準。3.各行為態樣違反規定時依表列懲處範圍處分，以不低於各行為態樣處分為原則。四、懲處類別：業務員有違反本規定態樣情事者，依情節輕重予以行政記點處分、停止招攬處分、撤銷登錄處分。該處分均以書面方式送達本人及其主管。1.行政記點處分：⑴申誡1次～申誡3次（申誡3次以違紀1點計算）。⑵違紀1點～違紀6點，違紀累計6點者，終止所有合約關係。2.停止招攬處分：分為停止招攬登錄3個月、6個月、一年處分並通報壽險公會。⑴停止招攬處分期間仍須接受考核，但不得予以晉陞。⑵停止招攬登錄每3個月處分將換算為違紀2點備註記錄，做為終止合約關係累計點數之計算。⑶若二年內停止招攬登錄處分累計達9個月者（含）或換算違紀點數達6點者（含），將終止所有合約關係。⑷登錄有效期間內受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期間達24個月者。應予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撤銷其業務員登錄資格。3.撤銷登錄處分：受撤銷登錄處分者，將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通報壽險公會予以撤銷登錄三年。五、業務主管連帶責任所屬業務員違反規定經公司查處，主管有未善盡監督之責，應負連帶行政處分。倘主管主動舉報，得視情節免除或減輕處分。……七、其他事項：1.業務員在職期間內（合併考核期間）有再違反規定者，得依懲處範圍加重處分。2.每一懲處紀錄自發文日期保留24個月，屆滿存檔備查，重新計算違規點數。3.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訂本辦法。」（本院卷二第613頁），原告於105年6月30日修訂之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105年6月30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規定：「一、作業目的：為使業務同仁建立良好的紀律觀念及工作習慣，以達專業、優質服務的企業形象，特訂定本辦法。……三、違規行為態樣：1.違反行為態樣（如附件一）且無正當理由（不可抗力原因）者，依本辦法處分。倘屬情節重大且有確切犯罪嫌疑之事證者，另將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罪嫌疑裁量移送參考表』規定移送法辦（如附件二）。2.業務員違規倘有行為態樣發生競合時，應優先以第一款至第十九款懲處，以確遵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參考懲處標準。3.各行為態樣違反規定時依表列懲處範圍處分，以不低於各行為態樣處分為原則。四、懲處類別：業務員有違反本規定態樣情事者，依情節輕重予以行政記點處分、停止招攬處分、撤銷登錄處分。該處分均以書面方式送達本人及其主管。1.行政記點處分：⑴申誡1次～申誡3次（申誡3次以違紀1點計算）。⑵違紀1點～違紀6點，違紀累計6點者，終止所有合約關係。2.停止招攬處分：分為停止招攬登錄3個月、6個月、一年處分並通報壽險公會。⑴停止招攬處分期間仍須接受考核，但不得予以晉陞。⑵停止招攬登錄每3個月處分將換算為違紀2點計算。⑶若二年內停止招攬登錄處分累計達9個月者（含）或換算違紀點數達6點者（含），將終止所有合約關係。⑷登錄有效期間內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期間達24個月者。應予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撤銷其業務員登錄資格。3.撤銷登錄處分：受撤銷登錄處分者，將終止所有合約關係並通報壽險公會予以撤銷登錄。五、業務主管連帶責任：所屬業務員違反規定經公司查處，主管有未善盡督導之責，則應負連帶行政處分。倘主管主動舉報，得視情節免除或減輕處分。……七、其他事項：1.業務員在職期間內（合併考核期間）有再違反規定者，得依懲處範圍加重處分。……3.公司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訂本辦法。」（本院卷二第547頁），原告自110年7月30日修訂實施之業務人員懲處辦法（下稱110年7月30日業務人員懲處辦法）規定：「第六條、懲處：一、業務員違規行為核屬系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予以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本公司依附表一『業務員所屬公司依系爭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懲處登錄之參考標準』所列各行為態樣之最低懲處標準予以懲處。二、業務員違規行為如有涉及犯罪嫌疑，本公司將依個案犯罪嫌疑之事證情節並參酌業務員事後態度及所致損害程度等，依『保險業務員涉有犯罪嫌疑裁量移送參考表』規定《如附件二》，或其他相關法令移送偵辦或提起告發。三、最近五年內受停止招攬處分期間累計達二年者，本公司應予撤銷業務員登錄資格處分。……。」（本院卷二第575至576頁），可知依99年6月8日、104年9月16日、105年6月30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110年7月30日業務人員懲處辦法規定之內容，系爭業務員負有應遵循保險法規相關規範及契約約定之義務，違反時，將遭受原告之行政記點（110年7月30日業務人員懲處辦法規定無行政記點之懲處）、停止招攬及撤銷登錄等影響權益事項之懲戒處分，足見系爭業務員在原告之企業組織內，受組織之內部規範、程序等制約，有服從之義務，並有受懲戒等不利益處置之可能，堪認渠等間具有人格與組織從屬性無訛。

　⒊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3條約定：「（一）乙方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二）甲方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報酬之計算及給付方式，乙方同意依修改內容領取報酬。」；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3條約定：「（一）乙方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二）甲方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報酬之計算及給付方式，乙方同意依修改內容領取報酬。」；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3條約定：「（一）甲方收訖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生效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相關規定及給付方式領取保險承攬報酬。（二）乙方需向前項保戶提供保單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理賠、契約變更、保單借款等申請或諮詢事項等），且保戶持續繳納保險費後，始得依甲方規定或公告領取續年度服務報酬。……。（三）本條約定之保險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等各項不同性質之給付，均應依甲方規定或公告計算、領取。甲方並得視需要以公告方式修改計算及給付方式，乙方同意依修改後之公告內容領取各項不同性質之給付項目。……。」有上開系爭契約在卷可稽，益徵系爭業務員為原告之保險業務員，為原告之經濟利益進行招攬保險業務，原告對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數額計算暨發放方式具有決定權，並得以片面調整，系爭業務員對該報酬無決定及議價空間，堪認系爭業務員與原告間之報酬計算與支領方式具有經濟上從屬性。

　⒋參酌系爭契約99年7月版附件99年7月版之99年2月4日修正發布系爭管理規則（下稱99年2月4日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前段規定：「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本院卷二第555頁），系爭契約99年7月版附件104年9月版之99年9月14日修正發布系爭管理規則（下稱99年9月14日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前段規定：「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本院卷二第611頁），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附件105年7月版之105年4月6日修正發布系爭管理規則（下稱105年4月6日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第5項前段規定：「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其登錄字號。」（本院卷二第538頁），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附件112年9月版之110年1月8日修正發布系爭管理規則（下稱110年1月18日系爭管理規則）第15條第5項前段規定：「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其登錄字號。」（本院卷二第571頁），足認系爭業務員就其保險招攬之行為亦須親自履行。至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所簽訂之系爭契約雖以承攬為名，並約定該契約為承攬契約，雙方不適用其他勞務契約之相關法令，該契約更約定系爭業務員明瞭第3條約定之報酬，並非勞基法所規定之工資（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1條、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1條參照），然實質內容仍為勞動契約之本質，並不因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1條、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1條之記載，即影響其法律性質之定性。從而，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簽訂之系爭契約係屬勞基法上之勞動契約無訛。

　⒌至原告雖主張系爭業務員得自由決定招攬保險之工作時間、地點及對象，且招攬保險之報酬，係依保戶繳費年限、人壽保險商品險種類型等作為計算之基礎。保戶與原告簽訂保險契約後，須要保人已繳交或持續繳交保險費，而無契約撤銷、支票屆期未兌現、解除契約、契約內容變更或其他原因退費，致首年度業務津貼為負值者，方得領取，足見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被告之認定悖於指導原則，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且系爭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之監督管理暨懲戒，均係依照系爭管理規則之要求而訂定，尚難因此即遽認系爭契約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之勞動契約。況且，相同案情之民事判決業已肯認系爭契約為承攬契約，而非勞動契約云云。惟：

　⑴依前揭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之主要理由可知，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是否為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予以觀察，探求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以為斷；而從屬性之高低，仍應整體觀察勞務給付過程，並不限於解釋文所稱「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2項指標。

　⑵雇主對於工作時間、地點之管制或報酬計算方式，固可為從屬性判斷之參考要素，然究非為唯一或具有關鍵性之標準。蓋隨著時代環境之變遷與科技發展，勞務供給模式複雜多樣，欠缺工作地點拘束性之職務，並非保險業務員職務所獨有之特徵，其他勞動契約之外勤工作者，亦因其職務性質而無固定之工作地點；而保險商品種類繁多，相關產品資訊復具有相當之專業性，除客戶因自身需求而主動要保外，保險業務員勤於主動探訪及從事專業解說，以取得客戶信任並對保險商品產生需求，方能提升成功招攬之機會，又因拜訪客戶必須配合客戶時間，故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工作之時間自然需要相當彈性，此與其他勞動契約之外勤工作者，因其職務性質而無固定之工作時間，並無不同。是以，保險業務員縱可自行決定工作地點及時間，因與一般勞動契約下外勤工作者（例如業務員、記者）給付勞務的方式極為類似，而非承攬契約或保險業務員履行職務所獨有的特徵。再者，保險業務員招攬保險之報酬，雖然主要是依保戶繳費年限、人壽保險商品險種類型等作為計算之基礎，且日後亦有可能因保險契約撤銷、解除等事由而遭追回，然如保險公司對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數額計算及發放方式具有決定權，並得以片面調整，保險業務員對該報酬完全無決定及議價之空間，就與一般承攬契約是承攬人與定作人立於契約對等之地位顯不相同。本件原告對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數額計算暨發放方式具有決定權，並得以片面調整，系爭業務員對該報酬均無決定及議價空間，核與一般承攬契約係承攬人與定作人立於契約對等之地位不同。復徵諸前揭說明，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義勞動關係下之「工資」，亦包括依「計件」等方式計算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可見「按件計酬制」亦屬於勞動契約之一種報酬給付方式。是以，縱按業務員所招攬保險而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亦與勞動契約下之勞工因工作而獲得「按件」給付報酬之方式幾乎相同，顯見此亦非承攬契約或保險業務員獨有之報酬給付方式。從而，當保險業務員勞務契約之屬性，無法僅由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所例示之上述2項指標予以區辨或認定時，即有必要進一步依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並輔以前述學說、實務針對勞動契約具有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所表示之見解加以判斷。尤其雇主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權，為人格上從屬性之核心要素，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提供勞務，甚至是不定量之勞務，屬於勞動契約之必要特徵。且提供勞務之內容，有時會兼具從屬性與獨立性之特徵，此時應自整體勞務供給關係具有重要性（如主給付義務）之部分加以觀察，只要當事人間勞務契約之法律關係中，具有相當重要之從屬性特徵，即使有部分給付內容具有若干獨立性，仍應認屬勞基法規範之勞雇關係。是以，原告尚難以系爭業務員得自由決定招攬保險之工作時間、地點、對象及招攬保險報酬之計算方式為據，逕自主張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

　⑶金管會依保險法第177條規定授權所訂定之系爭管理規則，係為強化對保險業務員從事招攬保險行為之行政管理，而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該規則既係保險法主管機關為盡其管理、規範保險業務員職責所訂定之法規命令，與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定性無必然關係，故不得直接以系爭管理規則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理由書參照）。然保險公司為履行系爭管理規則所課予之公法上義務，如已將相關規範納入契約內容（包含工作規則），甚至藉由履行上述公法上義務，在契約中更進一步納入具有高度從屬性特徵之條款，以強化其對於所屬保險業務員指揮、監督及制約之權利，則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從屬性之判斷，自不能排除檢視該契約之約定內容，否則無異於鼓勵保險公司得藉由履行系爭管理規則之名，以行其逃避基於勞動契約所生各項保障勞工權益的法定義務之實。同理，雇主藉由金管會就保險業務員高度監理之要求，同時在勞務給付關係中，透過契約條款、工作規則，甚至是懲戒、制裁權利及具體指令之強度與密度，亦會實質影響保險業務員從屬性程度之高低。故雇主為遵守各種管制性之公法規範，所訂定之契約內容、工作規則及實際指揮監督之結果，均可能會影響勞務契約性質之判斷。簡言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如已內化甚至強化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保險業務員間勞務契約上權利義務之一部分，則該契約內容即應列為是否具有勞動契約從屬性之判斷因素之一，而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綜合予以判斷（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參照）。故其性質仍應視契約內容所表彰之人格、經濟及組織等面向之從屬性高低而定，此與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認為不得無任何依據，即直接以系爭管理規則之內容作為判斷保險業務員招攬勞務契約之屬性，而可能形成契約類型強制之情形，顯不相同，應予辨明。本件揆諸原告自訂之99年6月8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第3條至第5條規定（本院卷二第557頁）、104年9月16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第4條至第7條規定（本院卷二第613頁）、105年6月30日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第4條至第7條規定（本院卷二第547頁），原告訂定之懲處類別，除有與系爭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規定之停止招攬及撤銷登錄處分外，另尚訂有行政記點處分，且該記點尚會影響能否晉陞及能否參與競賽。而業務員對於所受之懲處結果有疑義，得於收到懲處通知日起30天內提出申復，申復以1次為限。倘業務員「在職期間」內（合併考核期間）重複違反規定者，則依原懲處酌予加重處分。業務員違反相關規定，其主管未善盡督導之責者，其主管應負連帶行政處分。復觀諸上開違規記點處分之違規行為態樣，尚且包括態度不佳、與公司同仁、客戶、公司業務合作之人發生衝突；無故延誤或不配合公司或政府機關業務檢查或爭議案件調查，致使保戶或公司權益明顯受損；業務員自己、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投保契撤等等（本院卷二第543、561、617頁），由此可見原告就系爭業務員招攬保險行為之指揮監督之強度與密度，原告尚難僅以該規範係為執行遵循保險監理法令之義務一語，而否定其與系爭業務員間之勞務給付關係具有人格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之特徵。

　⑷99年2月4日、99年9月14日、105年4月6日、110年1月8日系爭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規定：「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金管會102年3月22日函意旨略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爰本會94年2月2日修正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時，增列第3條第2項……之規定，以釐清該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旨在規範業務員之招攬行為，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避免勞工主管機關及司法機關逕為引用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規定，作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具有僱傭關係之佐證依據，是以雙方之勞務契約屬性仍應依個案客觀事實予以認定。」等語（本院卷一第367至368），可見上開規定及函文意旨，乃在強調保險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的契約關係應依個案事實予以認定，非謂保險公司對於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均不得作為定性契約關係之依據。是原告主張被告將其為履行公法上義務之行為結果認定為勞動契約，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規定云云，自無足取。

　⑸於現代經濟活動中，因生產模式的不同，可能產生勞工持續依賴雇主之生產資料而勞動，亦可能存有勞工自備全部或部分生產工具提供勞務之情形（例如外送員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往來商家與顧客間，以完成送餐之工作）。保險業務員縱使自備生產工具從事保險招攬工作，仍非得逕予否定從屬性存在之可能性。又個別勞務供給契約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應綜合事證予以評價，是保險業務員縱然另有兼職，亦與保險業務員、保險公司間就招攬保險之契約關係的定性，無必然關係，是原告主張其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腦、車輛等，係由業務員依其自身招攬需要自行購置，且系爭契約並未約定業務員不得從事其他工作之主張，亦無從據為其與系爭業務員間不具從屬性之有利認定。

　⑹綜觀前勞委會83年8月5日函全文內容係謂：有關保險業務員招攬保險，其與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等，是否有僱傭關係問題，應依雙方勞動關係之具體內容認定之。即僱傭關係存在與否應視勞動關係之內容及實質情形予以認定，報酬給付方式（有底薪制或佣金制） 非為唯一考量之因素。故佣金制之保險業務員，如與受有底薪之業務員，同樣接受公司之管理、監督，並從事一定種類之勞務給付，似應視為有僱傭關係之存在。惟如雖實際從事保險業務招攬工作，按業績多寡支領報酬，但毋需接受公司之管理監督 （公司亦無要求任何出勤打卡） 則應視為承攬關係等語。由是可知，該函仍係強調從事保險招攬之業務員與保險業者間之契約法律關係，應依雙方勞動關係之具體內容認定之，報酬給付方式只是其中的考量因素「之一」；且縱使所從事之保險業務招攬工作係按業績多寡支領報酬，亦非當然應認定為承攬關係，尚必須符合「毋需接受公司之管理監督 （公司亦無要求任何出勤打卡） 」之情，此與前述本院所認定原告所屬之保險業務員，應受原告之監督、考核、管理及懲處等情，有所不同，是上開函文內容，尚非能使原告產生信賴之基礎而使其認為系爭契約非屬勞動契約。原告主張信賴前勞委會83年8月5日函，而與系爭業務員簽訂系爭契約，卻遭被告認定為勞動契約，被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6、8條規定云云，並非可採。

　⑺至原告有關主張民事判決已審認系爭契約為承攬契約確定在案云云，並提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98號民事裁定（本院卷一第369至370頁）為憑。然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各自有其審判權限，原無從屬關係，各自獨立行使。行政訴訟是採取職權調查主義，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及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證據聲明、自認及認諾之拘束（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第134條、第202條等規定參照）；與民事訴訟是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及辯論主義，民事法院應以當事人聲明之範圍及所提供之訴訟資料，以為裁判之基礎，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及證據，不得予以斟酌，當事人自認或不爭執之事實，無待於心證，法院即得直接作為裁判基礎之情形（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280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及最高法院前71年台上字第2808號判例參照），顯不相同。行政法院審理撤銷訴訟，固可參考民事法院審理確認法律關係存否訴訟所認定之事實，惟二者之當事人、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均不相同，既判力之客觀範圍及主觀範圍亦不相同，尤其原處分機關非民事訴訟之當事人，無法於民事訴訟中主張事實、聲明證據及提出攻擊防禦方法，則行政法院自無受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所拘束之理。是以，原告援引上開民事判決及裁定，主張依民事判決之結果，系爭契約為承攬契約，洵無足取。

㈣、原告自94年4月起至113年3月止給付系爭業務員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均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⒈觀諸系爭業務員94年4月份至113年3月之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明細（原處分卷第427至780頁）暨原處分一所檢附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7至112頁，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27至132頁，本院卷一第379至484頁）、原處分三所檢附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原處分卷第115至316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27至228頁，本院卷一第493至694頁），被告係將原告未列入系爭業務員工資總額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部分，計入渠等之工資總額，並逕予更正或調整月提繳工資。是本件所爭執者為上開薪資明細所列之承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是否應計入工資總額。

　⒉依上所述，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謂「工資」乃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又立法原旨在於防止雇主對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以工資之名而改用其他名義，故特於該法明定應屬工資，以資保護。查系爭業務員之業務範圍除招攬、促成保險契約之締結外，尚包括契約締結後，為維繫保險契約持續有效所提供客戶之相關服務、聯繫、諮詢等，其獲取之報酬當屬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只要實質上是勞工因提供勞務，而自雇主獲得之對價，即為工資，不問其給付項目之名義，究稱為獎金、佣金、承攬報酬或其他名目而有不同。

　⒊系爭契約99年7月版第3條約定：「（一）乙方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系爭契約105年7月版第3條約定：「（一）乙方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系爭契約110年12月版第3條約定：「（一）甲方收訖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生效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相關規定及給付方式領取保險承攬報酬。（二）乙方需向前項保戶提供保單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理賠、契約變更、保單借款等申請或諮詢事項等），且保戶持續繳納保險費後，始得依甲方規定或公告領取續年度服務報酬。……。（三）本條約定之保險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等各項不同性質之給付，均應依甲方規定或公告計算、領取。甲方並得視需要以公告方式修改計算及給付方式，乙方同意依修改後之公告內容領取各項不同性質之給付項目。……。」而原告所為之99年6月22日（99）三業（三）字第00004號公告（下稱系爭99年6月22日公告）則記載略以：「主旨：重申保險承攬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如說明……。說明：一、保險承攬報酬：（一）業務津貼（包含首年度業務津貼及續年度服務津貼），以險種實繳保費計算，公式如下：業務津貼＝實繳保費×給付比率。……。」（本院卷二第552頁），原告所為之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則記載略以：「主旨：重申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及年終業績獎金，如說明……。說明：一、保險承攬報酬：首年度承攬報酬（稱承攬報酬），以首年險種實繳保費計算：承攬報酬＝首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二、服務獎金：續年度服務獎金（稱服務獎金），以續年險種實繳保費計算：服務獎金＝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137、139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31、33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233、235頁，本院卷二第205、534、608頁），原告所為之112年5月30日（112）三業（三）字第00022號公告（下稱系爭112年5月30日公告）則記載略以：「主旨：保險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年終業績獎金，如說明……。說明：一、保險承攬報酬：首年承攬報酬（稱承攬報酬），以險種首年實繳保費計算：承攬報酬＝首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二、續年度服務報酬：承攬契約有效之業務員向所屬保戶提供保戶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理賠、契約變更、保單借款等申請或諮詢事項等），且保戶繳納續期保險費後，公司始給付之報酬，以險種續年實繳保費計算：續年度服務報酬＝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本院卷二第566頁），據此可知，系爭業務員依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領取之承攬報酬（即系爭99年6月22日公告之業務津貼、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之首年度保費佣金、系爭112年5月30日公告之首年承攬報酬）、系爭101年7月1日公告之續年度服務獎金、系爭112年5月30日公告之續年度服務報酬，均屬業務員招攬保險業務之對價，揆諸前開說明，其性質應屬工資。縱原告以「承攬報酬」或「續年度服務獎金」或「續年度服務報酬」稱之，僅係原告自行所為之名目，並不影響其為工資之本質。是以，原告主張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報酬之發給，係以要保人持續繳納保費為條件，無勞務對價性云云，於法無據，尚難採認。

　⒋又系爭契約是否屬於勞動契約，與個別保險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工作所獲得報酬之多寡無涉，尤以業務員之報酬既為業績導向，則其每月收入浮動不居，乃屬正常，無從以個別月份收入豐厚，即遽謂無受勞基法保護之必要，並進而否定系爭契約係屬勞動契約之性質。是原告主張系爭業務員每月工資超過10萬元以上者所在多有，均超過當年度之全年薪資總和中位數，依一般經驗法則，顯非單純勞動契約即能獲得如此高額之工資云云，而質疑系爭業務員受勞基法保障之必要性，恐失諸偏狹，洵無足採。

㈤、至原告主張比較系爭契約與系爭聘僱契約、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書，主張系爭聘僱契約將勞務內容及業務員之資格要求、出勤及考核、業務員之義務等攸關勞動契約判定之核心，特別列於契約之本文中，然該等約定並未見於系爭契約；系爭契約亦缺乏電銷人員勞動契約必要之點，如指定工作內容、限定工作地點及時間、約定休假、智慧財產權之歸屬及保密義務等，故系爭契約非勞動契約云云。惟查系爭聘僱契約乃保險業務員接受原告聘僱，為原告從事招募、訓練及輔導其所屬各級保險業務人員，督促所轄各級業務人員達成各項考核標準，並參與原告所舉辦之業務會議，以及配合原告完成各項業務檢查及原告所指定之工作或授權範圍內各項業務等工作（本院卷二第271至532頁）；而電銷人員之工作範圍則為原告依公司業務需要及受僱人之專長，指定受僱人應予提供勞務之內容（本院卷二第207頁），是兩者工作內容（尤其是電銷人員的工作內容並非具體固定，悉依原告之指示為之，乃勞動契約之典型特徵）與保險業務員所從事之保險招攬工作，全然不同，於系爭聘僱契約或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所顯現勞動契約之特徵，縱然未見系爭契約，亦不得反推系爭契約並非勞動契約。原告以業務內容迥異之前開契約所為之前述主張，自無可採。

㈥、至原告主張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云云。惟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要求行政程序中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其目的在於保障相對人之基本程序權利，以及防止行政機關之專斷。故如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無礙此等目的之達成，或基於行政程序之經濟、效率以及其他要求，得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機會者，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設有除外規定。又同法第11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第1項）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除依第111條規定而無效者外，因下列情形而補正︰……。三、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第2項）前項第2款至第5款之補正行為，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則賦予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在訴願程序終結前，得以補正瑕疵之機會。查原告就原處分提起訴願時，即已表明包括業務員領取之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非屬勞基法上之工資等在內之不服原處分之理由（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15至22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15至22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15至24頁），經被告審酌後，未依訴願人（原告）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而提出訴願答辯書予以說明在案（訴願決定一可閱覽卷第240至248頁，訴願決定二可閱覽卷第134至142頁，訴願決定三可閱覽卷第336至342頁），

　　並經訴願機關綜合雙方事證論據予以審議後，作成駁回訴願之決定，可認本件縱認原處分作成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事後亦已於訴願程序中予以補正此部分之程序瑕疵，是原告據此主張原處分違法而應予撤銷等語，尚非可採。

㈦、至原告主張原處分就如何計算原告應補提之差額，付之闕如，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規定云云。然查原處分所附「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已詳細列明系爭業務員之「月工資總額」、「前3個月平均工資」、「原申報月提繳工資」、「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及於「備註」欄說明審查結果；復明確敘及系爭業務員之工資總額包含「承攬報酬」、「僱傭薪資」、「續年度服務報酬」及載明法令依據（包括勞退條例第3條、第14條、第15條、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等），堪認原告由原處分當可知悉其原申報月提繳工資與被告所認定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差異之所在，以及被告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業務員月提繳工資之法令依據，是原處分自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第96條規定之情。

㈧、綜上所述，原告與系爭業務員間簽訂之系爭契約，係屬勞基法上之勞動契約，系爭業務員基於此契約所獲得之報酬均屬工資，自有勞基法及勞退條例之適用。被告依原告所提供系爭業務員自94年4月份至113年3月止之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明細，審酌系爭業務員之每月工資數額均非固定，依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2項規定，以其3個月之平均薪資計算，參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所定級距，計算如原處分一及三所附之月提繳工資明細表所示應申報之月提繳工資，因原告實際申報之月提繳工資不足，被告就原告未申報系爭業務員一及三經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以原處分一及三逕予更正及調整系爭業務員一及三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就短計部分予以補收，被告以系爭業務員二112年11月份至113年1月份期間工資已有變動，原告未於113年2月底前覈實申報及調整其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以原處分二裁處原告罰鍰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等資訊，並無違誤，復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規定之情事。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猶執前詞，請求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尚無可採。原處分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案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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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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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王月伶



